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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國小教師休閒運動參與、工作壓力與工作績效之現

況與關聯性，及比較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休閒運動參與、工作壓力與

工作績效之差異性。本研究以嘉義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分層隨機取樣

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總計發送 645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02 份，回收率達 78%。

依據實際調查回收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雪費（Scheffe）事後比較、皮爾森積差相關、典型相關及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

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休閒運動參與、工作

壓力與工作績效上有顯著差異；工作壓力和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相關影響；休閒

運動參與對工作壓力沒有直接影響；休閒運動參與對工作績效沒有直接影響；

休閒運動參與對工作壓力與工作績效並沒有中介的效果。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希

望可以作為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學校在制定相關課程時、及教師個人在生活

行為規劃上的參考，以達到減低教師工作壓力提高工作效率之效益。 

 

關鍵詞： 休閒運動參與、 工作壓力、 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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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Perceived Work Stress and 

Job Performanc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upon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Perceived Work Stress and Job Performance. A survey applying with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by sending questionnaires to 645 subjects 

teaching in the elementry school of Chiayi county. Of the 645 questionnaires, 502 

were valid responsded coresponding with a 78% of return rate.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one-way MANOVA, Scheffe’s method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d LISREL were utilized. After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 among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Perceived Work Stress and Job Performance 

were found.  Perceived Work Stress was positively corelated with Job Performance 

whil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toward work stress 

and job performacne was not significantly existed. Hopeful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beneficial to gover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policies, to school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curriculum and to teachers on ones’ management of 

personal recreation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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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論  

 

本 研 究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法 ， 以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情 形 ， 並 提 出 結 論 及 建

議 。 本 章 共 有 七 節 ： 第 一 節 是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是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是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是 研 究 假 設 ； 第 五 節 是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第 六 節 是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第 七 節 是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多 數 人 花 大 量 的 時 間 和 精 力 在 工 作 上，上 班 時 間 幾 乎 都 超

過 八 小 時，甚 至 更 長 的 時 間，工 作 量 的 增 加 以 及 面 臨 的 突 發 事

件，使 得 各 行 各 業 都 有 壓 力。 對 教 師 這 個 行 業 來 說，在 當 前 社

會 的 生 態 ， 舉 凡 教 學 環 境 、 家 庭 型 態 、 社 會 變 遷 、 文 化 多 元 、

政 策 變 動 等 因 素 之 下，便 也 遭 遇 諸 多 的 教 學 挑 戰。教 師 有 多 重  

角 色，一 方 面 要 負 責 教 導 學 生 知 識 的 學 習、品 格 的 養 成、人 際

互 動 關 係 的 協 調 及 生 活 智 能 的 培 養；一 方 面 也 要 協 助 學 校 組 織

運 作 順 利 ， 配 合 各 處 室 要 承 辦 的 業 務 ； 一 方 面 要 面 對 學 生 家

長，做 親 師 間 的 溝 通 互 動。而 隨 著 社 會 型 態 改 變，在 學 生 心 目

中、在 家 長 的 眼 裡，甚 至 社 會 上 對 教 師 行 業 的 觀 點 也 好，教 師

的 地 位 已 不 同 以 往，因 此，教 師 的 使 命 及 工 作 量 隨 之 增 加 是 必

然 現 象 。 謝 金 青 （ 1 9 9 2）認 為 ， 教 師 的 角 色 應 有 ： 專 業 角 色 、

社 會 角 色 及 教 學 角 色。在 如 此 多 重 角 色 的 扮 演 下，便 形 成 教 師

角 色 壓 力 的 來 源，因 此 在 角 色 扮 演 的 過 程 中 可 能 會 產 生 難 以 兼

顧、緊 張、壓 力 感 及 挫 折 感 的 感 受。教 師 處 於 現 今 教 育 民 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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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教 學 專 業 化 的 期 許、教 育 環 境 體 系 複 雜 多 元 的 情 況，再 加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時 有 衝 突 的 情 形 下 ， 使 其 工 作 似 乎 存 在 一 種 壓

力，故 希 望 藉 此 研 究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現 況 及 差

異 情 形 成 為 研 究 動 機 一 。  

然 而 ， R o z a n s k i ,  B l u m e n t h a l  與  K a p l a n  ( 1 9 9 9 )  的 研 究 已

經 證 實 ， 高 度 的 壓 力 是 引 起 心 肌 梗 塞 的 原 因 ， 這 也 就 是 2 0 0 2

年，交 通 大 學 傳 出 三 位 教 授，先 後 在 半 個 月 內 因 癌 症 或 不 明 原

因 猝 死 的 主 因 （ 許 鷹 珠 ， 2 0 0 3）。 這 個 事 件 明 顯 的 指 出 工 作 壓

力 與 健 康 有 著 絕 對 的 關 係。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最 新 公 布 資 料 也 顯 示

國 人 十 大 死 因 中，死 因 為 腦 血 管 疾 病、心 臟 疾 病、糖 尿 病 的 人

數 比 率 明 顯 增 加 ， 而 這 些 疾 病 又 被 稱 為 「 文 明 病 」， 罹 患 者 的

年 齡 也 有 愈 來 愈 來 年 輕 的 傾 向，許 多 研 究 顯 示 這 些 疾 病 和 生 活

中 缺 乏 休 閒 運 動 有 相 關 。  

隨 著 社 會 結 構 的 改 變，過 去 人 們 辛 勤 的 工 作 乃 為 求 溫 飽 ，

無 暇 思 索「 休 閒 」生 活 ； 之 後 人 們 漸 入 衣 食 無 虞 之 際 ， 卻 迷 失

了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目 標 及 方 向。因 此，為 促 使 民 眾 重 視 健 康 有 益

的 休 閒 活 動，行 政 院 於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起 實 施 隔 週 休 二 日，鼓 勵

國 人 充 分 的 運 用 休 閒 時 光 以 調 劑 工 作 繁 忙 之 壓 力（ 吳 國 銑、李

再 立 、 廖 尹 華 ， 1 9 9 8）。 直 至 今 日 ，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公 司 鼓 勵 員

工 上 健 身 房 或 加 入 健 康 俱 樂 部，原 因 是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運 動 能 減

輕 壓 力，提 高 員 工 的 產 能。有 規 律 的 運 動 有 助 於 身 體 健 康，相

信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疾 病 的 抵 抗 力、身 體 的 免 疫 力，除 此 之 外，運

動 還 可 以 避 免 情 緒 低 潮，讓 人 更 有 活 力。而 運 動 最 大 的 好 處 在

促 進 我 們 的 肌 肉 放 鬆，當 我 們 面 對 壓 力 時，我 們 的 身 體 常 常 會

變 得 僵 硬，僵 硬 程 度 將 隨 焦 慮 時 間 的 拉 長 而 愈 來 愈 嚴 重，欲 解

除 僵 硬 的 方 法 就 是 運 動，運 動 可 以 使 肌 肉 恢 復 成 放 鬆 且 寧 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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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態（ 段 秀 玲， 1 9 9 5）。而  We y e r e r  與  k u p f e r  ( 1 9 9 4 )  也 指 出 ，

從 事 規 律 性 的 運 動，可 增 進 身 體 健 康、預 防 心 血 管 疾 病、防 止

肥 胖 、 骨 質 疏 鬆 ， 並 有 減 輕 沮 喪 與 焦 慮 、 促 進 心 理 健 康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等 效 益。教 師 的 職 業 身 負 重 任，對 國 家 或 社 會 來 說 皆

是 如 此，在 每 個 崗 位 上 總 是 任 勞 任 怨、不 計 代 價、無 怨 無 悔 的

付 出，可 是 隨 著 時 代 的 改 變，教 師 擔 負 的 角 色 日 趨 複 雜，社 會

大 眾 對 老 師 的 期 望 提 高，教 師 的 地 位 和 傳 統 已 有 改 變，使 得 老

師 肩 負 更 大 的 責 任，因 此 教 師 的 壓 力 與 日 俱 增，沉 重 的 壓 力 甚

至 影 響 教 師 的 身 體 健 康，由 許 多 研 究 報 告 亦 可 知，壓 力 和 缺 乏

運 動 是 現 代 人 自 我 免 疫 缺 乏 的 主 因，故 教 師 應 該 利 用 日 常 閒 暇

時 間 從 事 休 閒 運 動，以 紓 解 心 理 壓 力，放 鬆 身 心 靈，促 進 身 體

的 健 康，故 希 望 藉 此 研 究 了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情 形 成 為 研 究 動 機 二 。  

然 而 工 作 壓 力 的 形 成 是 因 人 而 異 的，並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都 能

感 受 到 工 作 壓 力 ， 而 每 個 人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反 應 程 度 也 不 盡 相

同。這 之 間 不 僅 牽 涉 到 教 師 本 身 人 格 特 質 的 問 題，也 牽 涉 到 個

人 對 於 時 間 的 管 理、做 事 情 的 能 力 等 工 作 績 效 的 問 題。教 師 在

形 成 工 作 壓 力 的 同 時，是 否 會 連 帶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國 內 外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有 諸 多 的 研 究。M e g l i n o  ( 1 9 7 7 )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顯 示，當 壓 力 增 加 時，績 效 也 會 隨 之

增 加，但 工 作 壓 力 到 達 某 一 程 度 後，再 繼 續 增 加，則 工 作 績 效

反 而 降 低。謝 政 瑜（ 1 9 9 5）也 提 到 當 職 工 在 一 種 積 極 且 樂 觀 的

情 緒 時，他 們 的 生 產 量 可 以 提 高 百 分 之 二，而 當 他 們 感 到 沮 喪

且 消 極 時，他 們 的 生 產 量 便 減 少 百 分 之 七。由 此 可 知，適 當 的

壓 力 雖 然 可 以 提 高 組 織 的 績 效 ， 可 是 當 教 師 面 對 壓 力 來 源 過

多、壓 力 負 荷 量 過 高 時，這 些 壓 力 可 能 會 造 成 教 師 在 決 策 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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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 力 或 工 作 的 品 質 上 有 所 影 響。陳 彰 儀（ 1 9 8 6）提 到 休 閒 運

動 具 有 解 除 疲 勞、恢 復 精 神 和 體 力 及 提 高 工 作 績 效 的 功 能。故

希 望 藉 此 研 究 了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情 形 及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聯 性 成 為 研 究 動 機 三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依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調 查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現 況 。  

二 、 探 討 嘉 義 縣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情 形 。  

三 、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情 形 。  

四 、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影 響 情 形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提 出 欲 探 討 的 問 題 如 下 ：  

一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現 況 為 何 ？  

二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績 效

是 否 因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三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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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壓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  

五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  

六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是 否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顯 著

的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 為 了 解 不 同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研 究 的 變 項 有 何 影 響 ，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四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  

五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  

六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  

七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顯 著 的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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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範 圍 係 以 嘉 義 縣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為 範 圍，而 研

究 對 象 則 以 任 教 於 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之 正 式 教 師 為 主 。  

二 、  研 究 限 制  

以 研 究 內 容 來 看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情 形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狀 況 可 能 會 受 到 個 人 的 人 格 特 質 與 價 值

觀 的 不 同 ， 或 填 寫 問 卷 時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的 影 響 ， 使 得 教

師 在 填 答 時 無 法 真 實 呈 現 出 本 研 究 的 結 果，故 僅 能 假 設

受 試 者 皆 詳 實 填 寫 ， 此 為 一 限 制 。  

以 研 究 對 象 來 說 ， 因 研 究 範 圍 僅 限 於 嘉 義 縣 ， 故 研

究 結 果 是 否 能 夠 推 論 到 其 他 地 區 ， 乃 本 研 究 之 另 一 限

制 。  

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為 了 明 確 釐 清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主 題 ， 茲 將 本 研 究 的 重

要 名 詞 釋 義 如 下 ：  

一 、 國 小 教 師 ( E l e m e n t a r y  s c h o o l  t e a c h e r )  

    本 研 究 之 「 國 小 教 師 」， 係 指 任 教 於 嘉 義 縣 國 小 正 式 教

師。本 研 究 所 探 討 的 對 象 包 括 教 師 兼 導 師、教 師 兼 主 任、

教 師 兼 組 長 、 專 任 教 師 。  

二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s p o r t s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本 研 究 之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係 指 個 體 利 用 閒 暇 或 自 由

時 間，依 自 由 意 願 從 事 體 能 性 或 動 態 性 的 身 體 活 動，從

運 動 的 過 程 中 ， 獲 得 紓 解 壓 力 、 人 際 發 展 ， 並 達 到 身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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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 休 閒 娛 樂 的 效 果 。  

三 、 工 作 壓 力 ( Wo r k  s t r e s s )  

本 研 究 之「 工 作 壓 力 」，係 指 教 師 在 教 學 環 境 中 從 事 相 關

的 教 學 活 動 或 配 合 處 理 行 政 工 作 時 ， 因 自 身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或 無 法 承 受 某 些 特 殊 的 要 求 ， 在 生 理 、 心 理 產 生 無 法

適 應 的 情 緒 反 應 ， 對 其 身 心 有 所 影 響 的 現 象 。  

四 、 工 作 績 效 ( J o b  p e r f o r m a n c e )  

在 管 理 激 勵 理 論 中 ， 它 指 的 是 「 一 個 員 工 完 成 一 份 工

作 」， 本 研 究 之「 工 作 績 效 」係 指 在 規 定 或 自 己 預 期 的 時

間 內 完 成 學 校 行 政 所 交 派 配 合 的 工 作 、 班 級 教 學 進 度 的

掌 控 及 班 級 經 營 的 成 效 等 。  

 

第 七 節  研 究 重 要 性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之 探 究 結 果 ， 本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分 述 如 下 ：  

一 、 讓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了 解 目 前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現 況 。  

二 、 將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如 何 互 相  

    影 響 的 模 式 提 供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參 考，並 提 出 相 關 的 建 議 ，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意 願 及 參 與 情 形 。  

三 、  在 實 務 應 用 上 ， 本 研 究 針 對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探 討 ， 藉 以 提 升 教 師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意 願 以

紓 解 身 心 壓 力 ， 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 至 於 政 府 單 位 可 以

規 畫 政 策 來 推 廣 相 關 的 活 動 ， 此 研 究 可 作 為 推 動 及 規 劃

時 的 輔 助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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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章 主 旨 在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研 究 做 一 探 討 ， 並 將 相 關 文 獻 分 析 與 整 理 ， 以

做 為 本 研 究 之 理 論 架 構 。 依 據 第 一 章 所 描 述 的 研 究 目 的 ， 本

章 將 分 六 部 分 來 說 明 ， 第 一 節 為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

第 二 節 為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第 三 節 為 工 作 績 效 ； 第 四 節 為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係 ； 第 五 節 為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影 響 ； 第 六 節 為 本 章 總 結 。  

 

第 一 節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一 、  何 謂 壓 力  

   「 壓 力 」一 詞 最 早 的 概 念 取 自 於 物 理 和 工 程 學，係 指 將 充

分 的 力 量 用 在 一 種 物 體 或 系 統 上 ， 使 其 扭 曲 變 形 。 而 在 心 理

學 上 ， 最 初 是 由 C a n o n 在 1 9 3 5 年 提 出 壓 力 觀 念 和 個 體 回 復

平 衡 的 關 係，而 後 由 其 學 生 S e l y e  於 1 9 5 6 年 繼 承 他 的 理 論 ，

將 壓 力 一 詞 應 用 在 社 會 科 學 領 域 中 （ 王 以 仁 、 林 淑 玲 、 駱 芳

美， 2 0 0 6）。心 理 學 中 的「 壓 力 」定 義 為 人 們 對 生 活 環 境 變 化

的 一 種 心 理 反 應 。 壓 力 可 分 良 質 壓 力 及 劣 質 壓 力 ， 所 謂 良 質

壓 力 是 指 長 時 間 會 產 生 正 面 、 積 極 與 結 果 順 利 的 壓 力 ； 所 謂

劣 質 壓 力 指 長 時 間 會 產 生 負 面 、 消 極 與 結 果 不 好 的 壓 力 （ 唐

璽 惠 、 王 財 印 、 何 金 針 、 徐 仲 欣 ， 2 0 0 6）。 藍 采 風（ 2 0 0 0）也

提 到 正 面 的 壓 力 反 應 能 激 勵 我 們 採 取 行 動 ， 也 能 為 我 們 帶 來

新 知 、 新 觀 念 ； 負 面 的 反 應 則 會 對 人 產 生 不 信 賴 、 拒 絕 、 憤

怒 及 憂 鬱 而 產 生 健 康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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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李 青 芬 等 人 編 譯 的 壓 力 模 式（ 圖 2 - 1 - 1）所 示，壓 力 會

影 響 到 個 人 的 感 覺 、 態 度 、 性 格 、 認 知 及 行 為 ， 也 會 影 響 到

個 人 所 在 的 團 體，包 括 工 作、家 庭、社 會 及 個 人 結 合 的 因 素 ，

如 何 能 安 適 的 生 活，取 決 於 個 體 是 否 有 效 的 處 理 壓 力。（ 曾 玉

滿 ， 2 0 0 9）  

 

圖 2 - 1 - 1 壓 力 模 式  

資 料 來 源：曾 玉 滿 ( 2 0 0 9）。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探 討 –

以 諮 商 為 干 擾 變 項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 頁 8）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高 雄 市 。  

潛 在 來 源                                  影 響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經 濟 不 確 定 性  

政 治 不 確 定 性  

技 術 不 確 定 性  

 

 

 

組 織 因 素  

任 務 要 求  

角 色 要 求  

人 際 關 係 要 求  

組 織 結 構  

組 織 領 導  

組 織 生 命 週

期  

個 人 因 素  

家 庭 問 題  

經 濟 問 題  

個 人 人 格  

個 別 差 異  

知 覺 情 形  

工 作 經 驗  

人 際 關 係  

內 控 /外 控  

敵 意 性 格  

感 受 到 壓 力  

生 理 症 狀  

頭 痛  

高 血 壓  

心 臟 病  

 
心 理 症 狀  

焦 慮  

消 沈  

工 作 滿 足 減

少  

行 為 症 狀  

生 產 力 改 變  

曠 職  

離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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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的 研 究 者 對 於 「 壓 力 」 一 詞 在 不 同 的 領 域 研 究 上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茲 將 有 關 壓 力 重 要 的 定 義 依 其 年 代 先 後 順 序 整

理 如 表 2 - 1 - 1。  

表 2 - 1 - 1  

國 內 外 研 究 對 壓 力 定 義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 年 份 ） 壓 力 定 義  

S e l y e  

( 1 9 7 6 )  

身 體 面 對 任 何 加 諸 於 它 的 要 求 時 ，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非 特 定 （ n o n - s p e c i f i c） 的 生 理 反 應 。  

M i l l e r  

( 1 9 7 6 )  

壓 力 是 個 體 在 面 對 外 界 環 境 所 帶 來 的 過 度 反

應 ， 因 而 耗 費 生 理 系 統 的 能 量 ， 使 個 體 無 法

承 受 負 荷 時 的 一 種 狀 態 。  

  L a z a r u s  &  

F o l k m a n  

( 1 9 8 4 )  

壓 力 是 個 人 與 環 境 中 的 人 事 物 的 特 別 關 懷 ，

這 種 人 事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 被 評 估 為 有 心 理 負

擔 的 ， 或 超 越 資 源 所 能 負 擔 的 ， 且 會 危 及 健

康 和 個 體 綜 合 福 祉 的 概 念 。  

D u n h a m  

( 1 9 8 4 )  

壓 力 是 個 體 無 法 承 受 自 己 長 期 、 新 增 加 或 漸

增 加 的 壓 力 而 產 生 生 理 、 心 理 、 行 為 的 反 應

過 程 。  

張 春 興  

（ 1 9 8 9）  

壓 力 是 個 體 在 生 理 與 心 理 上 感 受 到 威 脅 時 的

一 種 緊 張 狀 態 ， 此 種 緊 張 狀 態 ， 使 人 在 情 緒

上 產 生 不 悅 ， 甚 至 痛 苦 的 感 受 。  

段 秀 玲  

（ 1 9 9 5）  

壓 力 的 產 生 來 自 個 人 對 於 外 在 生 活 的 要 求 及

個 人 內 在 的 思 維 方 式 或 對 事 情 的 看 法 。  

潘 正 德  

（ 1 9 9 5）  

壓 力 是 壓 力 因 子 和 壓 力 反 應 的 結 合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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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 年 份 ） 壓 力 定 義  

張 郁 芬  

（ 2 0 0 1）  

壓 力 是 指 當 個 體 面 對 外 在 環 境 的 刺 激 時 ， 會

依 據 其 人 格 特 質 、 認 知 歷 程 或 過 去 之 經 驗 ，

加 以 評 估 其 與 環 境 之 關 係 是 否 會 造 成 過 度 負

荷 或 個 人 無 法 應 付 的 情 況 。  

藍 采 風  

（ 2 0 0 3）  

壓 力 是 指 在 某 種 情 境 下 ， 使 人 覺 得 好 像 受 到

某 種 程 度 或 種 類 的 威 脅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壓 力 已 由 許 多 專 家 給 予 不 同 的 定 義 ， 本

研 究 歸 納 壓 力 的 定 義 為：壓 力 是 一 種 刺 激、是 一 種 反 應，也 是

一 種 個 人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的 歷 程 。 當 個 體 所 處 的 環 境 出 現 具

有 威 脅 性 的 刺 激 時 ， 個 體 依 自 身 能 力 、 人 格 特 質 ， 依 據 自 己

的 舊 經 驗 與 心 理 認 知 進 行 評 估 後 ，若 無 法 克 服 該 刺 激 ，將 導

致 原 本 穩 定 的 身 心 狀 態 失 去 平 衡 ， 引 發 個 人 產 生 身 心 理 失 衡

而 造 成 緊 張 的 狀 態 。  

 

二 、  何 謂 工 作 壓 力  

M c G r a t h  ( 1 9 7 6 )  提 出 「 工 作 壓 力 程 序 模 式 」， 他 將 工 作 壓

力 建 構 為 四 個 階 段，分 別 是 情 境、知 覺 情 境、反 應 選 擇、行 為 ，

而 這 四 個 程 序 形 成 一 個 循 環 如 下 圖，意 指 個 體 在 一 個 組 織 情 境

遭 遇 的 狀 況，透 過 認 知 評 估 及 覺 知 問 題 帶 來 的 影 響，個 體 知 覺

這 樣 的 情 境 後，於 是 透 過 決 定 程 序 適 當 的 反 應，一 旦 個 體 決 定

如 何 反 應，便 會 透 過 表 現 程 序 將 個 體 行 為 表 現 出 來。藉 著 個 體

行 為 的 表 現，可 能 會 改 變 原 先 的 狀 況。若 個 體 的 行 為 表 現 是 負

面 的 ， 則 代 表 個 體 感 受 到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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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 2  工 作 壓 力 的 程 序 模 式  

資 料 來 源：曾 玉 滿 ( 2 0 0 9）。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探 討 –

以 諮 商 為 干 擾 變 項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頁 14）。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高 雄 市 。  

舉 凡 因 工 作 情 境 所 引 起 的 壓 力 反 應 ， 而 造 成 個 人 身 心 的

負 荷 加 重 ， 個 人 在 主 觀 上 產 生 不 舒 服 不 愉 快 的 心 理 反 應 ， 均

稱 為 工 作 壓 力 。 在 頗 多 的 研 究 中 ， 都 在 探 討 工 作 環 境 下 的 壓

力 來 源 及 其 影 響 。 適 度 的 壓 力 可 使 員 工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手 上 的

工 作 ， 但 在 人 們 必 需 學 習 一 種 新 的 或 複 雜 的 技 術 時 ， 壓 力 可

能 阻 礙 工 作 的 成 效 （ 王 以 仁 等 人 ， 2 0 0 6）。 而 賴 德 銘 （ 2 0 0 8）

提 到 工 作 壓 力 會 影 響 個 人 情 緒 、 身 體 反 應 及 行 為 上 的 各 種 症

狀 。 在 工 作 中 ， 工 作 壓 力 會 造 成 員 工 的 曠 職 、 缺 勤 、 離 職 、

工 作 意 外 的 增 加、工 作 品 質 與 生 產 力 降 低 及 決 策 能 力 降 低 等。 

藍 采 風 （ 2 0 0 0） 將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分 為 突 發 性 與 長 期 性 ，

突 發 性 且 與 工 作 壓 力 有 關 的 壓 力 ， 如 ： 工 作 上 政 策 、 過 程 及

作 業 等 的 變 動 、 必 須 增 加 每 星 期 的 正 常 上 班 時 間 外 的 時 數 、

作 業 種 類 與 速 度 的 急 遽 改 變 、 公 司 內 部 組 織 的 大 調 整 ； 而 長

期 性 且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壓 力 ， 如 ： 工 作 角 色 不 明 確 、 沒 有 得 到

工 作 上 的 回 饋 認 同 、 須 在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極 大 的 工 作 量 、 上 司

只 有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未 滿 意 時 才 與 其 有 所 溝 通 、 工 作 責 任 重

       
A .情 境  D.行 為  

B.知 覺 情 境  C.反 應 選 擇  

認 知 評
價 程 序  

結 果 程 序   

決 定 程 序  
表 現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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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與 其 它 同 事 相 處 不 佳 、 沒 有 工 作 安 全 感 、 工 作 影 響 家 庭

生 活 。 而 唐 璽 惠 等 人 （ 2 0 0 6） 提 到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壓 力 源 有 對

工 作 需 求 、 工 作 安 全 感 與 保 障 性 、 工 作 性 質 、 人 際 關 係 的 需

求 。 F a r r e l l  與  S t a m m  ( 1 9 8 8 )  將 工 作 壓 力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統 整

為 三 方 面 ， 分 別 為 ：（ 1） 影 響 身 體 的 健 康 ；（ 2） 增 加 心 理 的

負 擔 ；（ 3） 造 成 行 為 上 的 改 變 。  

研 究 者 對 於 「 工 作 壓 力 」 一 詞 在 不 同 的 領 域 研 究 上 各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茲 將 有 關 工 作 壓 力 重 要 的 定 義 依 其 年 代 先 後 順

序 整 理 如 表 2 - 1 - 2。  

表 2 - 1 - 2   

國 內 外 研 究 對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年 份 ）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M c G r a t h  

( 1 9 7 0 )  

工 作 壓 力 是 無 法 達 到 某 種 具 有 重 要 工 作 要 求

時 ， 個 體 知 覺 到 工 作 要 求 與 個 人 能 力 產 生 不

平 衡 的 狀 態 。  

M a n N e i l  

( 1 9 8 1 )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在 工 作 情 境 中 ， 許 多 內 外 在 因

素 與 個 人 人 格 特 質 交 互 作 用 產 生 的 現 象 ， 當

個 體 察 覺 工 作 情 境 發 生 足 以 令 個 人 心 理 受 到

威 脅 ， 此 種 壓 力 引 發 心 理 、 生 理 與 認 知 的 反

應 ， 甚 至 造 成 身 心 職 業 倦 怠 的 現 象 。   

L u t h a n s  

( 1 9 8 2 )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個 體 對 外 部 情 況 的 適 應 性 反

應 ， 這 種 反 應 導 致 組 織 的 成 員 在 生 理 上 、 心

理 上 與 行 為 上 的 不 適 應 。  

S t e e r s  

( 1 9 8 8 )  

工 作 壓 力 是 個 人 在 工 作 負 荷 中 面 臨 工 作 威 脅

而 無 法 排 除 因 難 的 所 引 起 的 反 應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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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份 ）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陸 洛  

（ 1 9 9 7）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個 人 和 工 作 本 身 、 與 工 作 相 關

的 人 事 物 或 其 衍 生 所 導 致 的 刺 激 不 斷 的 互

動 ， 經 個 人 的 特 質 或 主 觀 的 感 受 ， 所 給 予 的

反 應 歷 程 。  

陳 聰 典  

（ 2 0 0 2）  

工 作 壓 力 是 因 工 作 的 相 關 因 素 所 造 成 個 體 的

生 理 與 心 理 上 的 不 平 衡 狀 態 ， 造 成 無 法 和 往

常 一 樣 運 作 的 結 果 。  

官 湘 玲  

（ 2 0 0 5）  

工 作 壓 力 是 由 自 己 本 身 工 作 因 素 所 引 起 ， 個

體 與 外 在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產 生 的 一 種 身 心 不 平

衡 的 狀 態，且 引 起 不 愉 快 的 感 覺，並 有 緊 張 、

被 壓 迫 、 焦 慮 及 倦 怠 的 感 覺 。  

柯 政 利  

（ 2 0 0 8）  

工 作 壓 力 是 個 體 在 工 作 環 境 中 面 對 外 在 加 諸

於 個 體 本 身 ， 不 論 是 生 理 或 心 理 的 感 受 ， 個

體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  

楊 情 華  

（ 2 0 1 0）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面 對 工 作 內 外 環 境 的 各 種 壓 力

源 ， 個 人 在 無 法 調 適 或 採 取 因 應 策 略 時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 生 理 、 認 知 及 行 為 等 會 危 及 健 康

的 身 心 狀 態 。  

蘇 美 玉  

（ 2 0 1 1）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在 工 作 情 境 中 遇 到 挑 戰 或 威 脅

的 事 件 ， 造 成 心 理 負 擔 而 難 以 承 受 ， 若 不 設

法 解 決 這 樣 的 狀 況 ， 將 影 響 身 心 健 康 或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由 表 2 - 1 - 2 可 以 綜 合 得 知 ，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為 ： 個 體 面

對 工 作 環 境 下 各 種 壓 力 源 的 刺 激 ， 個 人 無 法 調 適 或 採 取 可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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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的 策 略 時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 生 理 、 認 知 及 行 為 等 會 危 及 健 康

的 負 面 心 理 狀 態 。  

 

三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不 同 的 組 織 都 可 能 造 成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 陳 秀 蘭 （ 2 0 0 7）

提 到 ， 壓 力 是 導 致 身 心 理 疾 病 的 重 要 因 素 ， 調 適 不 當 會 使 身

體 免 疫 力 降 低 ， 造 成 失 眠 、 頭 痛 等 問 題 ； 長 時 間 的 壓 力 更 會

導 致 生 理 倦 怠 與 情 緒 耗 盡，導 致 職 業 倦 怠。許 多 研 究 也 顯 示，

工 作 壓 力 會 對 生 理 、 心 理 與 行 為 健 康 狀 況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 多

項 研 究 顯 示 國 小 教 師 目 前 也 屬 於 高 壓 力 族 群 ， 又 因 為 教 師 個

人 的 運 動 量 普 遍 不 足 ， 因 此 潛 藏 著 許 多 健 康 危 險 因 子 。 美 國

全 國 教 育 學 會 (N a t i o n a l  E d u c a t i o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 N E A ) 將 工 作

壓 力 歸 類 為 三 大 來 源 ， 分 別 為 ：（ 1） 環 境 因 素 ： 包 括 不 佳 的

教 學 資 源 和 設 備、課 堂 上 學 生 的 干 擾 行 為、過 量 的 文 書 工 作、

缺 乏 晉 升 機 會、不 良 的 學 校 組 織、以 及 工 作 量 負 荷 過 重 等。（ 2）

人 際 關 係 ： 包 括 家 庭 關 係 、 同 事 關 係 、 與 行 政 人 員 關 係 及 社

會 的 認 同 等 。（ 3） 個 人 的 內 在 關 係 ： 包 括 人 格 特 質 、 完 美 主

義 、 消 極 自 我 觀 念 、 缺 乏 計 畫 技 巧 ， 以 及 期 望 偉 大 的 成 就 等

(K e v i n  &  P a t r i c i a , 1 9 8 0 )。而 國 內 學 者 吳 宗 立 與 林 保 豊（ 2 0 0 3）

也 提 到 在 一 連 串 的 教 育 改 革 下 ， 教 師 們 面 臨 的 挑 戰 ， 使 得 教

師 不 得 不 提 升 本 身 的 專 業 知 能 ， 以 順 應 改 革 ， 這 些 變 革 和 工

作 量 的 增 加 所 產 生 的 壓 力，與 同 事、家 長 間 的 人 際 互 動 關 係，

再 加 上 對 自 我 的 期 待 ， 讓 教 師 們 普 遍 對 工 作 感 到 焦 慮 。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於 教 師 這 個 職 業 的 工 作 壓 力 也 多 有 研 究 ， 每 個 研 究

者 對 其 定 義 也 有 些 許 不 同 ， 茲 將 國 內 外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整 理 如 表 2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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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3   

國 內 外 研 究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 年 份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K y r i a c o u s   

&  S u t c i f f e  

( 1 9 7 8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教 師 在 工 作 上 所 經 驗 的

負 向 情 緒 反 應 ， 如 緊 張 、 焦 慮 、 憤 怒 、 挫

折 、 沮 喪 、 失 望 等 。  

N e e d l e ,  

G r i f f i n , S v e n d s e n ,   

&  B e r n e y  

( 1 9 8 0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源 自 教 師 的 需 求 、 價 值 觀 、

期 望 與 職 業 的 報 酬 或 工 作 要 求 ， 當 教 師 的

期 望 不 能 獲 得 實 際 的 滿 足 時 所 產 生 的 不 舒

服 情 緒 與 困 擾 的 經 驗 。  

M o r a c c o  &  

M c f a d d e n  

( 1 9 8 2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教 師 面 對 學 校 外 在 環 境

時 ， 當 幸 福 感 和 自 尊 心 受 到 威 脅 時 ， 為 以

維 持 穩 定 狀 態 的 因 應 機 轉 ， 生 理 、 心 理 所

產 生 的 不 穩 定 狀 態 。  

吳 宗 立  

林 保 豊  

（ 2 0 0 3）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為 教 師 對 於 自 身 週 遭 的 工 作

環 境 ， 知 覺 到 威 脅 性 及 壓 迫 性 ， 經 由 個 人

特 質 與 心 理 為 中 介 歷 程 後 ， 內 心 所 產 生 無

法 適 應 的 消 極 負 向 情 感 。  

洪 文 章  

（ 2 0 0 4）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教 師 在 教 學 環 境 中 從 事

相 關 的 教 學 活 動 或 行 政 工 作 時 ， 因 無 法 處

理 或 承 受 某 些 特 殊 的 要 求 ， 所 產 生 異 於 正

常 的 情 緒 反 應 ， 對 其 身 心 有 所 影 響 ， 導 致

工 作 績 效 產 生 變 化 的 一 種 現 象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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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 年 份 ）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劉 秀 鳳  

（ 2 0 0 9）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教 師 在 個 人 和 學 校 情 境

的 互 動 中 ， 面 對 內 外 在 要 求 ， 自 覺 難 以 運

用 既 有 的 資 源 與 經 驗 來 加 以 處 理 時 ， 所 產

生 無 法 適 應 的 主 觀 感 受 。  

唐 順 得  

（ 2 0 1 1）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教 師 在 校 園 情 境 中 面 對

工 作 上 所 賦 予 的 角 色 期 望 及 要 求 ， 知 覺 到

外 在 的 威 脅 ， 或 本 身 所 能 承 受 的 負 荷 己 超

出 自 己 能 力 所 及 時 ， 所 造 成 心 理 或 生 理 及

身 體 上 會 影 響 工 作 表 現 的 失 衡 、 壓 迫 、 焦

慮 或 負 面 消 極 之 覺 知 及 反 應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由 表 2 - 1 - 3 可 以 綜 合 得 知 ， 本 研 究 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為 ： 教 師 在 教 學 環 境 中 從 事 相 關 的 教 學 活 動 或 配 合 處 理 行

政 工 作 時 ， 因 自 身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或 無 法 承 受 某 些 特 殊 的 要

求 ， 在 生 理 、 心 理 產 生 無 法 適 應 的 情 緒 反 應 ， 對 其 身 心 有 所

影 響 ， 導 致 工 作 績 效 產 生 變 化 的 一 種 現 象 。  

 

四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理 論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模 式 概 念 是 源 自 於 工 作 壓 力 的 研 究 ， 而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研 究 範 疇 則 是 教 師 壓 力 情 境 與 反 應 之 間 的 關

係 ( P i t h e r s ,  1 9 9 5 )。 壓 力 情 境 是 指 產 生 壓 力 的 一 種 外 在 客 觀 環

境 或 事 件，多 數 研 究 者 大 都 關 注 在 教 師 的 知 覺 強 度 上；而 壓 力

反 應 是 教 師 因 外 界 刺 激 所 做 的 調 適 因 應，是 一 種 身 體 和 情 緒 的

反 應 狀 態。不 過 由 於 研 究 年 代 不 同，研 究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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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現 不 同 的 發 展 模 式，對 於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本 研 究 由 下 列 三

種 模 式 來 探 討 : 

(一  )  K y r i a c o u  與  S u t c l i f f e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K y r i a c o u  與  S u t c l i f f e  ( 1 9 7 8 )  認 為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來 自

於 外 在 環 境，這 種 壓 力 源 可 能 是 他 人 所 施 加 的 壓 力，也 可 能 是

來 自 於 教 師 自 己 本 身 的 壓 力。其 中 壓 力 來 源 是 否 會 產 生 作 用 ，

端 看 教 師 所 知 覺 到 的 個 人 自 尊 或 安 全 感 受 到 的 威 脅 而 定，而 會

影 響 教 師 知 覺 因 素 包 括 教 師 人 格 特 質、信 念、 適 應 能 力、態 度

及 價 值 系 統 等 (如 圖 2- 1 - 3 )。 此 模 式 認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產 生 的

過 程 如 下 : 

1 .  可 能 的 壓 力 源 :教 師 工 作 的 種 種 客 觀 因 素 ， 當 教 師 知 覺 到 這

些 壓 力 源 造 成 威 脅 時 ， 才 會 產 生 壓 力 。  

2.個 人 的 認 知 評 估：個 體 認 知 自 己 沒 有 能 力 適 應 環 境 的 要 求 ，

以 及 產 生 個 人 需 求 上 的 衝 突 時，評 估 壓 力 源 是 否 會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  

3.成 為 實 際 的 壓 力 源 。  

4.透 過 適 應 機 轉 :因 應 歷 程 包 括 面 對 壓 力 情 境 的 評 估 與 反 應 。  

5.產 生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反 應 。  

6.長 期 影 響 而 形 成 慢 性 壓 力 症 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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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 3  K y r i a c o u  與  S u t c l i f f e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郭 生 玉 ( 1 9 8 9 )。 工 作 壓 力 與 專 業 態 度 對 教 師 工 作 心  

厭 高 低 之 區 別 功 能 研 究 。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 2 3， 1 3 1。  

 

由 上 圖 所 示，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產 生，受 到 個 人 人 格 特 質 的

影 響 ， 包 括 教 師 的 背 景 變 項 、 人 格 、 需 要 、 適 應 能 力 、 信 念 、

態 度 及 價 值 系 統 等 。 而 此 模 式 共 有 四 條 回 饋 線 : 

1 .A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壓 力 與 因 應 機 轉 之 間 的 關 係 ， 如 果 因 應 機

轉 無 法 減 少 壓 力 事 件 的 產 生，則 會 被 評 估 為 具 有 威 脅 個 人 自

 

 
( 7 )教 師 的 個 人 特 質 ：  

教 師 背 景 變 項、人 格、需 要 、

適 應 能 力 、 態 度 、 價 值 系 統  

 

( 1 )  

可 能 的  

壓 力 源  

 

物 理 的  

心 理 的  

(2 )  

評 估 機

轉  

 

威 脅 個

人 自 尊  

福 祉  

 

( 3 )  

實 際 的  

壓 力 源  

 

( 4 )  

適 應 機

轉  

 

減 少 感

受 的 威

脅  

 

(5 )  

教 師 壓  

力 反 應  

 

物 理 的  

心 理 的  

行 為 的  

 

( 6 )  

慢 性

壓 力

症 狀  

身 心

症  

心 臟

病  

心 理

病  

 

( 8 )非 職 業 的 壓 力 源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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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或 福 祉 的 情 形 。  

2.B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教 師 對 壓 力 知 覺 的 情 形 。  

3.C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長 期 壓 力 下 所 導 致 的 慢 性 症 狀 ， 可 能 也 會

影 響 「 非 職 業 的 壓 力 源 」 。  

4.D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教 師 的 個 人 特 質 及 過 去 處 理 壓 力 的 經 驗 會

影 響 目 前 評 估 的 結 果 與 對 於 壓 力 事 件 的 決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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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 o r a c c o  與  M c F a d d e n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M o r a c c o  與  M c f a d d e n  ( 1 9 8 2 )參 考 K y r i a c o u  與  S u t c l i f f e

（ 1 9 7 8）提 出 另 一 個 綜 合 性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如 圖 2 - 1 - 4 )： 

 

圖 2- 1 - 4   M o r a c c o  &  M c F a d d e n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資 料 來 源：邱 從 益 ( 2 0 0 4 )。高 雄 市 國 民 中 學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學 校 組 織 氣 氛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頁

4 0）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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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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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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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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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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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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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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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狀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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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模 式 包 含 幾 個 要 點 如 下 ：  

1.  指 出 教 師 的 潛 在 壓 力 源 來 自 於 內 外 在 的 環 境 ， 包 括 社

會 、 工 作 及 家 庭 三 層 面 ，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造 成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 而 這 些 壓 力 會 因 為 評 估 機 轉 與 因 應 機 轉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壓 力 感 受 。  

2.  潛 在 的 壓 力 源 是 客 觀 存 在 的 現 象，它 經 過 教 師 主 觀 評 估

認 定 其 可 能 會 對 個 人 自 尊 或 幸 福 造 成 威 脅 時 ， 會 形 成

壓 力 感 。  

3.  評 估 各 種 潛 在 壓 力 源 時 受 到 教 師 個 人 的 特 質 （ 過 去 經

驗 、 人 格 特 質 與 價 值 系 統 ） 的 影 響 ， 因 應 機 轉 可 決 定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減 少 與 否 ， 當 教 師 個 人 的 知 覺 不 同 ，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也 不 同 ， 若 是 壓 力 持 續 長 久 無 法 適 當 的 紓

解 ， 終 將 形 成 慢 性 疾 病 。  

4.  模 式 中 的 四 個 回 饋 線 ， 分 述 如 下 ：  

    （ 1） A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壓 力 與 因 應 機 轉 之 間 的 關 係 ， 如

因 應 機 轉 無 法 減 少 壓 力 事 件 的 產 生，潛 在 壓 力 會 被 評 估

為 具 有 威 脅 性 。  

（ 2） B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教 師 在 壓 力 症 狀 下 可 知 覺 更 多 壓

力 的 情 形 。  

（ 3） C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長 期 壓 力 下 所 導 致 的 慢 性 症 狀 ，

若 壓 力 徵 兆 持 續 出 現，教 師 需 尋 求 家 庭 的 協 助 以 度 過 難

關 。  

（ 4） D條 回 饋 線 ： 表 示 教 師 以 往 處 理 壓 力 的 經 驗 及 社 會

支 持 均 會 影 響 目 前 評 估 結 果，以 及 對 壓 力 事 件 的 決 定 。 

(三  )T e l l e n b a c k ,  B r e n n e r  與  L o f g r e n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T e l l e n b a c k ,  B r e n n e r  與  L o f g r e n  ( 1 9 8 3 )  修 正 K y r i a c o u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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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t c l i f f e ( 1 9 7 8 )的 模 式 後 提 出 其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模 式 (如 圖

2 - 1 - 5 )， 認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模 式 至 少 包 含 三 個 層 面 : 

1 .學 校 壓 力 源 和 教 師 壓 力 反 應 的 關 係 ； 2.教 師 特 質 的 影 響 ；  

3.  非 職 業 性 壓 力 源 、 評 估 和 適 應 機 轉 之 於 壓 力 的 關 係 。  

此 模 式 和 前 述 兩 種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此 模

式 強 調「 學 校 社 會 的 特 質 」對 壓 力 源 的 影 響，如 學 校 組 織 氣 氛、

校 長 領 導 風 格、學 校 所 在 地 區、 學 校 規 模 大 小、教 師 與 學 生 及

家 長 間 的 關 係，它 將 社 會 因 素 納 入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模 式 中 。 

圖 2- 1 - 5  T e l l e n b a c k ,  B r e n n e r  與  L o f g r e n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康 純 怡 、 林 文 郎 （ 2 0 0 1） 。 教 師 壓 力 之 探 討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學 報 ， 9，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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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模 式 包 含 幾 個 要 點 如 下 ：  

1.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源 是 多 元 的，它 包 括 學 校 社 會 特 性、個 人

的 特 質 及 非 職 業 的 壓 力 源（ 如 家 庭 ）， 是 彼 此 交 互 作 用

而 成 的 。  

2.  學 校 社 會 特 質 包 括 校 長 領 導 方 式、學 校 組 織 氣 氛、學 校

所 在 地、學 校 規 模 大 小、學 校 教 師 生 態 及 與 家 長 的 關 係， 

都 是 造 成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 （ 蕭 惠 文 ， 2 0 0 9）  

3.  當 教 師 感 受 到 壓 力 的 存 在 時，個 體 會 啟 動 評 估 及 適 應 機

轉 ， 以 減 輕 壓 力 。 評 估 、 適 應 機 轉 則 受 到 教 師 特 質 、 經

驗 、 價 值 觀 的 影 響 。  

4.  若 無 良 好 的 調 適，則 適 應 機 轉 無 法 運 作，個 體 將 可 能 因

為 無 法 承 受 工 作 壓 力，導 致 身 心 的 傷 害，進 而 影 響 教 學

工 作 ， 甚 或 退 出 工 作 場 所 。  

綜 合 以 上 三 種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 可 以 發 現 ：  

（ 一 ） 發 現 壓 力 對 教 師 的 生 理、心 理 及 行 為 產 生 影 響，在 工 作

情 境 中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實 際 的 壓 力 源 ， 不 過 來 自 社 會 及 家

庭 的 因 素 為 潛 在 的 壓 力 源 。  

（ 二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產 生 過 程，會 受 到 教 師 的 人 格 特 質、適

應 能 力 與 評 估 覺 知 的 交 互 作 用 所 影 響 。 教 師 不 同 的 人 格

特 質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工 作 壓 力 知 覺 ， 對 壓 力 的 反 應 也 會

有 個 別 差 異 。  

（ 三 ） 教 師 在 面 對 工 作 上 的 壓 力，經 評 估 後 若 無 良 好 的 適 應 機

轉 時 ， 會 影 響 主 觀 的 幸 福 感 及 身 心 健 康 的 傷 害 。  

 

五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人 口 變 項 之 相 關 研 究  

（ 一 ） 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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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性 別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並 不 會 因 為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陳 貞

芳 ， 1 9 9 6； 吳 宗 立 ， 1 9 9 6； 張 麗 琪 ， 2 0 0 0； 宋 禮 彰 ， 2 0 0 1； 陳

青 勇 ， 2 0 0 1； 李 彥 君 ， 2 0 0 2； 蘇 國 興 ， 2 0 0 3； 何 永 川 ， 2 0 0 5；

邱 姮 娟 ， 2 0 0 5； 盧 雅 萍 ， 2 0 0 6 )。  

K y r i a c o u s  與  S u t c l i f f e ( 1 9 7 8 )  教 師 在 行 政 與 文 書 處 理 方

面 的 工 作 壓 力 比 女 性 教 師 大，而 女 性 教 師 在 學 生 行 為 及 班 級 教

學 上 的 壓 力 較 大 。 而 M o r a c c o  與  M c F a d d e n  ( 1 9 8 2 )  研 究 認 為

女 性 教 師 在 人 際 關 係 與 工 作 負 荷 量 的 壓 力 較 男 性 教 師 大。周 立

勳（ 1 9 8 6）和 張 進 上（ 1 9 9 0）調 查 研 究 顯 示 ： 國 小 男 性 教 師 在

工 作 負 荷 和 專 業 不 適 任 感 的 壓 力 普 遍 高 於 國 小 女 性 教 師，不 過

在 班 級 教 學 上 女 性 教 師 的 壓 力 比 男 性 教 師 來 得 大 。  

程 一 民（ 1 9 9 6）、 黃 義 良（ 1 9 9 9）、 林 家 任（ 2 0 0 3）、 官 湘  

玲 （ 2 0 0 5） 調 查 研 究 顯 示 男 性 教 師 知 覺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性 教

師 ； 而 林 純 文 （ 1 9 9 6）、 葉 龍 源 （ 1 9 9 8）、 江 欣 霓 （ 2 0 0 2） 、

李 勝 彰 ( 2 0 0 3 ) 、 周 子 敬 （ 2 0 0 5 ） 則 認 為 女 性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  

綜 合 以 上，性 別 變 項 對 於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教 師 之 性 別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其 工 作 壓 力 進 一

步 探 究 。  

（ 二 ） 年 齡  

在 年 齡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並 不 會 因 為 年 齡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謝 琇

玲 ， 1 9 9 0； 張 明 麗 ， 1 9 9 1； 陳 貞 芳 ， 1 9 9 6； 葉 龍 源 ， 1 9 9 8； 楊

淑 麗 ， 2 0 0 3 )。  

M o r a c c o  與  M c f a d d e n  ( 1 9 8 2 ) 、 K y r i a c o u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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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t c l i f f e  ( 1 9 7 8 )、周 立 勳 （ 1 9 8 6）、 張 進 上 （ 1 9 9 0） 調 查 研

究 顯 示 ， 年 齡 較 輕 的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高 於 年 長 教 師 。 另 外

C h a p l a i n  ( 1 9 9 5 )、 邱 義 烜 （ 2 0 0 2）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年 紀 較 長 的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高 於 年 輕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年 齡 變 項 對 於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教 師 年 齡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其 工 作 壓 力 進 一 步

探 究 。  

（ 三 ） 婚 姻  

在 婚 姻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並 不 會 因 為 婚 姻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R u s s e l l ,  1 9 8 7  ；陳 貞 芳，1 9 9 6；程 一 民，1 9 9 6  ；蔡 純 姿，1 9 9 7；

葉 龍 源， 1 9 9 8；陳 青 勇， 2 0 0 1；江 欣 霓， 2 0 0 2；李 彥 君， 2 0 0 2；

邱 義 烜 ， 2 0 0 2； 蘇 國 興 ， 2 0 0 3； 吳 宗 達 ， 2 0 0 4） 。  

周 立 勳（ 1 9 8 6）研 究 發 現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在 學 生 行 為 、 行

政 支 持、專 業 不 適 任 感 的 方 面，未 婚 教 師 大 於 已 婚 教 師。而 張

進 上（ 1 9 9 0）在 專 業 不 適 任 感 的 壓 力 研 究 上 結 果 亦 是 未 婚 教 師

大 於 已 婚 教 師 。  

蔡 壁 煌（ 1 9 8 9）研 究 發 現，已 婚 教 師 在 行 政 支 持 與 專 業 知

能 的 壓 力 較 未 婚 教 師 大。鄧 柑 謀（ 1 9 9 1）研 究 發 現 已 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在 工 作 負 荷 與 人 際 關 係 上 的 壓 力 較 未 婚 教 師 大 。  

張 明 麗 （ 1 9 9 1） 、 林 純 文 ( 1 9 9 6 )、 葉 兆 祺 ( 2 0 0 0 )、 張 麗 琪

（ 2 0 0 0） 的 研 究 均 顯 示 ： 未 婚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婚 姻 變 項 對 於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教 師 之 婚 姻 狀 況 是 否 影 響 其 工 作 壓 力 進 一

步 探 究 。  

（ 四 ） 任 教 年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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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任 教 年 資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並 不 會 因 為 任 教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吳 宗 立 ， 1 9 9 6； 陳 貞 芳 ， 1 9 9 6； 葉 龍 源 ， 1 9 9 8； 宋 禮

彰 ， 2 0 0 2； 李 勝 彰 ， 2 0 0 3； 官 湘 玲 ， 2 0 0 5； 廖 建 宇 ， 2 0 0 9）。 

蔡 璧 煌 （ 1 9 8 9） 的 研 究 發 現 ， 在 行 政 支 持 與 專 業 發 展 上 ，

年 資 較 淺 者 壓 力 較 大 ； 林 純 文 （ 1 9 9 6） 認 為 服 務 年 資 在 1 - 5年

者 在 學 生 行 為 與 專 業 知 能 上 的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 陳 聖 芳 （ 1 9 9 8）

研 究 發 現 資 淺 教 師 在 同 事 與 學 生 家 長 關 係 上 的 壓 力 較 高。但 鄧

柑 謀（ 1 9 9 1）的 研 究 卻 發 現 ， 在 人 際 關 係 及 工 作 負 荷 上 ， 年 資

愈 久 ， 壓 力 感 受 愈 大 。  

邱 義 烜 （ 2 0 0 2） 指 出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方 面 年 資 較 久 的 教 師

明 顯 大 於 年 資 較 淺 的 教 師；而 黃 義 良（ 1 9 9 9）、張 郁 芬（ 2 0 0 1）、

江 欣 霓（ 2 0 0 2）的 研 究 指 出，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方 面 年 資 較 淺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  

綜 合 以 上，任 教 年 資 變 項 對 於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教 師 之 任 教 年 資 是 否 影 響 其 工 作 壓 力

進 一 步 探 究 。  

（ 五 ）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在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方 面，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並 不 會 因 為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何 永 川 ， 2 0 0 4； 何 柔 慧 ， 2 0 0 6； 陳 貞 芳 ， 1 9 9 6；

張 郁 芬 ， 2 0 0 1； 楊 淑 麗 ， 2 0 0 3） 。  

K y r i a c o u s  與  S u t c i f f e  ( 1 9 7 8 )  、 張 進 上 （ 1 9 9 0）、 謝 琇 玲

（ 1 9 9 0）、 吳 宗 立（ 1 9 9 6）、 蔡 純 姿（ 1 9 9 7）的 研 究 顯 示 ，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師 壓 力 較 大；而 王 秋 絨（ 1 9 8 1）、周 立 勳（ 1 9 8 6）、

謝 琇 玲（ 1 9 9 0）、 蘇 國 興（ 2 0 0 3）、 丁 淑 萍（ 2 0 0 5）的 研 究 則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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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級 任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  

綜 合 以 上，擔 任 行 政 職 務 對 於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教 師 是 否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而 影 響 其 工 作

壓 力 進 一 步 探 究 。  

 

五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衡 量  

從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可 以 發 現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因 素 並 非 單 一 化 ，它 是 受 到 許 多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所 形 成 的。 然

而 在 相 同 的 情 境 中 ， 每 個 人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體 會 和 感 受 都 不

同 ， 亦 即 每 個 人 對 壓 力 源 的 認 定 與 感 受 強 度 都 不 同 。 一 連 串

教 育 改 革 的 推 動 之 下，教 師 面 對 的 壓 力 隨 之 產 生，教 師 專 業 知

能 受 到 挑 戰 ， 無 論 是 課 程 發 展 、 教 學 創 新 、 資 訊 能 力 等 ， 在 在

反 應 出 教 師 必 需 提 升 自 己 的 專 業 能 力，才 能 順 應 時 代 的 腳 步 。

因 為 課 程 的 改 革，教 師 相 對 工 作 量 提 升 不 少，每 日 面 對 繁 瑣 的

工 作 ， 同 時 挑 戰 自 己 的 時 間 管 理 能 力 ， 另 外 和 家 長 、 同 事 ， 甚

至 學 生 之 間 的 相 處 關 係，以 及 教 師 對 自 我 的 期 許 等，諸 多 因 素

讓 老 師 感 到 教 育 工 作 的 壓 力 與 焦 慮 。 吳 金 香（ 2 0 0 0）認 為 ， 引

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潛 在 來 源 主 要 有 外 在 環 境、學 校 組 織、個 人

因 素 等 三 大 類。外 在 環 境 因 素：包 括 政 治 經 濟 的 不 確 定 性、壓

力 團 體 的 要 求、教 育 法 案 之 執 行。學 校 組 織 因 素：包 括 工 作 要

求 超 乎 自 己 的 能 力、校 長 的 領 導 方 式、教 師 角 色 衝 突、角 色 過

度 負 荷、學 校 規 模 大 小 與 教 師 疏 離 感、教 師 人 際 關 係、學 校 組

織 革 新 與 變 遷 的 適 應 或 抗 拒 。 個 人 因 素 ： 包 括 教 師 個 人 的 年

齡、婚 姻 狀 況、人 格 特 質、外 貌、遺 傳、與 家 人 的 相 處 狀 況 等 。

故 若 能 了 解 教 師 的 壓 力 來 源，並 找 出 降 低 教 師 工 作 壓 力、降 低

負 面 影 響 的 解 決 方 法，將 有 助 於 提 高 教 師 對 工 作 的 滿 意 度 及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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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教 師 的 工 作 績 效。國 內 外 學 者 針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做 了

不 少 相 關 的 研 究 ， 如 下 表 2 - 1 - 4所 示 ：  

表 2 - 1 - 4   

國 內 外 研 究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衡 量 整 理 表  

研 究 者（ 年 份 ） 研 究 對 象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H i p p s  &  

H a l p i n  

( 1 9 9 2 )  

美 國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關 係 、 薪 資 報 酬  

M a t t  J a r v i s  

( 2 0 0 2 )  

英 國  

教 師  

教 學 本 身 、 教 師 本 身 、 政 治 要 求  

郭 生 玉  

（ 1 9 8 9）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學 生 行 為 、 人 際 關 係 、

專 業 知 能 、 角 色 期 望  

李 彥 君  

（ 2 0 0 2）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學 生 行 為 、 人 際 關 係 、

心 理 需 求 、 行 政 支 持  

吳 宗 立  

林 保 豊  

（ 20 0 3）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壓 力 、 專 業 知 能 、

時 間 支 配 、 適 應 變 革 、 自 我 期 許  

郭 耀 輝  

（ 2 0 0 4）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學 生 行 為 、 專 業 知 能 、

行 政 支 持 、 時 間 支 配  

邱 姮 娟  

（ 2 0 0 5）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學 生 行 為 、 人 際 關 係 、

行 政 支 持 、 變 革 適 應  

盧 雅 萍  

（ 2 0 0 6）  

國 小 級 任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關 係 、 個 人 發 展 、

行 政 支 持 、 課 程 教 學  

柯 政 利  

（ 2 0 0 8）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學 生 行 為 、 專 業 知 能 、

行 政 支 持 、 時 間 支 配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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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份 ） 研 究 對 象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陳 绣 香  

（ 2 0 0 9）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學 生 行 為 、 人 際 關 係 、

行 政 支 持 、 專 業 知 能 、 變 革 適 應  

林 鎮 賢  

（ 2 0 0 9）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關 係 、 專 業 能 力 、 

時 間 支 配 、 上 級 要 求 、 內 在 衝 突  

唐 順 得  

（ 2 0 1 1）  

國 小 已 婚  

女 性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關 係 、 家 長 參 與 、

角 色 壓 力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綜 合 上 述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的 研 究 調 查 中 顯 示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關 係 、 專 業 知 能 、 學 生 行 為 、 行 政 支 持 、 時 間 支 配 、

角 色 期 望 等 因 素 皆 可 能 造 成 老 師 工 作 上 的 壓 力，亦 即 在 學 校 工

作 環 境 中，教 師 所 面 臨 的 工 作 壓 力 包 含 了 個 人 與 組 織 環 境 的 因

素。本 研 究 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因 素 歸 納 為 工 作 負 荷、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等 六 個 向 度 ，

以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架 構 。  

以 下 針 對 此 六 個 向 度 做 說 明 ：  

（ 一 ） 工 作 負 荷  

自 從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實 施 至 今，教 師 面 對 重 大 課 程 改 革 的 推

動，不 管 是 在 教 育 政 策 的 執 行、創 新 課 程 的 教 學、新 興 議

題 的 加 入、各 項 教 學 活 動 或 比 賽 的 舉 辦、各 項 教 育 政 策 的

評 鑑 訪 視 等，更 是 讓 國 小 教 師 覺 得 時 間 不 夠 用，感 受 到 工

作 負 荷 的 壓 力 日 漸 增 加 。  

（ 二 ） 人 際 關 係  

教 師 在 行 政 工 作 的 推 動 上、教 學 層 面、現 實 生 活 上 與 上 級

長 官 、 同 事 、 家 長 、 社 區 間 的 合 作 與 協 調 之 互 動 關 係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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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感 受 到 的 壓 力 情 形。若 教 師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是 相 互 較 勁 ，

會 引 起 教 師 的 緊 張；教 師 因 班 級 經 營 及 推 展 教 學 與 課 程 方

面 工 作 之 需 要，須 與 家 長 建 立 良 好 的 親 師 關 係，才 能 彼 此

充 分 溝 通 與 對 話；社 區 軟 硬 體 設 施 及 人 力 資 源，也 會 影 響

教 學 工 作 的 推 動 等 。  

（ 三 ） 學 校 行 政  

學 校 行 政 和 教 師 的 互 動 過 程 中，教 師 對 於 行 政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支 持、學 校 硬 體 的 設 施 與 供 給 的 服 務、彼 此 之 間 的 信 念

是 否 一 致 等 主 觀 的 感 受 。  

（ 四 ） 專 業 知 能  

教 師 不 只 在 進 入 教 育 職 場 前，必 須 具 備 基 本 的 專 業 知 能 ，

進 入 職 場 後 更 必 須 不 斷 吸 收 相 關 的 專 業 知 識，以 滿 足 教 學

工 作 的 各 項 要 求。若 教 師 在 課 程 發 展 的 運 作、課 程 計 畫 的

編 寫、領 域 課 程 的 統 整、新 興 議 題 的 認 識、行 動 研 究 的 能

力、特 教 輔 導 等 專 業 知 能 不 足， 在 少 子 化 的 年 代，未 來 可

能 面 臨 被 淘 汰 的 命 運，所 以 專 業 知 能 也 是 造 成 教 師 的 壓 力

感 受 。  

（ 五 ） 學 生 行 為  

學 生 的 行 為 包 括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學 生 學 業 表 現、學 生 的

日 常 行 為 等，會 直 接 影 響 到 教 師，學 生 對 於 教 師 的 教 導 與

叮 嚀 若 能 給 予 正 向 回 饋，愈 能 激 發 教 師 的 教 學 熱 忱，相 對

地 工 作 壓 力 會 降 低，由 此 可 知，學 生 的 表 現 對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會 有 所 影 響。相 較 之 下，學 生 的 偏 差 行 為 則 令 教 師 困

擾，偏 差 行 為 問 題 的 處 理，常 挑 戰 教 師 的 輔 導 能 力，也 同

時 增 加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除 此，為 使 學 生 的 各 項 行 為 表 現

符 合 班 規 與 校 規，也 常 令 教 師 耗 費 大 量 的 心 力，倘 若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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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偏 差 行 為 常 常 出 現 ， 總 會 讓 教 師 疲 於 工 作 。  

 （ 六 ） 角 色 壓 力  

若 工 作 角 色 及 職 責 權 利 不 明 確，扮 演 角 色 的 需 求 無 法 達 成

角 色 期 望 時，就 會 形 成 角 色 壓 力 與 衝 突。而 且 一 般 社 會 對

教 師 具 有 較 高 的 道 德 標 準，期 待 教 師 應 該 為 社 會 的 中 流 砥

柱，在 校 要 盡 全 力 保 護 學 生、 指 導 學 生，同 時 被 要 求 在 上

班 時 要 壓 抑 內 心 不 愉 快 的 感 受，因 此 教 師 經 常 在 被 期 待 與

現 實 的 矛 盾 中 感 到 掙 扎 （ 郭 明 德 ， 2 0 0 4） 。  

 

第 二 節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相 關 研 究  

     

    休 閒 運 動 在 近 代 以 來 倍 受 重 視 ， 經 由 學 者 專 家 投 入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相 關 研 究 研 究 發 現 ， 休 閒 運 動 具 有 許 多 足 以 讓 現 代

人 恢 復 身 體 、 心 理 與 社 會 功 能 的 效 益 。 在 人 們 生 活 環 境 日 益

狹 窄 與 惡 化 的 今 日 ， 因 身 體 活 動 不 足 所 造 成 的 文 明 病 ， 均 能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的 參 與 得 到 預 防 與 改 善 的 效 果（ 許 志 賢， 2 0 0 2） 

。 本 節 將 針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定 義 、 休 閒 運 動 的 分 類 、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以 及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現 況 相 關 研 究 加 以 探 討 分 析。 

一 、 休 閒 運 動 的 定 義  

亞 里 斯 多 德 認 為 生 命 中 的 任 何 事 都 和 休 閒 有 關，休 閒 是 所

有 人 類 活 動 的 目 的，是 所 有 行 動 導 向 的 最 終 結 果。休 閒 ( l e i s u r e )

在 字 典 上 的 定 義 涵 蓋 甚 廣，韋 伯 字 典 將 休 閒 定 義 為「 可 以 為 個

人 自 由 支 配 的 時 間 」， 其 後 對 於 休 閒 的 定 義 都 在 強 調 「 自 由 時

間 」， 在 從 容 不 迫 、 無 拘 束 的 情 況 下 ， 可 以 放 鬆 或 娛 樂 。《 牛 津

字 典 》中 也 提 到，休 閒 是 在 工 作 之 餘，個 體 有 機 會 自 由 從 事 一

些 事 情 ， 亦 即 在 閒 暇 時 間 中 ， 個 人 能 純 粹 為 自 己 做 計 畫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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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G o d b e y  ( 1 9 9 9 )  認 為 休 閒 是 一 種 概 念 ， 在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定

義 休 閒，可 以 反 應 出 不 同 社 會 組 織 及 歷 史 變 遷 下 的 休 閒 定 義 。

G o d b e y  ( 1 9 9 9 )、C o r d e s  與  I b r a h i m ( 1 9 9 9 )都 曾 將 休 閒 的 概 念 整

理 出 休 閒 是 空 閒 時 間、休 閒 是 活 動、休 閒 是 心 智 狀 態 的 三 大 架

構 。 其 中 休 閒 活 動 指 的 是 「 在 自 由 時 間 下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或 體

驗 」， 我 們 可 以 從 中 了 解 休 閒 和 休 閒 活 動 的 定 義 差 別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2 0 0 0）出 版 之 休 閒 活 動 專 書 對 於「 休 閒 活 動 」與

「 休 閒 運 動 」此 兩 個 名 詞 做 了 以 下 的 區 別 ：「 休 閒 活 動 」是 因

個 體 內 在 動 機 所 促 發，為 追 求 滿 足、成 就 感 或 愉 悅，在 合 乎 自

願 的 情 況 下，個 體 自 廣 泛 活 動 中 選 擇 參 與 的 活 動；「 休 閒 運 動 」

是 指 在 休 閒 時 間 內，以 動 態 性 身 體 活 動 為 方 式，所 選 擇 具 有 健

身 性 、 遊 戲 性 、 娛 樂 性 、 消 遣 性 、 創 造 性 、 放 鬆 性 ， 以 達 身 心

健 康，紓 解 壓 力 為 目 的 之 運 動。而 且 休 閒 運 動 是 透 過 運 動 以 達

到 休 閒 的 目 的；其 主 要 是 以 身 體 運 動 為 主，透 過 個 體 自 主 的 運

動 方 式 來 達 到 休 閒 的 效 果 。  

張 良 漢（ 2 0 0 2）認 為 休 閒 是 一 種 廣 義 、 大 範 圍 的 詮 釋 ， 其

內 容 涵 蓋 休 閒 活 動 及 休 閒 運 動 的 內 容，都 是 工 作 以 外 閒 暇 時 間

自 由 自 在 選 擇 喜 愛 的 活 動，以 達 身 心 放 鬆，享 受 樂 趣 之 目 的 。

其 關 係 情 形 如 圖 2-2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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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 1  休 閒 、 休 閒 活 動 與 休 閒 運 動 關 係 圖  

資 料 來 源 ： 張 良 漢（ 2 0 0 2）。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身 體 活 動 態

度、休 閒 運 動 阻 礙 及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研 究 － 以 臺 灣 中 部 地 區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為 例 。 新 北 市 ， 書 大 師 苑 。  

 

嚴 詠 智（ 2 0 0 6）指 出，休 閒 運 動 是 指 個 人 利 用 閒 暇 或 自 由

的 時 間，參 加 者 依 興 趣 或 其 他 生 活 需 要、在 自 主 的 情 境 下，自

由 選 擇 參 與，並 以 身 體 動 作 之 練 習 或 操 作 為 主 要 型 態 的 動 態 性

休 閒 活 動。透 過 有 益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項 目 的 實 施，使 個 人 獲 得

身 心 平 衡 發 展 ， 並 達 到 休 閒 娛 樂 的 效 果 。  

    張 藏 晏 、 吳 國 銑（ 2 0 0 8）指 出 ， 休 閒 運 動 是 指 除 了 休 閒 之

外，還 包 含 有 運 動 性、動 態 性 的 一 種 活 動， 能 帶 給 人 們 身 心 健

康 、 心 情 愉 悅 等 功 能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研 究 為 數 眾 多，本 研 究 彙 整 諸 位 研 究 者 之

休 閒 運 動 的 觀 點 ， 歸 納 整 理 如 表 2 - 2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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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 1   

休 閒 運 動 定 義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休 閒 運 動 的 定 義  

張 文 騰  

（ 2 0 0 4）  

休 閒 運 動 是 指 人 們 從 閒 暇 時 間 內 ， 自 主 且 有 計

畫 的 實 施 有 益 健 康 、 娛 樂 、 冒 險 、 挑 戰 與 滿 足

自 我 的 動 態 活 動 。  

王 天 威  

（ 2 0 0 5）  

休 閒 運 動 為 個 人 運 用 閒 暇 的 時 間 ， 在 自 由 、 自

在 、 自 主 的 情 境 下 ， 透 過 身 體 的 操 作 、 動 態 的

方 式 ， 從 事 有 益 身 心 的 活 動 ， 以 達 身 心 平 衡 的

目 標 。  

楊 燕 餘  

（ 2 0 0 6）  

在 非 工 作 時 間 內 ， 依 自 我 意 願 所 從 事 之 運 動 、

體 能 性 活 動 ， 紓 解 壓 力 並 能 增 進 健 康 。  

曾 清 芳  

（ 2 0 0 8）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在 時 間 上 是 自 由 的 ， 個 人 意 願 是

自 主 的 ， 是 以 身 體 活 動 為 主 的 各 項 運 動 ， 目 的

是 為 了 身 心 健 康、娛 樂、社 交 聯 誼 及 紓 解 壓 力 。 

黃 金 柱  

（ 2 0 0 9）  

在 閒 暇 時 間 ， 自 由 選 擇 參 與 的 體 能 性 運 動 或 具

娛 樂 功 能 的 運 動 。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使 人 獲 得 運 動

技 術 、 快 樂 、 趣 味 與 健 康 。 。   

吳 秀 美  

（ 2 0 1 0）  

指 個 人 在 自 由 的 時 間 ， 自 主 地 從 事 動 態 性 的 身

體 活 動 ， 不 強 調 結 果 與 輸 贏 ， 能 夠 促 進 人 際 關

係 、 親 子 和 樂 、 增 強 自 信 與 尊 榮 感 等 關 係 ， 獲

得 身 心 的 暢 快 與 滿 足 ， 達 到 身 心 靈 的 全 面 發 展

所 從 事 的 運 動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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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整 上 述 文 獻 發 現，大 多 數 研 究 者 之 休 閒 運 動 定 義 皆 包 含

以 下 四 個 觀 點 ：  

（ 一 ） 時 間 ： 指 利 用 閒 暇 或 可 自 由 支 配 的 時 間 。  

（ 二 ） 意 願 ： 皆 是 自 主 性 、 依 據 自 由 意 願 參 與 。  

（ 三 ） 活 動 方 式 ： 以 從 事 動 態 性 的 身 體 活 動 為 主 。  

（ 四 ）目 的：皆 在 滿 足 個 體 興 趣、人 際 關 係、身 心 健 康 等 需 求 。 

    因 此，本 研 究 之 休 閒 運 動 定 義 為「 個 體 利 用 閒 暇 或 自 由 時

間，依 自 由 意 願 從 事 體 能 性 或 動 態 性 的 身 體 活 動，從 運 動 的 過

程 中 ， 獲 得 紓 解 壓 力 、 人 際 發 展 ， 並 達 到 身 心 健 康 、 休 閒 娛 樂

的 效 果 。 」  

二 、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學 者 專 家 投 入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相 關 研 究，發 現 休 閒 運 動 對 現

代 人 恢 復 身 體、心 理 與 社 會 功 能 有 相 當 的 助 益，且 休 閒 運 動 已

被 視 為 健 康 生 活 的 必 要 條 件 。  

W a n k e l  與  B e r g e r  ( 1 9 9 1 )  指 出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帶 來

許 多 生 理 效 益，例 如 增 強 心 肺 功 能、提 昇 身 體 柔 軟 度、強 化 身

體 效 能 等 休 閒 效 益 。 程 紹 同（ 1 9 9 4）認 為 ， 休 閒 運 動 結 合 了 運

動 與 休 閒，可 以 放 鬆 身 心、忘 卻 煩 惱，擺 脫 一 成 不 變 的 生 活 型

態 ， 且 具 有 娛 樂 、 社 交 、 改 善 健 康 、 滿 足 成 就 感 等 功 能 ， 是 休

閒 活 動 所 無 法 相 抗 衡 的 一 種 獨 特 性 活 動 。  

楊 木 仁（ 2 0 0 2）提 出 休 閒 運 動 功 能 分 為 生 理 與 心 理 功 能 兩

類，在 生 理 功 能 方 面，最 主 要 的 生 理 效 應 包 括：心 臟 血 管 系 統、

呼 吸 系 統 、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 新 陳 代 謝 、 神 經 系 統 等 生 理 影 響 ；

在 心 理 功 能 方 面 ， 其 所 帶 來 之 益 處 ， 如 ： 可 獲 得 自 信 心 、 維 持

個 人 身 心 機 能 平 衡 發 展、穩 定 情 緒、促 進 身 體 健 康 及 心 智 機 能

之 訓 練 、 鍛 練 堅 定 意 志 、 調 劑 生 活 ， 充 實 生 命 力 、 改 善 人 際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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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培 養 良 好 的 團 隊 精 神 。  

    由 此 可 知，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不 僅 能 促 使 個 體 身 心 健 全 發 展  

， 更 為 社 會 、 國 家 奠 定 良 好 穩 定 的 基 礎 。 因 此 ， 休 閒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可 見 一 斑，研 究 者 彙 整 相 關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 分 述 如 下 ： 

（ 一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體 委 會 】（ 1 9 9 9）在 第 一 次 全 國 體

育 會 議 參 考 資 料 中 ， 指 出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如 下 ：  

1.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 積 極 推 動 休 閒 運 動 ， 可 改 善 參 與      

      者 的 生 理 機 能 條 件 ， 同 時 有 效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  

2.紓 解 各 種 壓 力 ： 現 代 社 會 生 活 充 滿 著 工 作 壓 力 、 婚  

      姻 生 活 壓 力 、 激 烈 競 爭 壓 力 等 多 重 壓 力 ， 休 閒 運 動 可  

紓 解 壓 力 ， 促 使 身 體 健 康 ， 故 成 為 人 類 健 康 生 活 的 最  

重 要 活 動 之 一 。  

3.滿 足 高 層 次 心 理 需 求 ： 在 分 工 精 密 的 工 商 社 會 中 ， 工  

     作 已 不 易 滿 足 高 層 次 生 理 需 求；透 過 休 閒 運 動 的 自 由 參    

     與、自 主 活 動，人 們 可 獲 得 人 際 歸 屬、愛 與 尊 重 及 自 我  

     實 現 的 滿 足 。  

4.提 高 工 作 服 務 效 能 ： 推 展 職 工 休 閒 運 動 ， 一 方 面 可 強  

     化 職 工 體 能，減 少 因 病 請 假 的 機 會，並 可 提 振 工 作 精 神  

     與 士 氣。其 次，可 促 進 工 作 場 域 裡 人 際 和 諧，化 解 衝 突  

     對 立 ， 使 人 更 喜 愛 職 場 ， 提 昇 工 作 效 率 。  

5.提 高 生 活 品 質：沒 有 健 康，一 切 生 活 品 質 就 淪 為 空 談，   

     故 應 積 極 推 展 休 閒 運 動，方 能 確 保 身 體 健 康，以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  

6.其 他 ： 休 閒 運 動 可 作 為 競 技 比 賽 項 目 ， 成 為 謀 生 的 職  

     業 ， 其 次 休 閒 運 動 有 心 理 、 學 習 、 社 會 、 治 療 等 功 能 ， 

     有 助 於 身 心 的 復 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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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許 志 賢 （ 2 0 0 2） 認 為 休 閒 運 動 的 具 體 功 能 為 ：  

1.對 個 人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功 能 。  

2.促 進 家 庭 和 諧 與 親 子 關 係 。  

3.帶 動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4.提 供 教 育 的 環 境 。  

5.具 有 振 興 經 濟 的 效 益 。  

（ 三 ） 吳 承 典 （ 2 0 0 3） 指 出 休 閒 運 動 具 有 下 列 四 大 功 能 ：  

1.滿 足 休 閒 的 需 求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  

2.滿 足 生 理 發 展 的 需 求 。  

3.滿 足 心 理 調 適 的 需 求 。  

4.滿 足 社 交 互 動 的 需 求 。  

（ 四 ） 高 俊 雄 （ 2 0 0 4） 提 到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獲 得 三 大 利 益 ：  

1.均 衡 生 活 體 驗 ： 紓 解 生 活 壓 力 、 豐 富 生 活 體 驗 、  

     掌 握 精 神 情 緒 。   

2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 維 持 健 康 體 能 、 運 用 心 思 智 慧 、  

     增 進 親 子 關 係 、 促 進 社 會 交 流 、 關 心 生 活 環 境 。  

3.提 升 生 活 品 質 ： 欣 賞 真 善 美 、 肯 定 自 我 能 力 、  

     實 踐 自 我 理 想 。  

（ 五 ） 嚴 詠 智 （ 2 0 0 6） 認 為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為 ：  

1.促 進 身 體 健 康 、 紓 解 心 理 壓 力 、 滿 足 心 理 需 求 。  

2.促 進 社 交 互 動、充 實 學 習 慾 望 、娛 樂 消 遣 與 情 緒 紓 緩 。 

3.兼 具 滿 足 個 人 基 本 需 求，及 促 進 全 人 健 康 的 積 極 意 義 。 

（ 六 ） 洪 志 忠 （ 2 0 0 8） 提 出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應 有 ：  

1.能 夠 促 進 身 體 健 康、紓 解 心 理 壓 力、具 有 生 理 醫 療 功 能。 

2.創 造 幸 福 美 滿 的 生 活 、 促 進 家 庭 和 諧 。  

3.擁 有 良 好 協 調 的 人 際 關 係 、 肯 定 自 我 滿 足 與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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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 升 休 閒 產 業 經 濟 能 力 。  

以 上 都 顯 示 透 過 運 動 休 閒 ， 除 了 可 以 有 效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紓 解 各 種 壓 力、滿 足 高 層 次 的 心 理 需 求、提 昇 工 作 及 工 作

效 能、提 高 生 活 品 質 外，亦 有 助 於 身 心 的 復 健 等 功 能。在 工 作

場 域 裡，休 閒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團 體 關 係 的 和 諧、化 解 與 行 政 間 彼

此 對 立 的 情 形 、 使 同 事 間 相 處 更 融 洽 、 更 喜 歡 自 己 的 工 作 場

所，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的 效 率 等。身 為 教 育 前 線 的 國 小 教 師 更 應 該

多 利 用 時 間 參 與 休 閒 運 動，適 時 調 整 個 人 生、心 理 狀 態，以 期

能 隨 時 做 好 最 佳 準 備 來 面 對、教 導 國 家 未 來 主 人 翁，創 造 雙 贏

的 局 面 。  

三 、 休 閒 運 動 的 分 類  

    現 代 社 會 的 激 烈 競 爭，致 使 生 活 壓 力 攀 升，如 何 透 過 適 當

的 活 動，協 助 個 人 紓 壓，維 持 身 心 健 康 發 展，越 來 越 受 到 重 視。 

因 此，現 今 國 內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觀 念 日 益 普 及，為 了 滿 足 多 元

社 會 的 發 展，休 閒 運 動 的 種 類 也 越 來 越 繁 多。 如 此 多 的 項 目 ，

每 位 學 者 將 其 分 類 的 方 法 不 盡 相 同，目 前 常 用 的 分 類 方 法 大 致

上 可 以 分 為：主 觀 分 類 法、因 素 分 析 法、多 元 尺 度 評 定 法 等 三

種 (尤 逸 歆， 2 0 0 4；賴 瑞 昌， 2 0 0 8 )此 三 種 方 法 及 優 缺 點 分 述 如

下 : 

(一 )主 觀 分 類 法：依 據 研 究 者 對 於 休 閒 運 動 主 觀 的 看 法 來 加 以

分 類 和 命 名。此 方 法 的 優 點 是 比 較 方 便，缺 點 則 是 過 於 主

觀 。  

(二 )因 素 分 析 法：依 據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程 度、次 數 和 頻 率 ，以

因 素 分 析 的 方 法 來 進 行 分 類，然 後 萃 取 出 有 顯 著 代 表 性 的

因 素，再 以 每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所 包 含 的 活 動 項 目 的 特 徵 來 加

以 命 名 。 此 方 法 是 多 數 研 究 者 使 用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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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 元 尺 度 評 定 法：把 所 列 出 來 的 活 動 兩 兩 配 對，形 成 多 組

相 對 的 活 動，再 由 受 試 者 依 據 自 己 的 判 斷，從 最 相 似 到 最

不 相 似 來 加 以 評 定，再 分 出 其 因 素 類 型。此 種 方 法 是 由 受

試 者 本 身 自 己 分 類，所 以 較 有 信 度，可 是 問 卷 較 複 雜 不 易

施 測 ， 故 以 此 為 研 究 方 法 的 研 究 並 不 多 見 。  

本 研 究 蒐 羅 各 學 者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分 類，並 歸 納 整 理 如 下 ： 

（ 一 ） 黃 金 柱 （ 1 9 9 9） 將 休 閒 運 動 分 類 為 ：  

    1、 球 類 運 動 ： 如 網 球 、 棒 球 、 壘 球 、 籃 球 、 保 齡 球 、 桌  

      球、羽 球、撞 球、槌 球、木 球、板 球、足 球、高 爾 夫 球 、 

      壘 球 、 回 力 球 、 馬 球 等 。  

    2、 戶 外 運 動 ： 如 登 山 、 郊 遊 、 散 步 、 慢 跑 、 快 走 、 野 外  

      健 行 、 溯 溪 、 直 排 輪 、 滑 草 、 釣 魚 、 爬 山 攀 岩 等 。  

    3、 民 俗 運 動 ： 如 放 風 箏 、 扯 鈴 、 踢 毽 子 、 踩 高 蹺 、 玩 陀  

      螺 、 舞 龍 、 舞 獅 等 。  

    4、舞 蹈 類 運 動：如 土 風 舞、社 交 舞、有 氧 舞 蹈、芭 蕾 舞 、 

      熱 門 舞 蹈 、 方 塊 舞 、 現 代 舞 、 韻 律 舞 等 。  

    5、 健 身 運 動 ： 如 瑜 珈 、 國 術 、 太 極 拳 、 太 極 劍 、 推 手 、  

      重 量 訓 練 、 外 丹 功 、 伸 展 操 （ 健 身 操 ） 等 。  

    6、 技 擊 運 動 ： 如 空 手 道 、 跆 拳 道 、 拳 擊 、 劍 道 、 擊 劍 、  

      柔 道 、 角 力 、 射 擊 、 射 劍 等 。  

    7、水 中 暨 水 上 運 動：如 游 泳、划 船、水 上 摩 托 車、衝 浪 、 

      滑 水 、 潛 水 、 跳 水 、 風 浪 板 等 。  

    8、 空 中 運 動 ： 如 滑 翔 翼 、 拖 曳 散 、 高 空 彈 跳 、 跳 傘 等 。  

    9、 其 他 休 閒 性 運 動 ： 如 定 向 運 動 、 冒 險 性 休 閒 運 動 等 。  

（ 二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2 0 0 0）出 版 的「 休 閒 活 動 」專 書 中     

      將 休 閒 運 動 分 為 下 列 七 大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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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競 賽 類 運 動 ： 以 正 式 的 比 賽 規 則 比 賽 屬 之 ， 如 慢 速 壘   

      球 、 羽 球 、 網 球 、 籃 球 、 足 球 、 棒 球 、 桌 球 等 。  

    2、 健 身 類 運 動 ： 屬 個 人 性 運 動 ， 如 太 極 拳 、 國 術 、 有 氧  

      舞 蹈 、 土 風 舞 、 韻 律 舞 蹈 、 標 準 舞 、 外 丹 功 、 慢 跑 、 健  

      行 、 游 泳 、 騎 自 行 車 等 。  

    3、 冒 險 類 運 動 ： 為 興 趣 、 刺 激 、 歡 樂 而 運 動 ， 如 攀 岩 、  

      潛 水 、 高 空 彈 跳 、 賽 車 、 滑 草 、 越 野 車 、 滑 翔 翼 、 拖 曳  

      傘 、 衝 浪 、 登 山 、 鐵 人 三 項 等 。  

    4、聯 誼 性 運 動：利 用 假 日 與 家 人、同 學 或 朋 友 一 起 活 動 ， 

      以 紓 解 壓 力 、 放 鬆 身 心 ， 如 郊 遊 、 露 營 、 野 外 健 行 、 遊  

      樂 區 旅 遊 、 風 景 區 旅 遊 、 高 爾 夫 球 、 保 齡 球 、 網 球 、 舞  

      蹈 等 。  

    5、防 衛 性 運 動：為 學 習 防 衛 性 運 動 或 保 護 自 己，如 擒 拿 、 

      空 手 道 、 柔 道 。  

    6、 親 子 運 動 ： 以 父 母 與 學 齡 前 兒 童 的 運 動 為 主 ， 如 溜 滑  

      梯 、 盪 鞦 韆 、 打 擊 遊 戲 、 捉 迷 藏 、 追 逐 、 攀 登 、 舞 蹈 、 

      體 操 和 放 風 箏 等 。  

    7、 參 觀 運 動 競 賽 ： 參 觀 比 賽 可 以 吶 喊 歡 笑 、 激 發 運 動 興  

      趣、紓 解 壓 力、刺 激 高 昂 的 情 緒，所 以 參 觀 職 業 運 動 比  

      賽 或 是 一 般 的 錦 標 賽 也 是 很 好 的 休 閒 運 動 。  

（ 三 ） 吳 承 典 （ 2 0 0 3） 將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分 為 ：  

    1、挑 戰 冒 險 性 休 閒 運 動：包 括 高 空 彈 跳、滑 翔 翼、攀 岩 、 

      潛 水 、 賽 車 、 漆 彈 射 擊 、 泛 舟 、 拖 曳 傘 、 溯 溪 、 滑 板 、 

      越 野 車 、 滑 草 、 浮 潛 、 直 排 輪 、 釣 魚 等 。  

    2、 戶 外 遊 憩 性 休 閒 運 動 ： 包 括 跳 繩 、 健 行 、 騎 自 行 車 、  

      放 風 箏 、 散 步 、 慢 跑 、 飛 盤 、 登 山 、 游 泳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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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球 類 活 動 性 休 閒 運 動 ： 包 括 慢 速 壘 球 、 籃 球 、 棒 球 、  

      撞 球、排 球、保 齡 球、足 球、羽 球、桌 球、網 球、木 球 、 

      槌 球 、 高 爾 夫 球 等 。  

    4、 健 身 防 衛 性 休 閒 運 動 ： 包 括 氣 功 、 太 極 拳 、 外 丹 功 、  

      擒 拿 、 國 術 、 跆 拳 道 、 重 量 訓 練 等 。  

    5、 舞 蹈 律 動 性 休 閒 運 動 ： 包 括 韻 律 舞 蹈 、 有 氧 舞 蹈 、 土     

      風 舞 、 元 極 舞 、 呼 啦 圈 、 體 操 等 。  

（ 四 ） 徐 德 治 （ 2 0 0 8） 將 休 閒 運 動 分 為 ：  

    1、球 類 活 動 性 休 閒 運 動：包 括 籃 球、排 球、桌 球、羽 球 、 

      軟 網、硬 網、足 球 棒 球、慢 速 壘 球、高 爾 夫 球、保 齡 球 、   

      撞 球 、 木 球 、 槌 球 等 。  

    2、舞 蹈 律 動 性 休 閒 運 動：有 氧 舞 蹈、土 風 舞、韻 律 舞 蹈 、 

      國 際 標 準 舞 、 瑜 珈 、 體 操 、 元 極 舞 、 呼 啦 圈 等 。  

    3、健 身 防 衛 性 休 閒 運 動：擒 拿、跆 拳 道、國 術、太 極 拳 、 

      外 丹 功 、 氣 功 、 坐 禪 、 重 量 訓 練 等 。  

    4、戶 外 遊 憩 性 休 閒 運 動：慢 跑、健 行、散 步、騎 自 行 車 、   

      跳 繩 、 放 風 箏 、 飛 盤 、 登 山 、 游 泳 、 遛 狗 。  

    5、 挑 戰 冒 險 性 休 閒 運 動 ： 釣 魚 、 直 排 輪 、 滑 板 、 滑 草 、     

      越 野 車、賽 車、溯 溪、攀 岩、高 空 彈、拖 曳 傘、飛 行 傘 、 

      浮 潛 、 潛 水 、 泛 舟 、 衝 浪 、 鐵 人 三 項 、 重 型 機 車 等 。  

（ 五 ） 游 錫 霖 （ 2 0 0 9） 將 休 閒 運 動 分 為 ：  

    1、球 類 運 動 ：網 球 、 棒 球 、 壘 球 、 籃 球 、 保 齡 球 、 桌 球 、 

      羽 球 、 撞 球 、 槌 球 、 木 球 、 壁 球 、 足 球 、 高 爾 夫 球 等 。 

    2、戶 外 運 動 ：登 山 、 郊 遊 、 散 步 、 慢 跑 、 健 行 、 直 排 輪 、   

      自 行 車 、 飛 盤 等 。  

    3、民 俗 運 動：放 風 箏、扯 鈴 、 踢 毽 子 、踩 高 蹺 、打 陀 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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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繩 、 舞 龍 、 舞 獅 等 。  

    4、 舞 蹈 運 動 ： 土 風 舞 、 社 交 舞 、 國 標 舞 、 有 氧 舞 蹈 、 芭  

      蕾 舞 、 街 舞 、 方 塊 舞 、 現 代 舞 、 韻 律 舞 、 民 族 舞 蹈 、 元  

      極 舞 等 。  

    5、 水 域 運 動 ： 游 泳 、 划 船 、 水 上 機 車 、 滑 水 、 潛 水 、 跳  

      水 、 帆 船 、 衝 浪 等 。  

    6、 技 擊 運 動 ： 空 手 道 、 跆 拳 道 、 拳 擊 、 劍 道 、 擒 拿 、 擊  

      劍 、 柔 道 、 角 力 、 射 擊 、 射 箭 等 。  

    7、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極 限 滑 板 、 極 限 直 排 輪 、 極 限 單 車 、  

      攀 岩 、 溯 溪 、 越 野 車 、 賽 車 、 高 空 彈 跳 、 滑 翔 翼 、 拖 曳  

      傘 、 漆 彈 等 。  

    8、 健 身 運 動 ： 舉 重 、 啞 鈴 、 重 量 訓 練 、 有 氧 課 程 、 室 內  

      腳 踏 車 、 健 力 、 體 操 等 。  

    9、養 生 運 動 ：瑜 珈 、 氣 功 、 坐 禪 、 太 極 拳 、 推 手 、 國 術 、 

      外 丹 功 、 呼 吸 法 等 。  

綜 合 上 述，國 內 學 者 對 於 休 閒 運 動 的 分 類 各 有 若 干 不 同 之

處，就 休 閒 運 動 的 分 類，不 外 乎 以 形 式、功 能、目 的 來 做 區 分 。

就 研 究 範 圍 而 言，休 閒 運 動 不 僅 具 有 休 閒 活 動 的 特 性，更 兼 具

了 運 動 的 特 性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國 小 教 師，因 此 在 休 閒 運 動 的 分 類 參

考 研 究 對 象 同 為 國 小 教 師 的 吳 承 典 （ 2 0 0 3） 及 游 錫 霖 （ 2 0 0 9）

的 分 類 方 式 ， 將 休 閒 運 動 整 理 區 分 為 ： 1、 球 類 運 動 ； 2、 戶 外

運 動； 3、技 擊 運 動； 4、養 生 健 身 運 動； 5、極 限 冒 險 性 運 動 ；

6、 水 域 運 動 ； 7、 舞 蹈 運 動 等 七 類 ， 作 為「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 之 休 閒 運 動 分 類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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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和 人 口 特 性 之 相 關 研 究  

（ 一 ） 性 別  

性 別 常 會 造 成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的 差 異，因 為 男 女 在 生 理 條

件 上 有 先 天 的 不 同，加 上 不 同 的 社 會 習 俗 與 文 化，兩 性 之 間 參

與 運 動 的 機 會 也 不 一 樣（ 徐 元 民 ， 2 0 0 3）。 故 不 管 是 在 運 動 參

與 的 頻 率、時 間 或 是 強 度 上，多 半 是 男 性 比 女 性 高。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男 性 教 師 規 律 休 閒 運 動 時 間 與 運 動 量 大 於 女 性，男 性 教 師

也 比 女 性 教 師 更 愛 運 動（ 許 泰 彰 ， 2 0 0 0； 李 嘉 慶 ， 2 0 0 2； 何 奇

叡 ， 2 0 0 3； 洪 朱 璋 ， 2 0 0 3； 蔡 文 毅 ， 2 0 0 4； 盧 玫 諭 ， 2 0 0 4； 盧

雅 萍 ， 2 0 0 6；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 2 0 0 7； 陳 彥 光 ， 2 0 0 7； 張 健 群 ，

2 0 0 8；游 錫 霖，2 0 0 9）。另 有 研 究 指 出 女 性 教 師 喜 愛 從 事 散 步 、

登 山、舞 蹈 等 較 緩 和、不 具 競 爭 性 的 運 動；男 性 教 師 喜 愛 從 事

激 烈 且 具 對 抗 性 的 體 能 型 運 動（ 陳 中 雲，2 0 0 2；洪 朱 璋，2 0 0 4；

馮 意 雄 ， 2 0 0 5； 石 宜 正 ， 2 0 0 6） 。  

吳 承 典（ 2 0 0 3）、 尤 逸 歆（ 2 0 0 4）、 游 錫 霖（ 2 0 0 9）研 究 調

查 分 析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結 果 發 現：男 性 教 師 在 球 類

活 動 性、休 閒 健 身 性 及 挑 戰 冒 險 性 的 參 與 程 度 上 是 高 於 女 性 教

師 的，而 女 性 國 小 教 師 則 在 舞 蹈 等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國 小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性 別 變 項 對 於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性 別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進 一 步 探

究 。  

（ 二 ） 年 齡  

在 年 齡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並 不 會 因 為 年 齡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尤 逸 歆， 2 0 0 4；馮 意 雄， 2 0 0 5；嚴 詠 智， 2 0 0 6；柯 易 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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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游 錫 霖 （ 2 0 0 9） 研 究 發 現 ： 年 齡 為 2 1 - 3 0歲 和 3 1 - 4 0歲 的 國

小 教 師 皆 比 4 1歲 以 上 的 國 小 教 師 較 常 從 事 球 類 運 動 ； 年 齡 為

2 1 - 3 0歲 的 國 小 教 師 比 4 1  歲 以 上 的 國 小 教 師 較 常 從 事 健 身 運

動；年 齡 為 3 1 - 4 0歲 的 國 小 教 師 比 2 1 - 3 0歲 的 國 小 教 師 較 常 從 事

養 生 運 動 。  

許 泰 彰 （ 2 0 0 0）、 盧 雅 萍 （ 2 0 0 6）、 張 健 群 （ 2 0 0 8） 研 究

調 查 分 析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結 果 發 現：年 齡 較 長 的 教

師 在 的 參 與 程 度 上 是 高 於 年 紀 較 輕 的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年 齡 變 項 對 於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年 齡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進 一 步 探

究 。  

（ 三 ） 婚 姻  

在 婚 姻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並 不 會 因 為 婚 姻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許 泰 彰， 2 0 0 0；吳 承 典， 2 0 0 3；盧 玫 諭， 2 0 0 4；盧 雅 萍 ，

2 0 0 6； 張 健 群 ， 2 0 0 8） 。  

莊 茹 潔 （ 2 0 0 1）、 陳 中 雲 （ 2 0 0 2）、 洪 朱 璋 （ 2 0 0 4） 研 究

指 出 未 婚 教 師 在 運 動 頻 率 上 高 於 已 婚 教 師。其 中 陳 彥 光（ 2 0 0 7） 

研 究 指 出 未 婚 教 師 在 球 類 活 動 性 休 閒 運 動 方 面，參 與 程 度 明 顯

高 於 已 婚 教 師 。  

洪 朱 璋（ 2 0 0 4）、 盧 玫 諭（ 2 0 0 4）發 現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多 以 散 步 、 慢 跑 與 爬 山 為 主 要 項 目 ； 石 宜 正（ 2 0 0 6）指 出

未 婚 教 師 比 已 婚 教 師 在 社 交 型 的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參 與 較 高。尤 逸

歆 （ 2 0 0 4）、 研 究 調 查 分 析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已 婚 教 師 在 休 閒 健 身 性 的 參 與 程 度 上 是 高 於 未 婚 姻 者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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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游 錫 霖（ 2 0 0 9）結 果 發 現 ： 未 婚 國 小 教 師 在 球 類 、 健 身 等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已 婚 國 小 教 師；已 婚 國 小 教 師 則 在 戶

外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未 婚 國 小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婚 姻 狀 況 對 於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婚 姻 狀 況 之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進

一 步 探 究 。  

（ 四 ） 年 資  

在 年 資 方 面 ，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並 不 會 因 為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嚴 詠 智 ， 2 0 0 6； 柯 易 興 ， 2 0 1 0）。  

研 究 調 查 分 析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結 果 發 現：尤 逸

歆（ 2 0 0 4）研 究 顯 示，年 資 較 深 的 教 師 在 休 閒 健 身 性 與 戶 外 遊

憩 性 的 參 與 程 度 上 是 高 於 年 資 較 淺 的 教 師。 吳 承 典（ 2 0 0 3）研

究 顯 示，服 務 年 資 1 ~ 1 0年 者 在 球 類 活 動 性 參 與 程 度 上 較 服 務 年

資 2 1 ~ 3 0年 及 3 0年 以 上 者 高 。 陳 彥 光 （ 2 0 0 7） 研 究 調 查 顯 示 ：

在 參 與 挑 戰 冒 險 性 休 閒 運 動 上 服 務 年 資 1 ~ 1 0年 組 高 於 服 務 年

資 1 1 ~ 2 0年 組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任 教 年 資 對 於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故 本 研 究 針 對 任 教 年 資 之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進

一 步 探 究 。  

（ 五 ）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在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方 面，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並 不 會 因 為 有 無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洪 朱 璋 ， 2 0 0 3； 吳 承 典 ， 2 0 0 3； 盧

玫 諭， 2 0 0 4；陳 仲 杰， 2 0 0 6；張 健 群， 2 0 0 8；柯 易 興， 2 0 1 0）。 

石 宜 正（ 2 0 0 6）、 游 錫 霖 （ 2 0 0 9）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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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主 任 」比「 專 任 教 師 」、「 教 師 兼 導 師 」有 較 高 的 休 閒 參 與 ；

但 許 泰 彰 （ 2 0 0 0）、 陳 中 雲 （ 2 0 0 2）、 何 奇 叡 （ 2 0 0 3）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非 行 政 之 教 師 」的 休 閒 參 與 頻 率 高 於 兼 行 政 教 師 。 

尤 逸 歆（ 2 0 0 4）、研 究 調 查 分 析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擔 任 教 師 兼 組 長 的 的 教 師 在 球 類 活 動 性 參 與 程 度 上

是 高 於 純 級 任 教 師，而 純 級 任 教 師 在 舞 蹈 律 動 性 的 參 與 程 度 上

是 高 於 擔 任 教 師 兼 組 長 的 的 教 師。 而 游 錫 霖（ 2 0 0 9）研 究 結 果

顯 示：職 稱 為 兼 行 政 教 師 比 級 任 教 師 較 常 從 事 球 類 運 動；級 任

教 師 比 兼 行 政 教 師 較 常 從 事 舞 蹈 運 動；兼 行 政 教 師 和 科 任 教 師

皆 比 級 任 教 師 較 常 從 事 技 擊 運 動 。  

陳 彥 光（ 2 0 0 7）研 究 調 查 顯 示：科 任 教 師 參 與 球 類 活 動 性

及 健 身 防 衛 性 休 閒 活 動 高 於 級 任 教 師 。  

綜 合 以 上 ， 有 無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對 於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 ， 故 本 研 究 針 對 有 無 擔 任 行 政 職 務 之 因 素 是 否 影

響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進 一 步 探 究 。  

五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衡 量  

高 俊 雄（ 1 9 9 9）在 定 義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時 認 為，一 個 人 在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時 間，除 了 必 須 使 用 的 時 間 及 義 務 的 時 間 外 ，

其 它 所 能 支 配 的 自 由 時 間，所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的 情 形。而 主 要 測

量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方 法 有 下 列 兩 類 ：  

（ 一 ） 時 間 運 用 法  

    王 微 茹（ 2 0 0 7）指 出 時 間 運 用 法 是 指 將 個 人 的 一 天 分 為 數

個 單 位 時 間，且 將 每 一 個 時 段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填 上 活 動 名 稱 並 加

以 記 錄 。 例 如 ： W A I D  ( W h a t  A m  I  D o i n g )  就 是 採 用 時 間 運 用

的 方 式 進 行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測 量，就 是 先 設 計 時 間 運 用 調 查 表 ，

將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分 為 數 個 時 段，並 請 參 與 者 在 調 查 表 中 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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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的 活 動，研 究 者 就 可 以 從 獲 得 的 資 料，分 析 參 與 者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之 時 間 與 項 目 。  

（ 二 ） 參 與 頻 率 法  

鄭 志 成（ 2 0 0 8）認 為 此 部 分 可 分 為 兩 種 方 式：一 種 為 絕 對

頻 率 法，以 數 字 表 達 個 人 在 某 一 段 期 間 內 所 參 與 某 項 休 閒 運 動

的 頻 率 ， 如 每 週 4次 、 每 月 5次 ； 另 一 種 則 是 語 意 差 異 法 ， 根 據

參 與 者 的 自 行 判 斷，使 用 語 意 差 異 法 表 達 個 人 在 某 一 段 時 間 內

所 參 與 某 項 休 閒 運 動 的 頻 率，如 很 少 參 與、經 常 參 與、不 曾 參

與 等 。  

    根 據 上 述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測 量 方 法，各 有 其 優 缺 點，就 時

間 運 用 法 來 說，優 點 是 可 詳 細 記 錄 日 常 例 行 的 活 動，缺 點 為 在

非 日 常 例 行 的 活 動，可 能 因 遺 忘 而 造 成 資 料 的 遺 漏；而 就 參 與

頻 率 法 來 說，優 點 是 可 將 參 與 頻 率 以 具 體 或 比 較 的 方 式 呈 現 ，

而 缺 點 為 無 法 獲 得 參 與 時 間 的 資 料 。  

    本 研 究 為 考 慮 受 測 者 填 問 卷 之 方 便 性，因 此 在「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量 表 」的 計 算 方 式 上 採 用「 參 與 頻 率

法 之 語 意 差 異 法 」的 方 式，來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之 情

形 。  

第 三 節  工 作 績 效  

 

一 、 工 作 績 效 的 定 義  

管 理 專 家 查 爾 斯 ． 休 斯 ( C h a r l e s  H u g h e s )  曾 說 過 ：「 只 有

決 定 自 己 所 要 奮 鬥 的 目 標 後 ， 我 們 才 能 明 白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為

是 否 合 理 。 」（ 廖 建 榮 ， 2 0 0 0）。 意 涵 指 出 ： 有 了 正 確 的 目 標

後 ， 我 們 透 過 有 效 率 的 工 作 ， 才 能 產 生 有 效 的 成 果 。 在 管 理

理 論 中，將 績 效 定 義 為「 一 個 員 工 完 成 一 件 工 作 」（ 劉 明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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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 C a m p b e l l  ( 1 9 9 0 )  強 調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身 為 組 織 的 一 份

子 ， 為 達 成 組 織 期 待 、 規 定 或 正 式 化 角 色 需 求 時 ，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行 為。而 B o r m a n  與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7 )  將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為 「 所 有 和 組 織 目 標 有 關 的 行 為 ， 而 此 行 為 可 依 照 個 體 對 組

織 目 標 所 貢 獻 程 度 的 高 低 予 以 測 量 」，並 將 工 作 績 效 分 為 任 務

績 效 ( t a s k  p e r f o r m a n c e )及 脈 絡 績 效 ( c o n t e x t u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    

K a t z  與  K a h n（ 1 9 7 8） 角 色 理 論 將 工 作 績 效 區 分 為 角 色

內 行 為 ( i n – r o l e  b e h a v i o r )與 角 色 外 行 為 ( e x t r a – r o l e  b e h a v i o r )

兩 類 型（ 余 德 成， 1 9 9 6）。其 中 角 色 內 行 為 意 指 一 般 正 式 或 體

制 所 規 範 的 行 為，（ 如：固 定 的 工 作 時 間 內 準 時 完 成 被 指 派 的

工 作 或 依 照 上 級 指 示 行 事 等 的 行 為 ），亦 即 組 織 設 定 行 為 或 工

作 標 準 由 組 織 成 員 遵 循 ， 再 加 以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故 角 色 內 行

為 是 屬 於 直 接 和 工 作 報 酬 有 關 的 關 係 ； 而 角 色 外 行 為 則 是 和

薪 資 無 直 接 的 相 關 績 效 關 係 ， 它 是 指 員 工 在 工 作 規 範 要 求

外 ，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組 織 績 效 的 行 為 （ 如 ： 同 事 之 間 對 工 作

的 互 相 協 助 或 協 助 相 關 成 員 解 決 立 即 的 問 題 等 ）。 由 K a t z  與  

K a h n（ 1 9 7 8）的 角 色 理 論 和 B o r m a n  與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7 )  的

分 類 方 法 中 發 現 ， 任 務 績 效 是 屬 於 個 人 工 作 的 成 果 ， 此 成 果

直 接 關 係 到 組 織 所 要 達 成 的 任 務 ， 而 判 斷 的 標 準 是 成 果 是 否

符 合 正 式 角 色 所 加 諸 在 個 人 的 要 求 ， 也 就 是 個 人 對 份 內 工 作

所 表 現 出 的 工 作 熟 練 度 ， 因 此 較 類 似 角 色 內 行 為 ， 一 般 的 績

效 評 估 主 要 也 是 針 對 此 一 範 圍 來 衡 量 結 果 。 至 於 脈 絡 績 效 則

是 範 圍 較 為 廣 泛 ， 它 不 是 直 接 影 響 組 織 的 技 術 核 心 ， 而 是 一

種 支 持 一 般 性 組 織 的 、 社 會 的 、 心 理 背 景 的 行 為 ， 它 可 以 促

進 任 務 績 效 ， 進 而 提 高 整 個 組 織 的 有 效 性 。 它 亦 指 個 人 自 願

執 行 非 正 式 規 定 的 活 動 、 與 他 人 相 互 合 作 、 堅 持 完 成 工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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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忱 、 犧 牲 個 人 遵 從 組 織 的 規 則 與 程 序 ， 相 較 之 下 比 較 類 似

角 色 外 行 為 ， 是 一 種 員 工 自 由 心 證 的 表 現 及 行 為 （ 陳 順 炫 ，

2 0 0 8）。  

另 外 R o b b i n s  ( 1 9 9 6 )  也 提 出 工 作 績 效 是 效 率 及 效 能。而

效 率 注 重 投 入 和 產 出 的 關 係 ， 著 重 使 用 許 多 方 法 後 達 到 目

的 ； 而 效 能 意 指 將 事 情 做 對 ， 並 有 效 的 運 用 資 源 ， 使 組 織 達

到 預 定 效 能 目 標 為 目 的 。 而 K a n e  ( 1 9 7 6 )  指 出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員 工 在 某 一 特 定 時 間 內 ， 執 行 工 作 時 所 達 成 的 工 作 結 果 紀

錄 。 工 作 績 效 評 估 的 目 的 在 激 勵 員 工 改 善 其 工 作 績 效 ， 而 採

取 設 定 目 標 、 執 行 任 務 、 績 效 評 定 評 估 的 改 進 措 施 ， 促 使 員

工 了 解 其 優 缺 點 ， 進 而 朝 向 組 織 目 標 前 進 ， 故 組 織 必 須 有 一

套 衡 量 的 模 式 ， 可 採 自 評 或 他 評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 然 而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 除 了 個 人 因 素 ， 包 括 智 力 、 能 力 、 人

格 特 質 ， 還 包 括 環 境 因 素 ， 如 工 作 條 件 、 主 管 的 領 導 風 格 、

薪 資 福 利 等 ， 這 些 因 素 都 可 能 影 響 到 員 工 的 工 作 績 效 （ 羅 世

芳 ， 2 0 0 7）。  茲 將 國 內 外 有 關 工 作 績 效 重 要 的 定 義 依 其 先 後

順 序 整 理 如 表 2 - 3 - 1。  

表 2 - 3 - 1  

國 內 外 研 究 對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彙 覽 表  

研 究 者（ 年 份 ）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H a l l  &  

G o o d a l e  

( 1 9 8 6 )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員 工 從 事 自 己 工 作 的 使 用 方

法，員 工 安 排 時 間、提 供 技 術 及 技 巧、溝 通 、

協 助 他 人 、 管 理 他 人 與 服 從 指 揮 。  

B r o u t h e r  

( 2 0 0 2 )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個 人 對 其 職 務 上 的 目 標 達 成 的

程 度 ， 可 反 映 出 員 工 工 作 任 務 實 現 的 程 度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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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份 ）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張 火 燦  

（ 2 0 0 0）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在 某 一 時 期 內 ， 對 於 員 工 工 作

表 現 予 以 評 量 ， 以 作 為 薪 資 敘 獎 、 任 免 、 升

遷 、 工 作 輔 導 、 訓 練 需 求 及 員 工 生 涯 規 劃 之

參 考 依 據 ， 以 提 供 員 工 工 作 回 饋 及 協 助 主 管

了 解 部 屬 之 工 作 行 為 。  

林 澄 貴  

（ 2 0 0 1）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員 工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內 ， 執 行 工

作 所 達 成 結 果 的 紀 錄 或 達 到 目 標 的 效 益 。  

黃 淑 錦  

( 2 0 0 2 )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一 個 人 工 作 貢 獻 之 價 值 及 工 作

之 品 質 或 數 量 ， 故 員 工 的 工 作 績 效 可 由 其 工

作 的 質 、 量 及 是 否 達 成 目 標 來 加 以 評 定 。  

黃 培 文  

（ 2 0 0 4）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員 工 根 據 組 織 所 訂 定 的 標 準 ，

透 過 和 他 人 的 互 動 ， 共 同 達 到 組 織 目 標 所 要

呈 現 的 結 果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由 表 2 - 3 - 1 可 以 綜 合 得 知，本 研 究 將 工 作 績 效 的 定 義 為 ：

教 師 在 教 學 環 境 中 於 某 一 特 定 時 間 內 ， 執 行 工 作 時 所 達 成 的

工 作 結 果 紀 錄 。 亦 指 在 規 定 或 自 己 預 期 的 時 間 內 完 成 學 校 行

政 所 交 派 配 合 的 工 作 、 班 級 教 學 進 度 的 掌 控 及 班 級 經 營 的 成

效 等 。  

二 、 工 作 績 效 與 人 口 背 景 相 關 研 究  

有 關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國 內 外 之 研 究 相 當 多 ， 但 與 國

小 教 師 有 關 之 研 究 為 數 甚 少 ， 故 本 研 究 將 其 它 各 行 業 之 工 作

績 效 相 關 研 究 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說 明 如 下 表 2 -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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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2  

國 內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文 獻 彙 覽 表  

研 究 者（ 年 份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朱 明 謙  

（ 2 0 0 1）  

高 科 技 人

員  

工 作 績 效 偏 高 ， 且 會 因 年 齡 、 工

作 部 門 、 工 作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人 數 、 工 作 地 點 、 通 勤 時 間

以 及 每 月 平 均 薪 資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之 差 異 。  

林 澄 貴  

（ 2 0 0 1）  

中 鋼 公 司

專 業 人 員  

在 「 任 務 績 效 」 方 面 ， 教 育 程 度

愈 低 ， 對 工 作 所 表 現 的 熟 練 程 度

愈 佳 ； 年 齡 愈 大 ， 對 工 作 所 表 現

的 熟 練 程 度 愈 佳 。  

曹 采 華  

（ 2 0 0 2）  

派 遣 人 員  不 同 的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教 育 程

度 的 派 遣 人 員 在 工 作 績 效 的 表 現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李 黛 華  

（ 2 0 0 2）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績 效 表 現 上 有 不 同 的 差 異 情 形 。  

洪 靜 惠  

（ 2 0 0 5）  

國 民 中 學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國 中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的 工 作 績 效 屬

於 中 等 偏 高 程 度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之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在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層 面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陳 思 瑋  

（ 2 0 0 8）  

壽 險 人 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壽 險 人 員 ， 在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職 稱 之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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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份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賴 德 銘  

（ 2 0 0 8）  

企 業 界 擔

任 主 管 職

務 的 人 員  

企 業 主 管 之 性 別 、 婚 姻 、 教 育 程

度 、 工 作 性 質 及 所 屬 之 產 業 別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  

年 齡 越 大 工 作 績 效 之 成 效 越 佳 。

在 工 作 績 效 的 自 我 評 量 結 果 發 現

年 資 最 淺 者 明 顯 低 於 年 資 最 資 深

者 及 年 資 在 6 - 1 0年 工 作 年 資 的 主

管 人 員 。 職 級 越 高 者 ， 所 得 績 效

分 數 越 高 。  

黃 煜 凱  

（ 2 0 0 9）  

3 C商 品 銷

售 人 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年 齡 及 職 級 上 的

3 C商 品 銷 售 人 員 在 工 作 績 效 表 現

上 有 不 同 的 差 異 情 形 ， 而 在 性

別 、 婚 姻 、 年 資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游 育 如  

（ 2 0 1 0）  

教 師  男 性 教 師 、 年 紀 較 長 、 年 資 較 多

與 在 學 校 擔 任 較 高 職 務 者 的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顯 著 較 高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由 上 表 得 知，國 內 各 研 究 學 者 對 各 類 從 業 人 員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實 證 研 究 發 現，得 到 的 結 果 並 不 一 致，至 於

其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之 因 素 ， 與 社 會 背 景 、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

研 究 範 圍 及 研 究 方 法 的 不 同 會 產 生 不 一 致 的 結 果 。  

 

四 、 工 作 績 效 的 衡 量 指 標  

    R o b b i n s  ( 1 9 9 6 )  以 工 作 成 果 、工 作 行 為 及 員 工 個 人 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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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評 估 員 工 的 績 效 。 而 余 德 成 （ 1 9 9 6） 在 關 於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的 項 目 中 ， 將 工 件 績 效 的 因 素 分 為 個 人 因 素 和 環 境 因 素 ， 個

人 因 素 包 括 人 口 統 計 特 徵、人 格 特 質、知 識、技 能、價 值 觀 、

動 機 、 態 度 、 知 覺 和 學 習 等 ； 環 境 因 素 則 包 括 工 件 性 質 、 激

勵 、 領 導 等 。  

C a m p b e l l  ( 1 9 7 0 )  整 理 出 三 十 個 用 以 衡 量 組 織 績 效 的 指

標 ， 分 別 為 ：（ 1）整 體 績 效 。（ 2）生 產 力 。（ 3）效 率 。（ 4）

利 潤 。 （ 5） 品 質 。 （ 6） 意 外 事 件 的 頻 率 。 （ 7） 成 長 。 （ 8）

曠 職 率 。 （ 9） 流 動 率 。 （ 1 0） 工 作 滿 足 。 （ 1 1） 動 機 。 （ 1 2）

士 氣 。 （ 1 3） 控 制 。 （ 1 4） 衝 突 /凝 聚 力 。 （ 1 5） 彈 性 適 應 。

（ 1 6）計 劃 和 設 定 目 標 。（ 1 7） 目 標 的 協 議 。（ 1 8）組 織 目 標

的 內 化 。（ 1 9）合 適 的 角 色 和 規 範 。（ 2 0）處 理 人 際 關 係 的 技

巧。（ 2 1）管 理 工 作 的 技 巧 。（ 2 2）資 訊 的 處 理 和 管 理。（ 2 3）

準 備 狀 態 。（ 2 4） 環 境 的 運 用 。（ 2 5） 外 在 實 體 對 組 織 評 估 。

（ 2 6）穩 定 程 度 。（ 2 7）人 力 資 源 的 價 值 。（ 2 8）參 與 及 影 響

力。（ 2 9）強 調 訓 練 和 發 展。（ 3 0）強 調 成 就。（ 引 自 賴 德 銘 ，

2 0 0 8）  

R o b b i n s  ( 2 0 0 3 )  將 員 工 的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項 目 分 做 三 部 分 :  

1 .工 作 成 果 :可 由 產 量 、 銷 售 量 及 業 績 等 實 質 準 則 來 判 斷 。  

2.工 作 行 為 :觀 察 員 工 工 作 時 的 表 現 與 處 理 問 題 的 態 度 來 判

斷 。  

3.個 人 特 質 :為 組 織 最 廣 泛 使 用 的 準 則 ,個 人 特 質 包 括 具 備「 良

好 態 度 」、 展 現 「 信 心 」、 是 「 可 依 賴 的 」、 或 具

備「 豐 富 經 驗 」，可 能 會 與 正 面 工 作 結 果 有 高 度 相

關 。  

    L e e ,  L a i n  與  C h e n  ( 1 9 9 9 )  認 為 服 務 績 效 是 由 效 率 、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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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和 品 質 三 大 面 向 所 構 成 ， 衡 量 指 標 如 下 ：  

1 .效 率 ： 指 投 入 與 產 出 的 比 值 。  

2 .效 能 ： 指 投 入 與 結 果 的 比 值 。  

3 .品 質 ： 指 即 時 性 、 可 靠 性 、 回 應 性 、 服 務 層 次 及 對 象 的 參

與 及 滿 意 度 。  

    M o n d y  與  N o e（ 2 0 0 5）認 為 績 效 的 衡 量 指 標 包 括 五 種 類

別 如 下 ：  

1 .  特 徵 ( T h r a i t s )： 即 員 工 的 個 人 特 質 。 此 項 目 主 要 是 用 於 檢

視 個 性 是 否 和 工 作 匹 配 。  

2 .  行 為 ( B e h a v i o r ) ： 即 對 於 組 織 的 成 員 有 所 期 待 的 行 為 。 此

項 目 主 要 在 考 評 員 工 基 於 衡 量 的 項 目 所 表 現 出 的 行 為 。  

3 .  能 力 ( C o m p e t e c i e s )： 即 對 於 員 工 的 策 略 貢 獻 、 企 業 知 識 、

個 人 信 賴 度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能 力 來 進 行 考 評 ， 這 些 能 力 足

以 影 響 組 織 的 成 效 。  

4 .  目 標 達 成 ( G o a l  A c h i e v e m e n t )：即 為 評 量 的 重 點。組 織 必 需

建 立 一 套 準 則 供 組 織 成 員 參 考 ， 讓 成 員 努 力 達 成 目 標 。  

5 .  潛 在 改 善 ( I m p r o v e m e n t  P o t e n t i a l )：以 往 重 視 結 果 產 出，現

在 可 透 過 績 效 衡 量 改 善 過 程 ， 進 一 步 的 採 取 改 善 措 施 。  

（ 黃 煜 凱 ， 2 0 0 9）  

  本 研 究 將 衡 量 受 測 者 自 覺 工 作 績 效 的 情 形 ， 採 用 較 適

宜 用 在 任 何 工 作 場 域 之  R o b b i n s  ( 2 0 0 3 )  三 種 衡 量 績 效 的

方 法 ， 分 別 是 工 作 成 果 、 工 作 行 為 、 個 人 特 質 ， 以 作 為 教

師 教 學 現 場 上 的 自 我 工 作 表 現 與 態 度 的 評 估 準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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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係  

 

    C r o n p a n z a n o ,  H o w e s ,  G r a n d e y  與  T o t h  ( 1 9 9 7 )  均 認 為

一 個 高 度 支 持 的 組 織 環 境 ， 會 使 組 織 成 員 感 受 到 關 懷 並 減 少

恐 懼 ， 降 低 在 組 織 中 的 不 確 定 感 ， 並 使 成 員 覺 得 隨 時 都 有 他

人 援 助，以 降 低 成 員 的 壓 力。而 P a r a s u r a m a n  與  A l u t t o  ( 1 9 8 4 )

認 為 員 工 的 壓 力 過 大 ， 會 使 他 降 低 工 作 滿 足 感 與 組 織 承 諾 ，  

進 而 降 低 工 作 績 效。而 S u l l i v a n  與  B h a g a t  ( 1 9 9 2 )  也 認 為 員

工 在 面 對 壓 力 時 ， 他 被 強 迫 花 時 間 去 應 付 與 處 理 這 些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 因 而 降 低 了 他 對 這 份 工 作 的 投 入 與 表 現 。  

I v a n c e v i c h  與  M a t t e s o n  ( 1 9 8 0 )  認 為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是 呈 現 倒 U 字 型 的 關 係 ， 低 中 程 度 的 壓 力 會 刺 激 個 體 ， 使

本 身 的 反 應 能 力 提 昇，處 理 事 情 更 有 效 率；不 過 壓 力 太 大 時，

目 標 無 法 完 成 或 突 破 限 制 ， 工 作 績 效 反 而 降 低 。 而 根 據

M e g l i n o  ( 1 9 7 7 )  等 人 對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 指 出 當

個 體 產 生 的 壓 力 增 加 時 ， 工 作 績 效 也 會 隨 之 增 加 ， 但 是 當 工

作 壓 力 到 達 某 一 個 程 度 後 ， 若 壓 力 持 續 增 加 ， 則 工 作 績 效 反

而 會 降 低 (如 圖 2-4 - 1 )。 因 此 不 論 壓 力 太 高 或 太 低 ， 都 會 造

成 不 當 的 工 作 表 現 ， 唯 有 適 當 的 壓 力 才 能 創 造 較 佳 的 工 作 績

效 。 （ 曾 玉 滿 ，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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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係  

圖 2- 4 - 2  壓 力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係 模 式  

 

 

 

 

 

圖 2 - 4 - 1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圖  

資 源 來 源 :  曾 玉 滿 ( 2 0 0 9）。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探

討 – 以 諮 商 為 干 擾 變 項（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頁 25）。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高 雄 市 。                               

 

根 據 以 上 研 究 顯 示：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二 者 呈 現 一 種 抛

物 線 關 係。由 圖 顯 示 當 壓 力 程 度 過 低 時，人 們 面 對 無 挑 戰 性 的

工 作，不 會 知 覺 需 將 工 作 做 好 ，但 當 壓 力 慢 慢 增 加 後，人 們 的

警 覺 性 高、知 覺 較 敏 銳、士 氣 較 高 昂 ，便 促 使 他 們 對 自 我 工 作

的 要 求 並 產 生 良 好 的 工 作 績 效。不 過，一 旦 壓 力 大 到 某 個 程 度

後，人 們 便 會 因 為 生 理 或 心 理 產 生 的 負 面 感 受，而 導 致 工 作 績

效 開 始 下 降。由 此 可 知，壓 力 增 加 會 導 致 工 作 績 效 增 加 ，壓 力

到 達 某 一 點 後，工 作 績 效 反 而 降 低。印 證 多 項 研 究 顯 示，適 度

的 壓 力 會 激 勵 員 工，激 發 其 工 作 潛 能，增 加 其 工 作 績 效；但 是

過 高 或 太 低 的 工 作 壓 力 會 減 損 工 作 成 效 ， 亦 可 能 造 成 士 氣 低

壓 力 太 低      壓 力 最 適 量      壓 力 太 大

(績 效 低 )   （ 績 效 最 高 ）     （ 績 效 低 ） 

 

無 聊 厭 煩   動 機 佳 、 士 氣 高     失 眠  

動 機 降 低   精 力 旺 盛           易 怒  

缺 勤       知 覺 敏 銳           錯 誤 增 加  

冷 漠       警 覺 性 高           優 柔 寡 斷  

懶 散       鎮 定 冷 靜           驚 慌  

                            頹 喪  

工 作 負 荷 不 足   最 適 當 工 作 負 荷     工 作 負 荷 過 量  

高  

低  

工

作

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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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 成 效 不 佳 的 情 形 。  

在 程 序 模 式 中，看 出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聯 性 相 當 明

顯。此 模 式 告 訴 我 們，當 個 體 覺 知 到 環 境 中 的 壓 力 源 時 ，他 會

反 應 出 降 低 工 作 績 效 的 行 為。例 如 當 員 工 將 工 作 環 境 不 安 全 視

為 壓 力 源 時 ， 將 無 法 致 力 於 工 作 ， 而 直 接 降 低 其 工 作 績 效 。  

林 財 丁（ 2 0 0 4）提 到 當 我 們 有 壓 力 、 有 情 緒 困 擾 時 ， 我 們

的 訊 息 處 理 機 制，如 注 意 力、記 憶 力、決 策 力 等 都 會 受 到 影 響，

因 為 我 們 的 認 知 負 荷 有 其 容 量 限 制，情 緒 造 成 排 擠 效 應，讓 我

們 原 本 可 以 思 考、判 斷 的 運 作 空 間 變 小。故 適 度 的 壓 力 源 有 助

於 提 昇 工 作 動 機，過 度 的 壓 力 源 來 導 致 心 理 耗 竭 、情 緒 困 擾 、

行 為 僵 化，成 為 阻 斷 性 壓 力 源，而 此 壓 力 源 被 認 為 與 工 作 績 效

呈 負 相 關 。  

郭 生 玉（ 1 9 9 4）也 指 出 個 體 會 因 為 長 期 的 壓 力 而 產 生 職 業

倦 怠，職 業 倦 怠 就 是 長 時 間 處 在 壓 力 下，個 人 無 法 適 應 工 作 的

壓 力。周 文 欽（ 2 0 0 4）提 到 人 類 為 了 生 存 一 直 面 對 著 許 多 壓 力，

因 為 壓 力 人 類 才 會 不 斷 的 進 步，然 而 適 度 的 壓 力 可 激 發 工 作 者

的 潛 能，發 揮 工 作 能 力，增 進 工 作 效 率， 反 之 過 高 或 過 低 的 工

作 壓 力 都 將 減 損 效 果 。  

由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可 得 知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有 正 相 關 及

負 相 關 的 情 形，故 以 下 針 對 國 內 學 者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做 一 探 討 ， 以 做 為 本 研 究 之 理 論 基 礎 ， 如 表 2 -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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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國 內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文 獻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 年 份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朱 明 謙  

（ 2 0 0 1）  

天 下 雜 誌

1 0 0 0大 之

電 子 、 半

導 體 、 資

訊 及 通 訊

廠 商 之 人

員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休

閒 行 為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高 科 技 人 員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間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其 中 「 組 織 氣 氛 與 員

工 發 展 」 、 「 工 作 環 境 與

適 應 」、「 工 作 負 荷 過 重 」、

「 角 色 衝 突 與 模 糊 」、「 心

理 反 應 」、「 行 為 反 應 」、

「 生 理 反 應 」 與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呈 負 相 關 。  

張 純 青  

（ 2 0 0 4）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組 織 正 義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  

工 作 壓 力 中 之 「 工 作 控 制

權 」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 任 務

績 效 」 有 正 相 關 。  

洪 靜 惠  

（ 2 0 0 5）  

高 雄 縣 市

國 民 中 學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高 雄 縣 市 國

民 中 學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人

格 特 質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  

高 雄 縣 市 國 中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的 工 作 壓 力 屬 於 中 等 偏

低 程 度 ； 工 作 績 效 屬 於 中

等 偏 高 程 度 。 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之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在 人

格 特 質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層 面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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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 年 份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施 惠 文  

（ 2 0 0 5）  

高 雄 市 政

府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

社 會 支 持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高 雄 市 政 府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 不 同 背 景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賴 德 銘  

（ 2 0 0 8）  

企 業 界 擔

任 主 管 職

務 的 人 員  

企 業 主 管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所 產 生 工 作

滿 足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滿 足 、 工 作 績 效 之 部 份

構 面 會 因 部 份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陳 建 丞  

（ 2 0 0 8）  

北 台 灣 1 3

家 公 司 員

工 及 直 屬

主 管  

員 工 知 覺 的

組 織 支 持 與

工 作 績 效 間

的 中 介 模 型

研 究  

當 員 工 知 覺 的 組 織 支 持 愈

高 時 ， 會 透 過 提 高 自 己 的

組 織 公 民 行 為 、 正 向 心 情

與 降 低 工 作 壓 力 ， 進 而 提

高 自 己 的 績 效 表 現 。  

曾 玉 滿  

（ 2 0 0 9）  

以 製 造 業

及 服 務 業

任 職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探 討 - -

以 諮 商 為 干

擾 變 項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 人 口 變 項

在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差 異 性 影 響 為 婚 姻 呈 現 顯

者 影 響 ， 而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現 職 年 資 及 現

職 職 務 均 無 顯 著 影 響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者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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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影 響  

 

根 據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於 1 9 9 9 年 所 舉 辦 的 第 一 次 全 國

體 育 會 議 所 參 考 的 資 料 ， 休 閒 運 動 具 有 六 大 功 能 ， 分 別 是 ：

（ 一 ）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 二 ） 紓 解 各 種 壓 力 ；（ 三 ） 滿 足 高

層 次 的 生 理 需 求 ；（ 四 ） 提 升 工 作 服 務 效 能 ；（ 五 ）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 六 ） 作 為 競 技 、 謀 生 、 身 心 復 健 等 功 能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 2 0 0 0） 由 此 休 閒 運 動 的 功 能 可 看 出 ， 休 閒 運 動 確

實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有 影 響 。 另 外 段 秀 玲 （ 1 9 9 5） 提 到

生 理 學 家 表 示 ， 規 律 的 運 動 可 以 增 加 我 們 挫 折 容 忍 力 、 降 低

血 管 的 收 縮 壓 和 舒 張 壓 、 減 少 血 液 流 通 時 神 經 末 稍 的 阻 力 、

使 動 脈 擴 張 、 降 低 血 脂 、 促 進 肺 部 功 能 和 肌 肉 的 強 健 ， 而 當

我 們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良 好 時 ， 我 們 對 於 壓 力 的 忍 耐 度 是 比 較 強

的 。 而 藍 采 風 （ 2 0 0 3） 提 出 運 動 的 目 的 在 提 升 身 體 面 對 壓 力

的 能 力 、 加 強 身 體 的 適 應 能 力 及 預 防 身 體 機 能 的 衰 退 。 由 此

可 顯 示 運 動 對 於 個 體 在 面 對 壓 力 是 有 相 關 助 益 的 。  

林 敬 銘 （ 2 0 0 6） 提 到 ， 隨 著 資 訊 科 技 日 益 發 達 及 社 會 經

濟 結 構 轉 變 ， 個 人 為 了 獲 得 優 渥 的 生 活 ， 必 須 全 心 投 入 工 作

來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 然 而 這 樣 的 生 活 方 式 在 近 年 來 全 球 化 競 爭

的 潮 流 、 經 濟 景 氣 疲 弱 與 失 業 率 高 漲 等 大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 使

得 個 人 生 活 步 調 愈 趨 緊 張 ， 產 生 在 人 們 身 上 的 壓 力 更 甚 以

往 ， 讓 個 人 在 從 事 各 方 面 的 事 務 和 休 閒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不 成 正

比 ， 使 得 身 體 活 動 量 不 足 的 情 形 導 致 身 體 機 能 退 化 ， 再 加 上

繁 重 的 壓 力 ， 讓 人 身 心 健 康 倍 受 威 脅 。 但 各 種 理 論 與 實 證 研

究 皆 已 證 實，規 律、適 當 的 休 閒 運 動 是 增 進 個 人 體 適 能 水 準、

心 理 健 康 及 紓 解 壓 力 的 最 佳 選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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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彰 儀 （ 1 9 8 6） 也 說 過 休 閒 運 動 具 有 解 除 疲 勞 、 恢 復 精

神 和 體 力 及 提 高 工 作 績 效 的 功 能 。 故 組 織 應 藉 由 鼓 勵 員 工 從

事 適 當 的 休 閒 運 動 ， 讓 員 工 能 透 過 參 與 活 動 體 驗 樂 趣 ， 達 到

身 心 的 滿 足 ， 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 陸 洛 、 蔡 貴 丞 與 吳 欣 蓓

（ 2 0 0 9） 以 休 閒 的 角 度 談 適 當 的 紓 解 工 作 壓 力 可 否 提 升 員 工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的 表 現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員 工 從 事 運 動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比 沒 有 參 加 的 員 工 休 閒 滿 意 度 較 高 ， 而 員 工 休 閒 滿 意

度 愈 高 ， 工 作 表 現 會 更 好 ， 而 且 表 示 適 當 的 休 閒 活 動 有 助 於

對 抗 工 作 壓 力 ， 進 一 步 提 升 員 工 的 工 作 表 現 。  

另 外 ， 俞 錫 堅 （ 2 0 0 8） 也 指 出 職 場 工 作 時 數 的 延 長 與 工

作 量 的 增 加 、 職 場 環 境 的 相 互 競 爭 、 生 活 步 調 快 速 與 緊 湊 ，

會 導 致 個 體 須 承 受 的 工 作 壓 力 日 趨 升 高。而 2 0 0 4 年 英 國 里 茲

都 會 大 學 研 究 人 員 發 現 ， 經 常 使 用 公 司 內 部 健 身 房 的 員 工 比

一 般 人 更 有 生 產 力 ， 也 較 能 應 付 繁 重 的 工 作 （ 約 翰 ． 瑞 提 ，

2 0 1 2） 。 顯 示 適 度 的 工 作 壓 力 有 助 於 工 作 績 效 提 升 ， 但 過 度

的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壓 力 長 久 的 累 積 無 法 紓 解 ， 則 會 影 響 個 體

身 心 健 康 狀 況 並 降 低 生 產 力 與 工 作 效 能 ， 而 多 項 研 究 均 顯

示 ，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對 於 紓 解 工 作 壓 力 及 個 體 身 心 健 康 均 有 相

當 大 的 幫 助 。 因 此 ， 對 於 教 師 來 說 ， 實 在 不 能 輕 忽 工 作 壓 力

所 帶 來 的 潛 存 危 機 以 及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身 心 健 康 之 重 要 性 。

吳 宗 立 與 林 保 豊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國 小 教 師 的 整 體

壓 力 在 中 上 程 度 ， 他 建 議 教 師 可 以 安 排 球 類 等 休 閒 運 動 ， 以

有 效 紓 解 教 學 上 的 壓 力 ， 以 保 持 身 心 健 康 ， 能 有 繼 續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的 動 力 。 而 張 隆 憲 （ 2 0 0 1） 在 國 際 企 業 員 工 工 作 步 調

與 休 閒 參 與 體 驗 關 係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台 灣 自 從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 知 識 經 濟 時 代 的 來 臨 ， 員 工 在 一 切 求 績 效 的 情 況 下 被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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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工 作 投 入 、 工 作 步 調 加 快 、 提 昇 創 造 力 ， 不 知 不 覺 中 產 生

許 多 壓 力，如 果 沒 有 適 當 的 休 閒 運 動 調 適，可 能 會 身 心 俱 疲，

不 僅 影 響 健 康 ， 也 會 降 低 工 作 績 效 。  

 

第 六 節  本 章 總 結  

 

    經 由 文 獻 探 討 ， 研 究 者 彙 整 出 以 下 結 論 ：  

教 師 在 教 學 環 境 中 從 事 相 關 的 教 學 活 動 或 配 合 處 理 行 政

工 作 時，常 因 自 身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或 無 法 承 受 某 些 特 殊 的 要 求 ，

在 生 理、心 理 產 生 無 法 適 應 的 壓 力 反 應。適 度 的 壓 力 會 激 勵 教

師，激 發 其 工 作 潛 能，增 加 其 工 作 績 效；但 是 過 高 或 太 低 的 工

作 壓 力 會 減 損 工 作 成 效 ， 也 容 易 造 成 個 人 工 作 態 度 不 佳 的 情

形。故 教 師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時，應 該 調 整 自 己 的 心 態 及 尋 找 減 壓

的 方 法 以 面 對 自 己 的 生 活 及 應 付 自 己 的 工 作 。  

而 透 過 運 動 休 閒，可 以 有 效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紓 解 各 種 壓

力、滿 足 高 層 次 的 心 理 需 求、提 昇 工 作 及 工 作 效 能 等 功 能。 教

師 在 工 作 場 域 裡，從 事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團 體 關 係 的 和 諧、化

解 與 行 政 間 彼 此 對 立 的 情 形、使 同 事 間 相 處 更 融 洽、更 喜 歡 自

己 的 工 作 場 所 ， 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的 效 率 等 。  

若 教 師 願 意 積 極 從 事 正 面 的 休 閒 運 動 行 為，期 能 紓 解 工 作

方 面 所 產 生 的 壓 力，使 其 擺 脫 工 作 上 的 疲 乏，甚 至 在 休 閒 運 動

後 發 揮 其 創 造 力 ， 可 以 彌 補 工 作 上 受 阻 的 成 就 感 或 表 現 慾 。   

學 校 與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應 藉 由 鼓 勵 與 多 方 面 的 安 排 教 師 從

事 適 當 的 休 閒 運 動 或 抒 解 壓 力 的 課 程，讓 教 師 能 透 過 參 與 活 動

體 驗 樂 趣、減 輕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達 到 身 心 的 滿 足，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績 效，而 有 繼 續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的 動 力。身 為 教 育 前 線 的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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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更 應 該 多 利 用 時 間 參 與 休 閒 運 動，適 時 調 整 個 人 生、心 理

狀 態 ， 以 期 能 隨 時 做 好 最 佳 準 備 來 面 對 、 教 導 國 家 未 來 主 人

翁 ， 創 造 雙 贏 的 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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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影 響 ， 本 章 包 括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假 設 、 研

究 流 程 、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等 六 部 分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經 由 第 一 章 動 機 、 目 的 及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以 參 考

各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後 ， 本 研 究 所 建 立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 1

所 示 ， 計 有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績 效 等 四 個 變 項 。  

 

 

 

 

 

 

 

 

 

 

 

圖  3 - 1 - 1  研 究 架 構  

備 註 ：         直 接 效 果 ；         間 接 效 果    

  

H 7  H 7  H 5  H 6  

H 4  

H 3  

H 2  

H 1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1 .性 別  

2 .年 齡  

3 .婚 姻 狀 況  

4 .子 女 狀 況  

5 .家 庭 型 態  

6 .任 教 年 資  

7 .現 任 職 務  

工 作 壓 力  工 作 績 效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典 型 相 關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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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本 研 究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包 括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 家 庭 型 態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等 ，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 ： 分 「 男 」 、 「 女 」 兩 組 。  

2.  年 齡 ： 分 為 「 3 0歲 以 下 」 、 「 3 1 ~ 4 0歲 」 、 「 4 1 ~ 5 0歲 」 、     

「 5 1歲 以 上 」 等 四 組 。  

3.  婚 姻 狀 況 ： 分 「 未 婚 」 、 「 已 婚 」 、 「 已 婚 單 身 」 三 組 。  

4.  子 女 狀 況 ： 分 為 「 無 子 女 」 、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等 四 組 。 

5.  家 庭 型 態 ： 分 「 小 家 庭 」 、 「 折 衷 家 庭 」 、 「 大 家 庭 」 三  

組 。  

6.  任 教 年 資 ： 分 為 「 5年 以 下 」、「 6 ~ 1 0年 」、「 1 1 ~ 1 5年 」 、    

「 1 6 ~ 2 0年 」 、 「 2 1年 以 上 」 等 五 組 。  

7.  現 任 職 務 ： 分 為 「 專 任 教 師 」 、 「 教 師 兼 導 師 」 、 「 教 師     

兼 組 長 」 、  「 教師兼主任」 等 四 組 。  

(二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本 研 究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依 據 文 獻 探 討 結 論，其 內 容 涵 蓋

工 作 負 荷 、 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等 六 個 向 度 。  

(三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本 研 究 的 教 師 休 閒 行 為，依 據 文 獻 探 討 結 論，其 內 容 分 別

為 ： 1、 球 類 運 動 ； 2、 戶 外 運 動 ； 3、 技 擊 運 動 ； 4、 養 生 健 身

運 動 ； 5、 極 限 冒 險 性 運 動 ； 6、 水 域 運 動 ； 7、 舞 蹈 運 動 ； 8、

其 它 等 八 類 。  

(四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本 研 究 的 教 師 工 作 績 效，依 據 文 獻 探 討 結 論，其 內 容 涵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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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成 果 、 工 作 行 為 、 個 人 特 質 等 三 個 向 度 。  

 

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  

H 1：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年 齡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不 同 家 庭 形 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6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7   不 同 職 務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不 同 年 齡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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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H 2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不 同 家 庭 形 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6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7   不 同 職 務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年 齡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4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   不 同 家 庭 形 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6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7   不 同 職 務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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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H 4： 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  

H 5：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  

H 6：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  

H 7：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顯 著

的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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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擬 定 研 究 主 題 ， 以 國 小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 針 對 國 小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文 獻 ， 予 以 歸 納 與 整 理 ， 進 而 決 定 研 究 的 方 法 、 建 立

研 究 的 架 構 ， 以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式 得 到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因 素 資 料 ， 經 過 資 料 彙 整 與 分 析 ， 最 後

得 到 結 論 與 建 議 ， 如 圖 3- 3 - 1。  

詳 細 程 序 分 析 如 下 : 

一 、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 根 據 文 獻 參 考 擬 定 研 究 方 向 ， 後 與 指 導

教 授 充 分 討 論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  

二 、  蒐 集 及 閱 讀 文 獻 ： 蒐 集 並 閱 讀 有 關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文 獻 ， 界 定 研 究 性 質 與 範

圍 ， 進 一 部 擬 定 研 究 計 畫 。  

三 、  調 查 實 施 準 備 ： 選 擇 題 目 並 編 寫 問 卷 ， 透 過 教 授 指 導 、

與 同 學 交 換 意 見 及 參 考 專 家 學 者 的 建 議 ， 將 原 問 卷 加 以

修 正 ， 編 成 預 試 問 卷 。  

四 、  問 卷 編 製 ： 問 卷 初 稿 完 成 後 ， 進 行 預 試 ， 經 教 授 指 導 後

確 定 問 卷 型 式 和 內 容 。  

五 、  問 卷 發 放 ： 以 郵 寄 方 式 寄 發 問 卷 ， 受 試 者 再 將 填 寫 完 畢

之 問 卷 放 入 回 郵 信 封 內 寄 回 研 究 者 處 。 兩 週 內 未 回 收

者 ， 再 以 電 話 逐 一 請 託 該 校 教 師 們 協 助 填 寫 。  

六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正 式 問 卷 經 施 測 回 收 後 ， 檢 查 受 試 者

問 卷 填 答 情 形 ， 並 刪 除 資 料 不 全 與 無 效 問 卷 ， 將 調 查 所

得 之 有 效 樣 本 資 料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及 統 計 分 析 。  

七 、  結 論 與 建 議 ： 根 據 分 析 探 討 所 得 的 結 果 ， 以 作 成 結 論 與

建 議 ， 完 成 本 研 究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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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探

討

 

研 究 動 機  
 

 

資 料 收 集  

研 究 設 計  

問 卷 編 製  

問 卷 實 施  

資 料 處 理  

 

研 究 問 題  

 

1 .  發 現 問 題  

2.  探 討 研 究 背 景  

3.  擬 定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1.  確 定 研 究 問 題  

2.  建 立 研 究 假 設  

收 集 及 閱 讀 相 關 研 究 論

文、書 籍 及 期 刊 雜 誌 資 料  

   
1 .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2.  決 定 研 究 方 法  

3.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1.  編 制 預 試 問 卷  

2.  修 改 問 卷（ 信、效 度 ） 

3.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1.  問 卷 發 出  

2.  問 卷 回 收  

3.  資 料 整 理  

1.  描 述 統 計  

2.  因 素 分 析  

3.  項 目 分 析  

4.  t 考 驗  

5.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6.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7.  相 關 分 析  

8.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結 果、結 論 與

建 議  
1.  研 究 結 果 與 結 論  

建 議  

2.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圖  3 - 3 - 1  研 究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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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係 以 嘉 義 縣 之 國 民 小 學 正 式 教 師 為 研 究 母 群 體，採

用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資 料 收 集 ， 其 步 驟 如 下 :  

依 據 「 學 校 班 級 數 」 作 為 分 層 標 準 ： 根 據 嘉 義 縣 政 府 教

育 處 編 印 之 1 0 1 學 年 度 公 私 立 幼 稚 園 暨 各 級 學 校 名 冊 所 示 ，

嘉 義 縣 之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共 計 1 3 8 所 ， 依 「 學 校 班 級 數 」 分 為

2 5 班 以 上 之 大 型 學 校 共 1 2 所、1 3 ~ 2 5 班 之 中 型 學 校 共 1 9 所、

1 2 班 以 下 之 小 型 學 校 共 1 0 7 所 ， 按 學 校 規 模 分 層 隨 機 抽 取 ，

再 則 2 5 班 以 上 學 校 規 模 每 校 取 樣 人 數 3 0 人 、 1 3 - 2 4 班 學 校

規 模 每 校 取 樣 人 數 2 0 人、1 2 班 以 下 學 校 規 模 每 校 取 樣 人 數 5

人 方 式 發 放 問 卷 ，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 所 需 正 式 施 測 學 校 數 及 人

數 統 計 情 形 如 表 3 - 4 - 1。  

G a y在 1 9 9 2年 認 為 調 查 研 究 的 樣 本 ， 母 群 體 在 5 0 0人 以 上

者 ， 抽 樣 的 樣 本 需 佔 母 群 體 的 1 0 %以 上 才 算 合 宜 (王 文 科 ，

1 9 9 7 )。本 研 究 的 母 群 為 2 3 4 0人，樣 本 數 為 5 0 2人，佔 母 群 體 的

2 1 . 4 5 %， 合 乎 G a y的 標 準 。  

表 3 - 4 - 1   

正 式 施 測 學 校 數 及 人 數 統 計 情 形  

學 校 規 模  學 校

總 數  

施 測  

學 校 數  

發 放

份 數      

回 收  

份 數  

有 效

問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2 5 班 以 上  1 2  7  2 1 0  1 8 6  1 6 8  9 0 %  

1 3 ~ 2 4 班  1 9  1 0  2 0 0  1 8 2  1 5 2  8 4 %  

1 2 班 以 下  1 0 7  4 5  2 2 5  2 0 0  1 8 2  9 1 %  

合 計  1 3 8  6 2  6 3 5  5 6 8  5 0 2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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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架 構，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後，以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式，編 製「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以 下 就 分 別 以 問 卷 內 容、填 答 計 分 方

式 及 編 製 流 程 與 方 式 來 說 明 。  

一 、 問 卷 內 容 與 填 答 計 分 方 式  

本 問 卷 分 為 兩 部 份，第 一 部 份 為 教 師 個 人 基 本 資 料，第 二

部 份 為 問 卷 題 目，包 含 教 師 工 作 壓 力、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教

師 工 作 績 效 。  

(一 )教 師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本 研 究 所 調 查 的 教 師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 家 庭 型 態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等

七 項 。  

(二 )問 卷 題 目 與 計 分 方 式  

1、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本 研 究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問 卷，依 據 文 獻 探 討 以 及 相 關 調

查 問 卷 編 製 而 成，其 內 容 涵 蓋 工 作 負 荷、人 際 關 係、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等 六 個 向 度 ， 共 擬 定 32

題 。 填 答 方 式 採 L i k e r t五 點 量 表 計 分 方 式 ， 依 受 試 者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際 感 受 加 以 填 答 ， 其 選 項 分「 完 全 沒 有 」、「 很 少

覺 得 」、「 有 時 覺 得 」、「 常 常 覺 得 」、「 總 是 如 此 」 等 五

個 選 項 。 計 分 時 分 別 給 予 1分 、 2分 、 3分 、 4分 、 5分 計 算 ，

教 師 得 分 愈 高 ， 表 示 所 得 到 的「 工 作 壓 力 」愈 高 ； 反 之 ， 得

分 愈 低 ， 表 示 所 得 到 的 「 工 作 壓 力 」 愈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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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本 研 究 的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問 卷，依 據 文 獻 探 討 以

及 相 關 調 查 問 卷 編 製 而 成，其 內 容 分 別 為 ：球 類 運 動、戶 外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 養 生 健 身 運 動 、 極 限 冒 險 性 運 動 、 水 域 運

動 、 舞 蹈 運 動 、 其 它 等 八 類 ， 除 其 它 之 外 ， 每 一 類 型 中 有 其

代 表 的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 填 答 方 式 採 L i k e r t五 點 量 表 計 分 方

式，依 受 試 者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實 際 參 與 情 形 加 以 填 答，其 選 項

分 「 未 曾 參 與 」 、「 偶 而 參 與 」、「 有 時 參 與 」、「 較 常 參

與 」 、 「 經 常 參 與 」 等 五 個 選 項 。 計 分 時 分 別 給 予 1分 、 2

分 、 3分 、 4分 、 5分 計 算 ， 教 師 得 分 愈 高 ， 表 示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愈 多 ； 反 之 ， 得 分 愈 低 ， 表 示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愈 少 。  

3、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本 研 究 的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問 卷，依 據 文 獻 探 討 以 及 相 關 調

查 問 卷 編 製 而 成，其 內 容 涵 蓋 工 作 成 果、工 作 行 為、個 人 特

質 等 三 個 向 度 ， 共 擬 定 2 2題 。 填 答 方 式 採 L i k e r t五 點 量 表 計

分 方 式，依 受 試 者 對 工 作 績 效 的 實 際 感 受 加 以 填 答，其 選 項

分 「 很 不 同 意 」 、「 稍 不 同 意 」、「 沒 有 意 見 」、「 大 致 同

意 」 、 「 非 常 同 意 」 等 五 個 選 項 。 計 分 時 分 別 給 予 1分 、 2

分、 3分、 4分、 5分 計 算，教 師 得 分 愈 高，表 示 所 得 到 的「 工

作 績 效 」愈 高；反 之，得 分 愈 低，表 示 所 得 到 的「 工 作 績 效 」

愈 低 。  

三 、 問 卷 編 製 流 程 與 方 式  

本 研 究 問 卷 編 製 是 依 照 擬 定 問 卷 大 綱、擬 定 問 卷 題 目 並 建

立 專 家 內 容 效 度、編 製 預 試 問 卷、進 行 預 試 問 卷 之 測 試 及 編 製

正 式 問 卷 等 步 驟 ， 說 明 如 下 ：  

（ 一 ） 擬 定 問 題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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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文 獻 探 討 歸 納 出 本 研 究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架 構，以 此 架 構 擬 訂 問 卷 大 綱 。 

（ 二 ） 擬 定 問 卷 題 目 並 建 立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後，依 據 問 卷 大 綱 及 修 訂 相 關 研 究 之 問 卷 完

成 問 卷 題 目，並 與 指 導 教 授 進 行 討 論、交 換 意 見 ，反 覆 修 正 完

成。為 了 確 定 研 究 工 具 之 內 容 適 切 性，在 進 行 研 究 之 前，寄 發

量 表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同 意 函，針 對 自 編 之 問 卷 內 容 加 以 修 改、指

正 並 進 行 內 容 效 度 ( c o n t e n t  v a l i d i t y )之 評 估，依「 本 題 適 合 」、

「 本 題 不 適 合 」、「 刪 除 」、「 修 正 意 見 」 加 以 評 定 與 修 改 。

於 2 0 1 2年 1 0月 下 旬 彙 整 各 專 家 的 建 議 並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修 改

問 卷 的 內 容 和 用 語，完 成 問 卷 的 內 容 效 度 考 驗，形 成 預 試 問 卷。 

（ 三 ） 編 製 預 試 問 卷  

為 求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情 形 並 探 討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情 形，乃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所 得，編 製

本 研 究 的 問 卷 。  

其 中「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是 參 酌 1 9 9 5 年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所 發 行 的 個 人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及 張 禕

芸 （ 2 0 0 8） 、 林 冠 洲 （ 2 0 1 0） 、 劉 雅 慧 （ 2 0 1 1） 等 人 所 編 製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而 自 編 完 成。其 中 張 禕 芸（ 2 0 0 8）  量 表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1 . 3 4 9 ％ ，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0 . 9 4 8； 林 冠 洲（ 2 0 1 0）量 表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9 . 7 8 2％ ，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8 3 6； 劉 雅 慧（ 2 0 1 1）  量 表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9 . 2 7％ ，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0 . 9 1， 均 具 有

高 的 可 信 度 及 參 考 價 值 。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 則 是 參 考 吳 承 典 （ 2 0 0 3） 及 游 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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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 2 0 0 9）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而 自 編 完 成，其 中 吳 承 典（ 2 0 0 3）

量 表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1 . 7 9 ％ ，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8 9 8， 具 有 高 的 可 信 度 及 參 考 價 值 。  

「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 則 是 參 考 曾 玉 滿 （ 2 0 0 9） 取 自 余

德 成 （ 1 9 9 6） 所 翻 譯 的 中 文 量 表 ， 參 考 之 量 表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5 . 5 7 4％ ，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9 3 3， 具 有 高 的 可

信 度 及 參 考 價 值 ， 而 本 研 究 量 表 則 針 對 教 師 工 作 的 特 性 修 改

量 表 題 目 而 成 。 擬 定 問 卷 內 容 後 並 與 指 導 教 授 及 學 校 同 事 討

論 後 編 製 成 預 試 問 卷 （ 附 錄 ） 。  

（ 四 ）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之 測 試  

預 試 問 卷 編 撰 完 成 後，即 委 請 四 所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進 行 預

試，以 考 驗 問 卷 的 可 靠 性 及 有 效 性。依 據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8）

指 出 ， 預 試 對 象 人 數 以 問 卷 中 包 括 最 多 題 項 之 分 量 表 的 3 ~ 5倍

人 數 為 原 則。本 問 卷 以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題 數 3 2題 最 多，故 預

試 人 數 為 9 6 ~ 1 6 0人 。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顧 及 時 效 及 地 利 方 便 ， 於

2 0 1 2年 1 0月 2 6日 發 放，發 放 學 校 為 祥 和 國 小、新 港 國 小、布 新

國 小 、 蒜 頭 國 小 四 所 學 校 ， 並 於 2 0 1 2年 1 1月 2日 回 收 完 成 ， 一

共 發 出 1 1 2份 ， 回 收 1 0 6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 6 %。 問 卷 回 收 後 ，

隨 即 進 行 資 料 整 理 與 登 錄，並 以 S P S S 1 2 . 0版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以 考 驗 問 卷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茲 將 進 行 的 結 果 說 明 如 表

3 - 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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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1  

預 試 樣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發 放 單 位  發 放  

數 量  

回 收  

總 數  

有 效  

問 卷  

無 效  

問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祥 和 國 小  3 8  3 7  3 6  1  9 7 %  

新 港 國 小  3 2  3 1  3 0  1  9 7 %  

布 新 國 小  2 0  2 0  2 0  0  1 0 0 %  

蒜 頭 國 小  2 2  1 8  1 6  2  8 9 %  

合 計  1 1 2  1 0 6  1 0 2  4  9 6 %  

 

（ 五 ） 問 卷 信 效 度 考 驗  

1、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 1） 項 目 分 析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9） 指 出 ， 項 目 分 析 之 目 的 在

考 驗 題 目 的 鑑 別 度 ， 以 作 為 選 題 之 依 據 。 本 問 卷 主 要 是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及 題 目 總 分 相 關 法 進 行 篩 選 。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在 預 試 量 表 的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分 排 序 ， 從 最 高 分 處 向 下 取 總 人 數 之 2 7 %為 高 分

組 ， 從 最 低 分 處 向 上 取 2 7 %為 低 分 組 ， 依 臨 界 分 數 將 觀

察 值 分 為 高 低 分 組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高 低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之 差 異 ， 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表 示 該 題 項 不 具 鑑

別 度 ， 無 法 反 映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予 以 刪 除 。

另 外 ， 進 行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檢 定 ， 進 行 每 題 與 總 分 之 積

差 相 關，相 關 需 ≧ . 3 以 上 者 予 以 保 留，否 則 也 一 併 刪 除。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 依 有 效 問 卷 答 題 情 形 ， 利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檢 定 進 行 選 題 工 作 ， 以 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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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 發 現 在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分

析 結 果 中 ， A 9：「 為 了 配 合 學 校 的 發 展 ， 我 必 須 花 心 力

尋 求 家 長 的 配 合 與 協 助 」， A 1 3：「 我 和 同 事 會 為 了 班 級

表 現 而 產 生 衝 突 或 不 愉 快 的 感 覺 」， A 1 7：「 我 和 家 長 之

間 產 生 衝 突 時，學 校 行 政 人 員 不 支 持 老 師，令 人 無 助 」，

在 鑑 別 度 分 析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予 以 刪 除 ， 保 留 原 量 表

中 具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項 2 9 題 ， 再 進 一 步 進 行 信 效 度 的 考

驗 ， 表 3 - 5 - 2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  

表 3 - 5 - 2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t 值  與 總

分 相 關  

A 1  我 會 因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不 佳 而 心 情 低 落  5 . 3 9 7 *  0 . 5 2 4 *  

A 2  我 會 因 學 生 常 規 不 好 而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5 . 2 4 0 *  0 . 5 4 4 *  

A 3  我 會 因 學 生 成 績 不 好 而 感 到 自 責 懊 惱  4 . 7 0 0 *  0 . 4 5 0 *  

A 4  我 會 因 學 生 的 管 教 問 題 而 產 生 挫 折 感  4 . 9 3 3 *  0 . 5 9 4 *  

A 5  我 為 了 趕 教 學 進 度 而 忽 略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3 . 9 1 7 *  0 . 4 2 3 *  

A 6  我 會 因 家 長 的 要 求 過 多 而 心 生 厭 煩  6 . 0 6 6 *  0 . 6 0 7 *  

A 7  我 會 因 家 長 過 度 關 注 孩 子 的 成 績 而 有 壓 力  7 . 0 6 3 *  0 . 6 1 5 *  

A 8  我 會 因 家 長 配 合 度 低 而 有 無 力 感  6 . 1 7 6 *  0 . 6 2 1 *  

A 9  為 了 學 校 的 發 展 ， 我 必 須 花 心 力 尋 求 家 長 的

配 合 與 協 助  

1 . 5 3 7 *   0 . 2 6 5 *  

A 1 0  我 會 因 家 長 教 養 理 念 的 偏 差 而 感 到 溝 通 困 難  5 . 2 6 8 *  0 . 4 9 8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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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目   

t 值  與 總

分 相 關  

A 1 1  我 遇 到 工 作 上 的 困 擾 時 ， 同 事 給 我 的 協 助 支

援 非 常 少 而 感 到 失 望  

5 . 2 8 1 *  0 . 5 6 1 *  

A 1 2  我 和 同 事 相 處 過 於 生 疏 ， 覺 得 無 法 融 入 團 體  3 . 7 7 5 *  0 . 4 5 8 *  

A 1 3  我 和 同 事 會 為 了 班 級 表 現 而 產 生 衝 突 或 不 愉

快 的 感 覺  

1 . 4 2 7 *   0 . 1 6 6  

A 1 4  我 必 需 利 用 非 上 班 時 間 處 理 學 校 或 班 級 事 務  4 . 5 4 2 *  0 . 5 0 9 *  

A 1 5  我 覺 得 學 校 舉 辦 活 動 太 多 ， 工 作 繁 重  4 . 9 8 9 *  0 . 4 9 6 *  

A 1 6  我 會 因 工 作 需 要 應 付 突 發 狀 況 而 緊 張 煩 悶  6 . 8 5 3 *  0 . 6 9 3 *  

A 1 7  我 和 家 長 之 間 產 生 衝 突 時 ，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不

支 持 老 師 ， 令 人 無 助  

2 . 4 2 6 *   0 . 2 6 4 *  

A 1 8  我 因 為 學 校 校 長 或 主 任 領 導 風 格 強 勢 ， 很 少

聽 取 教 師 的 意 見 而 感 到 心 煩  

3 . 3 6 9 *  0 . 3 9 4 *  

A 1 9  我 因 為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和 教 師 溝 通 不 良 而 感 到

煩 憂  

6 . 2 3 1 *  0 . 6 3 8 *  

A 2 0  我 因 學 校 行 政 的 要 求 與 規 定 感 到 壓 力  5 . 3 4 4 *  0 . 6 1 1 *  

A 2 1  我 因 為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無 法 給 予 明 確 的 工 作 目

標 而 產 生 無 力 感  

3 . 7 8 1 *  0 . 4 8 9 *  

A 2 2  我 因 為 行 政 單 位 無 法 提 供 我 在 教 學 或 班 級 管

理 上 的 協 助 而 產 生 挫 折 感  

5 . 4 1 1 *  0 . 6 2 7 *  

A 2 3  我 覺 得 學 校 硬 體 設 備 不 夠 完 善 ， 影 響 我 的 教

學  

3 . 3 8 3 *  0 . 3 6 5 *  

A 2 4  我 會 因 工 作 壓 力 而 影 響 到 家 庭 和 諧 的 氣 氛  7 . 1 0 7 *  0 . 6 1 9 *  

A 2 5  我 會 因 家 庭 因 素 影 響 我 工 作 的 情 緒  6 . 1 1 0 *  0 . 5 6 9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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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目   

t 值  與 總

分 相 關  

A 2 6  我 會 因 無 法 受 到 學 生 、 家 長 或 同 事 的 肯 定 而

心 生 煩 憂  

5 . 6 8 4 *  0 . 5 5 7 *  

A 2 7  我 因 現 階 段 的 課 程 內 容 負 荷 太 重 而 感 到 吃 力  7 . 1 3 7 *  0 . 6 0 5 *  

A 2 8  我 會 因 自 己 的 專 業 知 能 不 足 而 煩 惱  4 . 1 3 6 *  0 . 4 3 9 *  

A 2 9  我 會 因 嚴 重 的 少 子 化 問 題 而 擔 心 成 為 超 額 教

師  

4 . 3 6 1 *  0 . 4 9 5 *  

A 3 0  我 會 因 退 休 制 度 的 變 革 ， 擔 心 影 響 到 自 己 的

退 休 權 益  

6 . 4 5 8 *  0 . 6 4 7 *  

A 3 1  我 會 因 教 育 專 業 評 鑑 的 實 施 而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3 . 3 8 4 *  0 . 4 3 6 *  

A 3 2  我 會 因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的 應 用 能 力 不 足 而 畏 懼  3 . 4 3 2 *  0 . 4 3 5 *  

註 明 ： ＊ p＜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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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 素 分 析  

先 透 過 球 形 檢 定 ( B a r t l e t t ’ s  T e s t  o f  S p h e r i c i t y )與

K M O (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m e a s u r e  o f  s a m p l i n g  a d e q u a c y )

檢 驗 適 不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K M O值 要 大 於 0 . 5， 且 越 高

越 好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9 )。 之 後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再

利 用 直 交 轉 軸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保 留 特 徵 值 大 於 1 . 0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 ， 因 素 負 荷 量 以 0 . 5作 為 選 題 標 準 。  

        本 研 究 經 過 多 次 分 析 ， 其 中 因 為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0 . 5、 構 面 所 涵 蓋 的 題 項 內 容 太 少 及 和 其 它 題 項 有 共 構 的

情 形，予 以 刪 除 的 題 項 分 別 是 A 3 0、A 1 4、A 1 5、A 1 6、A 2 4、

A 2 6、 A 2 3、 A 2 9、 A 2 7、 A 1 0、 A 5、 A 2 5， 最 後 K M O值 為

0 . 7 8 1， B a r l e t t ’ s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8 2 5 . 3 4 5， p＜ 0 .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表 示 此 量 表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0 .  

7 7 8 %。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則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依 序 命 名

為 「 學 校 行 政 」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專 業

知 能 」 、 「 人 際 關 係 」 ， 詳 細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3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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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3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學 校 行 政  學 生 行 為  角 色 壓 力  專 業 知 能  人 際 關 係  

A 2 1  

A 1 8  

A 2 2  

A 1 9  

A 2 0  

A 3  

A 4  

A 1  

A 2  

A 6  

A 7  

A 8  

A 3 2  

A 2 8  

A 3 1  

A 1 2  

A 1 1  

0 . 8 7 1      

0 . 8 1 4      

0 . 7 5 7      

0 . 7 3 6      

0 . 7 3 3      

 0 . 8 0 0     

 0 . 7 8 0     

 0 . 7 6 1     

 0 . 7 4 9     

  0 . 8 6 9    

  0 . 8 4 8    

  0 . 5 8 5    

   0 . 7 8 6   

   0 . 7 4 0   

   0 . 7 2 4   

    0 . 8 9 1  

    0 . 6 8 7  

特 徵 值（ λ ） 5 . 7 5 4  2 . 2 4 5  1 . 6 0 1  1 . 3 4 2  1 . 0 9 0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0 . 0 5 5  1 6 . 0 3 3  1 2 . 6 0 1  1 2 . 4 5 9  9 . 6 2 9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 ） 

2 0 . 0 5 5  3 6 . 0 8 9  4 8 . 6 8 9  6 1 . 1 4 9  7 0 . 7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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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 度 分 析   

信 度 指 的 是 測 量 的 可 靠 性 ， 即 測 量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或 穩

定 性。在 社 會 科 學 領 域 中 以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為 信 度 估 計 時 大

多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 作 為 評 斷 構 面 信 度 的 衡 量 標 準 ，

又 稱 為 內 部 一 致 性 α係 數 。 當 量 表 包 含 兩 個 構 面 以 上 ， 須

以 各 自 不 同 的 因 素 構 念 為 子 量 表 分 開 計 算（ 吳 明 隆、涂 金

堂 ， 2 0 0 9） 。 一 般 來 說 ， 當 α係 數 越 高 ， 表 示 該 組 變 項 越

具 有 系 統 性 。 總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 最 好 在 . 8 0以

上 ， 若 是 在 . 7 0至 . 8 0間 仍 屬 可 接 受 之 範 圍 。 而 分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 最 低 要 在 . 5 0以 上 ， 若 是 在 . 6 0至 . 7 0間

尚 佳 ， 在 . 7 0至 . 8 0間 信 度 高 ， 在 . 8 0至 . 9 0間 信 度 很 高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9） 。  

      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之

C r o n b a c h ’ α係 數 介 於 0 . 6 9 6到 0 . 8 8 1之 間 ，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α係 數 為 0 . 8 7 4，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相 當 良 好 ， 如

表 3 - 5 - 4所 示 。  

表 3 - 5 - 4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學 校  

行 政  

學 生  

行 為  

角 色  

壓 力  

專 業  

知 能  

人 際  

關 係  

C r o n b a c h ’ α 係 數  0 . 8 8 1  0 . 8 1 9  0 . 8 1 1  0 . 6 9 6  0 . 7 0 8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0 . 8 7 4  

 

2、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 1） 同 時 效 度 分 析  

       同 時 效 度 ( c o n c u r r e n t  v a l i d i t y ) 為 效 標 關 聯 效 度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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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指 測 量 工 具 與 效 標 同 時 出 現（ 張 紹 勳 ， 2 0 0 1）， 即 測 量

的 同 時 可 以 獲 得 的 數 據（ 邱 政 皓 ， 2 0 0 1）。 本 研 究 以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為 預 測 變 項，再 以 工 作 績 效 做 為 效 標 變 項 進 行 線

性 回 歸 分 析 ， 以 探 求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透 過 顯 著 性 檢 定 後 發 現 ， 球 類 運 動 ( B = . 2 8 9 ;  t = 2 . 7 5 ,  

p = . 0 0 7 )與 極 限 運 動 ( B = . 2 2 5 ;  t = 2 . 0 6 ,  p = . 0 4 2 )  顯 著 的 預 測

工 作 效 率 ； 戶 外 運 動 ( B = . 2 2 9 ;  t = 2 . 0 2 ,  p = . 0 4 7 ) 顯 著 地 預 測

著 工 作 態 度，因 此 本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之 同 時 效 度 具 有 可

信 之 效 度 。   

（ 2） 信 度 分 析  

        本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主 要 在 測 量 教 師 的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 且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五 點 量 表 。 張 紹 勳 （ 2 0 0 1）

表 示 ， C r o n b a c h ’ s  α適 用 於 檢 定 李 克 特 這 類 五 點 （ 七 點 ）

量 表 的 信 度，因 此，本 研 究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檢 驗 量 表 信 度 。

如 表 3 - 5 - 5所 示 ， 本 量 表 整 體 信 度 為 α＝ . 5 6 5， 根 據 吳 統 雄

( 1 9 8 5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本 休 閒 參 與 量 表 的 信 度 在 「 可 信 」

的 範 圍 內 ， 其 詳 細 分 類 請 參 見 表 3 -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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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5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內 部 一 致 性 摘 要 表  

 

項 目 刪 除

時 的 尺 度

平 均 數  

項 目 刪

除 時 的

尺 度 變

異 數  

修 正 的

項 目 總

相 關  

項 目 刪 除 時 的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  值  

整 體

係 數  

b 1  1 2 . 4 1 1 8  1 1 . 2 9 4  . 2 6 8  . 5 3 5  

. 5 6 5  

b 2  1 1 . 5 3 9 2  9 . 4 5 9  . 4 7 3  . 4 4 8  

b 3  1 3 . 4 5 1 0  1 3 . 4 1 8  . 1 8 9  . 5 5 8  

b 4  1 2 . 1 2 7 5  8 . 5 8 8  . 4 5 0  . 4 5 5  

b 5  1 3 . 4 4 1 2  1 3 . 4 9 7  . 2 3 0  . 5 5 6  

b 6  1 2 . 9 2 1 6  1 1 . 6 3 7  . 3 1 3  . 5 2 0  

b 7  1 2 . 7 4 5 1  1 1 . 3 0 1  . 2 5 2  . 5 4 1  

b 8  1 3 . 4 1 1 8  1 3 . 6 1 1  . 0 3 0  . 5 9 1  

表 3 - 5 - 6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係 數 評 鑑 參 考 範 圍  

α係 數  可 信 度  一 致 性 結 果  

信 度 < = . 3 0  不 可 信  一 致 性 不 到 1 0分 之 一  

. 3 0＜  信 度 ＜  ＝  . 4 0  勉 強 可 信  一 致 性 約 超 過 1 0分 之 一  

. 4 0＜  信 度 ＜  ＝  . 5 0  稍 微 可 信  一 致 性 約 超 過 6分 之 一  

. 5 0＜  信 度 ＜  ＝  . 7 0  可 信  一 致 性 超 過 4分 之 一  

. 7 0＜  信 度 ＜  ＝  . 9 0  很 可 信  一 致 性 超 過 一 半  

. 9 0＜  信 度  十 分 可 信  一 致 性 超 過 8成  

資 料 來 源：吳 統 雄 ( 1 9 8 5 )。態 度 與 行 為 研 究 的 信 度 與 效 度：理

論 、 應 用 、 反 省 。 民 意 學 術 專 刊 夏 季 號 ， 2 9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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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 1）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 依 有 效 問 卷 答 題 情 形 ， 利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檢 定 進 行 選 題 工 作 ， 以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 發 現 在「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分 析 結

果 中 ， C 2 0：「 我 會 尊 重 校 長 主 任 所 做 的 決 定 」， 在 鑑 別

度 分 析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予 以 刪 除 ， 保 留 原 量 表 中 具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項 2 1 題 ， 再 進 一 步 進 行 信 效 度 的 考 驗 ， 表

3 - 5 - 7 為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  

表 3 - 5 - 7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t 值  與 總

分 相 關  

C 1  我 能 如 期 完 成 學 校 行 政 交 付 的 工 作  5 . 1 7 7 *  0 . 5 8 8 *  

C 2  我 對 於 學 校 的 教 學 或 行 政 工 作 熟 練，沒

有 任 何 困 難  

5 . 9 3 4 *  0 . 4 9 6 *  

C 3  我 經 常 計 畫 與 安 排 自 己 所 負 責 的 工 作

進 度  

6 . 4 5 7 *  0 . 6 3 6 *  

C 4  我 能 如 期 完 成 課 程 安 排 的 授 課 進 度  9 . 9 4 6 *  0 . 7 2 0 *  

C 5  我 總 是 將 我 的 工 作 資 料 建 檔  5 . 4 5 4 *  0 . 5 6 4 *  

C 6  我 能 馬 上 找 到 欲 參 考 的 資 料  7 . 3 0 9 *  0 . 6 6 3 *  

C 7  我 的 工 作 速 度 比 其 它 同 事 來 得 快  8 . 0 7 9 *  0 . 6 6 4 *  

C 8  我 能 確 定 自 己 的 工 作 進 展 順 利 無 誤  6 . 5 2 7 *  0 . 6 3 5 *  

C 9  我 能 掌 控 班 上 同 學 上 課 的 秩 序  3 . 7 9 3 *  0 . 4 4 9 *  

C 1 0  我 能 掌 握 班 上 同 學 的 學 習 狀 況  6 . 9 7 9 *  0 . 5 7 8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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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目   

t 值  與 總

分 相 關  

C 1 1  對 於 學 生 在 學 校 的 安 全 問 題，我 會 特 別

提 高 警 覺  

5 . 9 4 1 *  0 . 5 7 6 *  

C 1 2  當 我 遇 到 工 作 上 的 困 難 時 ， 我 會 設 法  

想 辦 法 解 決 困 難  

8 . 0 8 8 *  0 . 6 6 5 *  

C 1 3  我 在 工 作 的 場 所 會 自 我 克 制、遵 守 紀 律  5 . 3 9 9 *  0 . 5 6 3 *  

C 1 4  我 會 遵 守 適 當 的 程 序 完 成 工 作，不 越 權

行 事  

8 . 0 0 8 *  0 . 6 7 9 *  

C 1 5  我 對 額 外 的 工 作 總 是 接 受 ， 不 推 卸  4 . 7 6 2 *  0 . 4 9 3 *  

C 1 6  我 期 望 做 比 較 具 有 挑 戰 性 的 工 作  6 . 5 3 6 *  0 . 5 9 6 *  

C 1 7  我 和 同 事 可 以 互 相 合 作 將 工 作 完 成  5 . 8 3 2 *  0 . 6 5 7 *  

C 1 8  我 會 主 動 幫 助 同 事，使 他 完 成 他 負 責 的

工 作  

6 . 1 7 4 *  0 . 7 0 0 *  

C 1 9  當 主 管 不 在 學 校 時 ， 我 仍 然 依 照 平 常  

的 規 定 行 事  

4 . 1 1 8 *  0 . 4 8 4 *  

C 2 0  我 會 尊 重 校 長 主 任 所 做 的 決 定  2 . 3 6 4 *   0 . 2 8 1 *  

C 2 1  當 同 事 遇 到 問 題 時，我 能 適 時 鼓 勵 並 加

以 支 持 他  

4 . 2 7 0 *  0 . 5 3 5 *  

C 2 2  我 會 主 動 地 參 與 教 學 之 外 的 活 動，以 幫

助 學 校 爭 取 績 效  

4 . 2 3 2 *  0 . 5 1 0 *  

註 明 ： * p＜ 0 . 0 5  

 

（ 2） 因 素 分 析  

         經 過 多 次 分 析 ， 其 中 因 為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0 . 5、 構 面

所 涵 蓋 的 題 項 內 容 太 少 及 和 其 它 題 項 有 共 構 的 情 形 ，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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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刪 除 的 題 項 分 別 是 C 9、 C 1 0  、 C 1 9、 C 8、 C 1 6、 C 1 5、

C 2， 最 後 K M O值 為 0 . 8 0 1， B a r l e t t ’ s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7 3 5 . 4 4 1， p＜ 0 .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量 表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4 .  5 3 0 %。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則 萃 取

出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 依 序 命 名 為 「 工 作 效 率 」 、 「 工 作 行

為 」 、 「 工 作 態 度 」 。 詳 細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8所 示 。  

表 3 - 5 - 8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工 作 效 率  工 作 行 為  工 作 態 度  

C 5  

C 7  

C 4  

C 3  

C 1  

C 6  

C 1 3  

C 1 2  

C 1 1  

C 1 4  

C 2 2  

C 2 1  

C 1 8  

C 1 7  

0 . 7 7 8    

0 . 7 3 2    

0 . 7 1 1    

0 . 6 9 1    

0 . 6 3 2    

0 . 6 3 0    

 0 . 8 4 7   

 0 . 7 6 2   

 0 . 7 3 7   

 0 . 7 1 8   

  0 . 8 0 7  

  0 . 7 4 3  

  0 . 7 3 5  

  0 . 8 5 9  

特 徵 值 （ λ ）  5 .  8 2 0  1 . 6 9 7  1 . 5 1 8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3 . 2 3 5  2 2 . 9 4 7  1 8 . 3 4 8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3 . 2 3 5  4 6 . 1 8 2  6 4 . 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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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 度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之     

C r o n b a c h ’ α係 數 介 於 0 . 7 7 7到 0 . 8 4 8之 間 ，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α係 數 為 0 . 8 8 0，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相 當 良 好 ， 如

表 3 - 5 - 9所 示 。  

表 3 - 5 - 9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工 作  

效 率  

工 作  

行 為  

工 作  

態 度  

C r o n b a c h ’ α 係 數  0 . 8 3 5  0 . 8 4 8  0 . 7 7 7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0 . 8 8 0  

 

在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問 卷 發 展 流 程 後，形 成 正 式 問 卷，問 卷 建

構 流 程 如 圖 3 - 5 - 1所 示 ：  

 

 

 

 

 

 

 

 

圖 3 - 5 - 1  問 卷 建 構 流 程 圖  

 

 

 

收 集 相 關 文

獻 及 問 卷  

問 卷 編 製 完

成 初 稿  

專 家 效 度  

正 式 問 卷  

確 立  

信 效 度 分 析  問 卷 預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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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回 收 問 卷 後，先 剔 除 回 答 不 完 整 的 無 效 問 卷 後 ，

接 著 將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 ， 再 以 S P S S  1 2 . 0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並 以 α  =  . 0 5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統 計 考 驗，茲

將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分 述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針 對 問 卷 各 部 分，透 過 次 數 分 配、平 均 數、百 分 比

及 標 準 差 等 統 計 量，以 了 解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  

二 、 t 考 驗 ( t - t e s t )  

本 研 究 採 用 t 檢 定 考 驗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之 性 別 項 目，對 休 閒

運 動 參 與、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考

驗 。  

三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  

利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法，考 驗 人 口 背 景 變 項、休

閒 運 動 參 與、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及 關

係 。  

四 、 雪 費 法 事 後 比 較 ( S c h e f f ’ e  T e s t )  

經 M A N O VA分 析 後 ， 若 p值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組 別 間 至 少

有 一 對 平 均 數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當 各 組 人 數 不 相 等 或 想 進

行 複 雜 的 比 較 時，可 以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比 較，以 檢 定

各 群 組 間 之 差 異 情 形 。  

五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p r o d u c t - m o m e n t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  

利 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法，來 表 示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教 師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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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力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之 關 聯 程 度 。  

六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  

以 工 作 壓 力 各 構 面 為 控 制 變 項 ， 以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為 效

標 變 項 ， 以 求 二 組 變 項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七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S E M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用 以 處 理 複 雜 的 多 變 量 研 究 數 據 ， 目 的 在

探 討 變 數 與 變 數 間 之 因 果 關 係 。 分 為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是「 測 量 模 型 」， 主 要 是 描 述 觀 察 變 項 與 濳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第 二 部 分 是 「 結 構 模 型 」， 分 析 濳 在 變 數 之 間 的 關

係 （ 張 芳 全 ， 2 0 0 8）。 本 研 究 以  S E M  來 探 討 工 作 壓 力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的 相 互 影 響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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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研 究 結 果 與 討論  

 

本 章 依 據 問 卷 調 查 所 蒐 集 的 資 料 依 照 第 三 章 所 提 到 之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然 後 針 對 研 究 結 果 加 以 分 析 討 論 。 本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是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 第 二 節 是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是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分 析 ； 第 四 節 是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分 析 ； 第 五 節 是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六 節 是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回 收 之 5 0 2 份 有 效 問 卷 為 研 究 樣 本 ， 其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以

人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來 說 明 ， 如 表 4 - 1 - 1：  

表 4 - 1 - 1   

正 式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 n＝ 5 0 2）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性 別  男  1 7 7  3 5 . 3  

女  3 2 5  6 4 . 7  

年 齡  3 0歲 以 下  2 4  4 . 8  

3 1 ~ 4 0歲  2 3 8  4 7 . 4  

4 1 ~ 5 0歲  2 1 5  4 2 . 8  

5 1歲 以 上  2 5  5 .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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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樣 本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以 包 括 性 別、年 齡、婚 姻 狀 況、

子 女 狀 況 、 家 庭 型 態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等 七 個 項 目 ， 茲

將 其 基 本 資 料 情 形 分 析 如 下 :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 0 1  2 0 . 1  

已 婚  3 9 5  7 8 . 7  

已 婚 單 身  6  1 . 2  

子 女 狀 況  無 子 女  1 3 1  2 6 . 1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1 6 0  3 1 . 9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1 7 7  3 5 . 3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3 4  6 . 8  

家 庭 型 態  小 家 庭  3 8 5  7 6 . 7  

折 衷 家 庭  1 0 4  2 0 . 7  

大 家 庭  1 3  2 . 6  

任 教 年 資  5年 以 下  2 9  5 . 8  

6 ~ 1 0年  7 4  1 4 . 7  

1 1 ~ 1 5年  1 6 6  3 3 . 1  

1 6 ~ 2 0年  1 1 2  2 2 . 3  

2 1年 以 上  1 2 1  2 4 . 1  

現 任 職 務  專 任 教 師  6 5  1 2 . 9  

教 師 兼 導 師  3 1 9  6 3 . 5  

教 師 兼 組 長  7 0  1 3 . 9  

教師兼主任 4 8  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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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性 別  

「 女 性 」教 師 較「 男 性 」教 師 為 多，「 女 性 」教 師 佔 6 4 . 7 %，

「 男 性 」 教 師 佔 3 5 . 3 %， 女 性 教 師 所 佔 比 例 較 高 。 根 據 嘉

義 縣 男 女 性 教 師 人 數 分 別 為 男 性 9 4 5人 、 女 性 1 4 6 6人 ， 女

性 教 師 所 占 比 例 6 3 %，本 研 究 女 性 所 占 比 例 和 母 群 人 數 比

接 近，分 析 可 能 因 素 為 女 性 投 入 教 師 行 業 之 後 會 升 遷、轉

業 或 離 職 的 可 能 性 不 高 。  

（ 二 ） 年 齡  

以 「 3 1 - 4 0  歲 」 教 師 最 多 ， 佔 4 7 . 4 %， 其 次 依 序 為 「 4 1 - 5 0  

歲 」教 師，佔 4 2 . 8 %；「 5 1  歲 以 上 」教 師，佔 5 %；「 3 0  歲

以 下 」 教 師 ， 佔 4 . 8 %。 嘉 義 縣 教 師 多 集 中 在 「 3 1 - 4 0  歲 」

及「 4 1 - 5 0  歲 」，共 佔 抽 樣 調 查 有 效 樣 本 人 數 的 九 成 左 右，

屬 於 青 壯 年 階 段 。  

（ 三 ） 婚 姻 狀 況  

「 已 婚 」 較 「 未 婚 」 為 多 ， 「 已 婚 」 佔 7 8 . 7 %， 「 未 婚 」

佔 2 0 . 1 %，而 已 婚 單 身 (含 離 婚、喪 偶、分 居 等 )，佔 1 . 2 %。 

因 抽 樣 年 齡 多 集 中 在 3 1 ~ 5 0歲 ， 故 多 數 教 師 為 已 婚 情 況 。  

（ 四 ） 子 女 狀 況  

以「 最 小 子 女 7 - 1 7  歲 」為 最 多 ， 佔 3 5 . 3 %； 依 序 為「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 佔 3 1 . 9 %； 「 無 子 女 」 ， 佔 2 6 . 1 %； 「 最

小 子 女 1 8  歲 以 上 」 ， 佔 6 . 8 %。 無 子 女 人 數 所 佔 比 例 多 和

未 婚 人 數 所 佔 比 例 有 關，故 推 估 若 扣 除 未 婚 填 答，子 女 年

齡 會 集 中 在 0 ~ 1 7歲 ， 表 示 教 師 子 女 多 為 求 學 階 段 。  

（ 五 ） 家 庭 型 態  

以 「 小 家 庭 」 為 最 多 ， 佔 7 6 . 7 %； 依 序 為 「 折 衷 家 庭 」 ，

佔 2 0 . 7 %； 「 大 家 庭 」 ， 佔 2 . 6 %。 教 師 多 為 夫 妻 和 孩 子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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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的 小 家 庭 型 態 。  

（ 六 ） 任 教 年 資  

以「 1 1 - 1 5  年 」居 多，佔 3 3 . 1 %，其 次 依 序 為「 2 1年 以 上 」,

佔 2 4 . 1 %；「 1 6 - 2 0  年 」,佔 2 2 . 3 %；「 6 - 1 0  年 」，佔 1 4 . 7 %；

「 5  年 以 下 」， 佔 5 . 8 %。任 教 年 資 和 年 齡 相 符 ， 且 樣 本 之

教 師 年 資 在 十 年 以 上 佔 八 成 ， 可 說 是 屬 於 較 為 資 深 的 教

師 。  

（ 七 ） 現 任 職 務  

以 「 教 師 兼 導 師 」 為 最 多 ， 佔 6 3 . 5 %， 其 次 依 序 為 「 教 師

兼 組 長 」 ， 佔 1 3 . 9 %； 「 專 任 教 師 」 ， 佔 1 2 . 9 %； 「 教 師

兼 主 任 」，佔 9 . 6 %。以 學 校 的 編 制 來 看，教 師 兼 導 師 的 比

例 仍 屬 較 多 。  

 

第 二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現 況，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  

一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2 - 1得 知 ， 受 試 者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以 「 戶 外 運 動 」

（ 平 均 值 ＝ 3 . 2 5） 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平 均

值 ＝ 2 . 2 2） 、 「 球 類 運 動 」 （ 平 均 值 ＝ 2 . 1 8） 、 「 水 域 運 動 」

（ 平 均 值 ＝ 1 . 6 5） 、 「 舞 蹈 運 動 」 （ 平 均 值 ＝ 1 . 6 0） 、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平 均 值 ＝ 1 . 1 5）、「 技 擊 運 動 」（ 平 均 值 ＝ 1 . 1 2）、

「 其 它 」 （ 平 均 值 ＝ 1 . 0 9） 為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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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各 類 平 均 值 可 看 出 教 師 從 事 的 休 閒 運 動 以 戶 外 運 動 為

最 多，推 論 嘉 義 縣 教 師 比 較 喜 歡 大 自 然 的 活 動。而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及 技 擊 運 動 這 兩 類 運 動 需 要 特 殊 場 所 才 能 從 事，推 論 嘉 義 縣

教 師 因 此 在 從 事 此 類 運 動 的 便 利 性 不 足，故 參 與 的 比 例 較 低 。 

表 4 - 2 - 1  

受 試 者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戶 外 運 動  3 . 2 5  1 . 2 1  1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2 . 2 2  1 . 3 4  2  

球 類 運 動  2 . 1 8  1 . 2 5  3  

水 域 運 動  1 . 6 5  1 . 0 3  4  

舞 蹈 運 動  1 . 6 0  1 . 0 1  5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1 . 1 5  0 . 4 6  6  

技 擊 運 動  1 . 1 2  0 . 4 6  7  

其 它  1 . 0 9  0 . 5 1  8  

  

 二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節 之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 1，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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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2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差 異 情 形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性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球 類 運 動  男  1 7 7  2 . 8 6  1 . 3 8    8 . 9 5 3 * * *  

女  3 2 5  1 . 8 0  1 . 0 0  

戶 外 運 動  男  1 7 7  3 . 3 6  1 . 1 1  1 . 4 4 1  

女  3 2 5  3 . 1 9  1 . 2 5  

技 擊 運 動  男  1 7 7  1 . 2 1  0 . 6 0   2 . 9 4 4 * *  

女  3 2 5  1 . 0 6  0 . 3 5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男  1 7 7  1 . 9 2  1 . 2 1  ﹣ 3 . 8 4 5 * * *  

女  3 2 5  2 . 3 8  1 . 3 9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男  1 7 7  1 . 2 3  0 . 5 1   2 . 8 4 3 * *  

女  3 2 5  1 . 1 0  0 . 4 2  

水 域 運 動  男  1 7 7  2 . 0 2  1 . 1 9    5 . 5 5 3 * * *  

女  3 2 5  1 . 4 5  0 . 8 6  

舞 蹈 運 動  男  1 7 7  1 . 1 8  0 . 4 4  ﹣ 9 . 1 3 1 * * *  

女  3 2 5  1 . 8 3  1 . 1 4  

其 它  男  1 7 7  1 . 0 8  0 . 5 3  ﹣ 0 . 2 2 5  

女  3 2 5  1 . 1 0  0 . 4 9  

整 體 休 閒 運 動  男  1 7 7  1 . 8 6  0 . 4 5  2 . 7 3 7 * *  

女  3 2 5  1 . 7 4  0 . 4 7  

註 明 ：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而 在 整 體 構 面 上 的 分 析 結 果，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是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情 形，且 由 平 均 數 可 知 男 性 教 師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情 形 較 女 性 教 師 高 。 此 結 果 與 許 泰 彰（ 2 0 0 0）、 李 嘉



 98 

慶（ 2 0 0 2）、何 奇 叡（ 2 0 0 3）、洪 朱 璋（ 2 0 0 3）、蔡 文 毅（ 2 0 0 4）、

盧 玫 諭 （ 2 0 0 5） 、 盧 雅 萍 （ 2 0 0 6）、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 2 0 0 7） 、

陳 彥 光 （ 2 0 0 7）、 張 健 群 （ 2 0 0 8）、 游 錫 霖 （ 2 0 0 9） 之 研 究 相

同 。 推 論 女 性 教 師 在 工 作 之 餘 ， 尚 需 打 理 家 務 、 照 顧 孩 子 ， 所

以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的 機 會 較 男 性 教 師 來 得 少 。  

在 各 構 面 上 的 分 析 結 果，顯 示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球 類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水 域 運 動 、

舞 蹈 運 動 等 構 面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情 形。而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戶 外 運 動 與 其 它 兩 類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上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在「 球 類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水 域 運 動 」構 面 的 結 果 發 現 ： 男 性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的 參 與 情 形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國 小 教 師；在「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舞 蹈 運 動 」構 面 的 結 果 發 現 ： 女 性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的 情 形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國 小 教 師 。 此 結 果 與 吳 承 典 （ 2 0 0 3）、 尤

逸 歆 （ 2 0 0 4）、 游 錫 霖 （ 2 0 0 9） 之 研 究 相 同 。 結 果 推 論 嘉 義 縣

男 性 教 師 較 喜 愛 從 事 動 態 性 或 冒 險 性 的 活 動，而 女 性 教 師 則 較

喜 愛 從 事 靜 態 養 生 的 運 動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1 - 1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 2，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3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7 8，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結 果 如 表 4 - 2 - 4所 示，「 球 類 運 動 」( F＝ 2 .744，p＝ 0 . 0 4 3 )、

「 技 擊 運 動 」 ( F＝ 3 .003， p＝ 0 . 0 3 0 )、「 水 域 運 動 」 ( F＝ 3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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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 . 0 1 2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水 域 運 動 」此 構 面 ，

「 3 1 ~ 4 0歲 」 顯 著 高 於 「 5 1歲 以 上 」 ； 「 球 類 運 動 」 、 「 技 擊

運 動 」構 面 經 事 後 比 較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戶 外 運 動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 舞 蹈 運 動 」、「 其 它 」 等

五 個 構 面 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研 究 結 果 與 尤 逸 歆 ( 2 0 0 4 )、 馮 意 雄

( 2 0 0 5 )、 嚴 詠 智 ( 2 0 0 6  )、 柯 易 興 ( 2 0 1 0） 等 研 究 認 為 不 同 年 齡

對 於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有 些 許 不 同。推 論 嘉 義 縣

教 師 在 水 域 運 動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是 因 為 現 今 政 策 對 游 泳 教 學 的

重 視 ， 導 致 年 齡 層 在 「 3 1 ~ 4 0歲 」 的 教 師 在 水 域 活 動 的 認 同 及

參 與 上 比 其 它 年 齡 層 來 得 高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1 - 2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3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年 齡  2.719 24 1424.651 .878 0.000 

 

 

 

 

 

 



 100 

表 4 - 2 - 4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類 運 動  12.821 3 2.744 0.043 N / A  

戶 外 運 動  10.272 3 2.375 0.069 N / A  

技 擊 運 動  1.871 3 3.003 0.030 N / A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10.510 3 1.954 0.120 N / A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1.264 3 2.046 0.107 N / A  

水 域 運 動  11.497 3 3.695 0.012 2＞ 4  

舞 蹈 運 動  4.325 3 1.429 0.233 N / A  

其 它  1.560 3 2.052 0.106 N / A  

註： 3 0歲 以 下 = 1， 3 1 ~ 4 0歲 = 2， 4 1 ~ 5 0歲 = 3， 5 1歲 以 上 = 4， N / A =

無 顯 著  

 

（ 三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 3，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5發 現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3 0， p = 0 . 0 0 3 )。

進 一 步 分 析，結 果 如 表 4 - 2 - 6所 示，只 有「 戶 外 運 動 」( F＝ 8 .451，

p＝ 0 . 0 0 0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戶 外 運 動 」此 構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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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婚 」顯 著 高 於「 未 婚 」。而「 球 類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水 域 運 動 」、「 舞

蹈 運 動 」、「 其 它 」等 七 個 構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此 研 究 和 游

錫 霖（ 2 0 0 9）研 究 結 果 己 婚 國 小 教 師 在 戶 外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未 婚 國 小 教 師 相 同。由 此 推 論 嘉 義 縣 已 婚 國 小 教 師

從 事 戶 外 運 動 和 親 子 家 庭 活 動 有 關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1 - 3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5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婚 姻  

狀 況  

2.273 16 984.000 .878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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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類 運 動  3.601 2 1.145 0.319 N / A  

戶 外 運 動  23.863 2 8.451 0.000 2＞ 1  

技 擊 運 動  0.906 2 2.164 0.116 N / A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3.342 2 0.926 0.397 N / A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0.048 2 0.116 0.891 N / A  

水 域 運 動  4.369 2 2.082 0.126 N / A  

舞 蹈 運 動  3.104 2 1.538 0.216 N / A  

其 它  0.672 2 1.319 0.268 N / A  

註 ： 未 婚 = 1， 已 婚 = 2， 已 婚 單 身 = 3， N / A =無 顯 著  

 

（ 四 ）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 4，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7發 現 ，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3 9，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 8所 示 ， 「 戶 外 運 動 」  

( F＝ 4 .806， p＝ 0 . 0 0 3 )、 「 水 域 運 動 」 ( F＝ 5 .020， p＝ 0 . 0 0 2 )、

「 其 它  」 ( F＝ 6 .243， p＝ 0 . 0 0 0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戶 外 運 動 」此 構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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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顯 著 高 於「 無 子

女 」 ； 在 「 水 域 運 動 」 此 構 面 ，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顯 著 高 於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 在 「 其 它 」

此 構 面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顯 著 高 於 「 無 子 女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而「 球 類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舞 蹈 運

動 」等 四 個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推 論 嘉 義 縣 教 師 從 事 戶 外 運 動

及 水 域 運 動 上 的 伙 伴 是 家 人 小 孩；在 其 它 的 運 動 上，年 齡 較 大

的 教 師 在 參 與 上 比 其 它 年 齡 層 更 有 時 間 從 事 或 鑽 研 特 殊 的 運

動 。 在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1 - 4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7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子 女  

狀 況  

3.701 24 1424.651 .83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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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 8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類 運 動  14.464 3 3.102 0.026 N / A  

戶 外 運 動  20.496 3 4.806 0.003 
（ 3， 4）

＞ 1  

技 擊 運 動  0.967 3 1.539 0.204 N / A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11.832 3 2.203 0.087 N / A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1.401 3 2.271 0.080 N / A  

水 域 運 動  15.500 3 5.020 0.002 
（ 2， 3）

＞ 4  

舞 蹈 運 動  5.158 3 1.707 0.165 N / A  

其 它  4.632 3 6.243 0.000 
4＞ （ 1，

2， 3）  

註 ： 無 子 女 = 1，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2，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3，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4， N / A =無 顯 著  

 

（ 五 ）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5，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9發 現 ，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3 1， p = 0 . 0 0 4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 1 0所 示 ，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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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24， p＝ 0 . 0 0 2 )、「 水 域 運 動 」 ( F＝ 4 .640， p＝ 0 . 0 1 0 )、  「 其

它  」 ( F＝ 3 .745， p＝ 0 . 0 2 4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 在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此

構 面 ，「 折 衷 家 庭 」 顯 著 高 於 「 小 家 庭 」； 在 「 水 域 運 動 」 此

構 面，「 小 家 庭 」顯 著 高 於「 折 衷 家 庭 」；在「 其 它 」此 構 面 ，

「 折 衷 家 庭 」 顯 著 高 於 「 小 家 庭 」。 而 「 球 類 運 動 」、「 戶 外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 舞 蹈 運 動 」 等

五 個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結 果 推 論 折 衷 家 庭 因 為 和 長 輩 同 住 ，

會 考 慮 到 長 輩 的 身 體 狀 況 ， 故 在 養 生 健 身 運 動 上 比 較 重 視 在

意；而 小 家 庭 在 水 域 運 動 上 的 參 與 高 於 折 衷 家 庭，推 論 家 中 長

輩 可 能 會 有 水 域 活 動 安 全 性 的 考 量；在 其 它 的 運 動 上，折 衷 家

庭 的 家 中 成 員 多，運 動 項 目 接 觸 性 及 種 類 較 多，故 折 衷 家 庭 高

於 小 家 庭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1 - 5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9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家 庭  

型 態  

2.234 16 984.000 .931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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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0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類 運 動  3.657 2 1.163 0.314 N / A  

戶 外 運 動  0.662 2 0.227 0.792 N / A  

技 擊 運 動  0.266 2 0.632 0.532 N / A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21.986 2 6.224 0.002 2＞ 1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0.309 2 0.745 0.475 N / A  

水 域 運 動  9.640 2 4.640 0.010 1＞ 2  

舞 蹈 運 動  1.455 2 0.718 0.488 N / A  

其 它  1.890 2 3.745 0.024 2＞ 1  

註 ： 小 家 庭 = 1， 折 衷 家 庭 = 2， 大 家 庭 = 3， N / A =無 顯 著  

 

（ 六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 6，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1 1發 現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5 9，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 1 2所 示 ， 「 球 類 運 動 」 ( F＝ 2 .914，

p＝ 0 . 0 2 1 )、「 戶 外 運 動 」 ( F＝ 2 .968， p＝ 0 . 0 1 9 )、「 舞 蹈 運 動 」

( F＝ 4 .164， p＝ 0 . 0 0 3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舞 蹈 運 動 」此 構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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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 0年 」 顯 著 高 於 「 1 6 ~ 2 0年 」 ； 在 「 球 類 運 動 」 及 「 戶 外

運 動 」 此 構 面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 技 擊 運

動 」 、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 「 水 域 運 動 」

「 其 它 」等 五 個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結 果 推 論 嘉 義 縣 的 年 輕 教

師 較 喜 歡 從 事 舞 蹈 運 動 和 體 能 的 考 量 有 關 係。因 此，研 究 假 設

1 - 6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1 1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任 教  

年 資  

2.378 32 1808.626 .85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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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2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類 運 動  18.068 4 2.914 0.021 N / A  

戶 外 運 動  16.994 4 2.968 0.019 N / A  

技 擊 運 動  1.444 4 1.728 0.142 N / A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9.729 4 1.353 0.249 N / A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1.590 4 1.933 0.104 N / A  

水 域 運 動  7.316 4 1.746 0.139 N / A  

舞 蹈 運 動  16.432 4 4.164 0.003 2＞ 4  

其 它  1.352 4 1.329 0.258 N / A  

註 ： 5年 以 下 = 1， 6 ~ 1 0年 = 2， 1 1 ~ 1 5年 = 3， 1 6 ~ 2 0年 = 4， 2 1年 以

上 = 5， N / A =無 顯 著  

 

（ 七 ）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 7，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2 - 1 3發 現 ，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0 8， p = 0 . 0 0 3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 1 4所 示 ， 「 球 類 運 動 」 ( F＝ 4 .433，

p＝ 0 . 0 0 4 )、 「 戶 外 運 動 」 ( F＝ 2 .705， p＝ 0 . 0 4 5 )、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 F＝ 3 .277， p＝ 0 . 0 2 1 )  、「 其 它 」 ( F＝ 2 .810， p＝ 0 . 0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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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球 類 運 動 」此 構 面 ，

「 教 師 兼 組 長 」顯 著 高 於「 教 師 兼 導 師 」， 此 結 果 同 於 尤 逸 歆

（ 2 0 0 4）、 陳 彥 光 （ 2 0 0 7） 及 游 錫 霖 （ 2 0 0 9） 的 研 究 ； 在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此 構 面，「 專 任 教 師 」顯 著 高 於「 教 師 兼 導 師 」，

結 果 推 論，專 任 教 師 有 較 彈 性 的 時 間 在 鑽 研 冒 險 性 的 運 動，也

有 可 能 因 為 專 任 教 師 其 中 有 體 育 教 師 的 身 分，體 育 教 師 在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上 的 參 與 機 會 較 高 ； 而 在「 戶 外 運 動 」及「 其 它 」此

構 面 ，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技 擊 運 動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水 域 運 動 」「 舞 蹈 運 動 」等 四 個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1 - 7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1 3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現 任  

職 務  

2.015 24 1424.651 .908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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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4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類 運 動  20.509 3 4.433 0.004 3＞ 2  

戶 外 運 動  11.677 3 2.705 0.045 N / A  

技 擊 運 動  1.535 3 2.456 0.062 N / A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2.251 3 0.415 0.743 N / A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2.010 3 3.277 0.021 1＞ 2  

水 域 運 動  4.425 3 1.403 0.241 N / A  

舞 蹈 運 動  3.114 3 1.026 0.381 N / A  

其 它  2.127 3 2.810 0.039 N / A  

註 ： 專 任 教 師 = 1， 教 師 兼 導 師 = 2， 教 師 兼 組 長 = 3， 教 師 兼 主

任 = 4， N / A =無 顯 著  

 

（ 八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示 教 師 在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 「 子 女 狀 況 」 、 「 家 庭 型 態 」 、 「 任 教 年 資 」 、 「 現

任 職 務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下 表 4 - 2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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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5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景  

變項  

球類 

運動 

戶外 

運動 

技 擊

運 動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水 域

運 動  

舞 蹈

運 動  
其 它  

性別  ◎   ◎  ◎  ◎  ◎  ◎   

年齡       ◎    

婚姻

狀況  
 ◎        

子女

狀況  
 ◎     ◎   ◎  

家庭

型態  
   ◎   ◎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     ◎     

註 ： ◎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五

個 構 面（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之 現 況，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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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3 - 1得 知 ， 以 教 師 各 構 面 壓 力 （ 平 均 數 介 在

2 . 0 0 ~ 2 . 7 9）及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2 . 4 7）來 說 ， 教 師 對 壓 力 的 感 受

力 是 中 等 偏 低 的 情 形 且 各 構 面 之 間 的 平 均 數 差 異 性 並 不 大 。  

各 構 面 之 工 作 壓 力 以「 角色壓力」（ 平 均 值 ＝ 2 . 7 9）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 學生行為」（ 平 均 值 ＝ 2 . 7 4） 、 「 學校行政」（ 平

均 值 ＝ 2 . 3 6） 、 「 專業知能」 （ 平 均 值 ＝ 2 . 2 8） 、 「 人際關係」

（ 平 均 值 ＝ 2 . 0 0） 為 最 低 ， 「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 平 均 值 為

2 . 4 7。其 中「 角色壓力」及「 學生行為」之 壓 力 高 於 整 體 平 均 值 ，

顯 見 嘉 義 縣 教 師 會 因 為 與 家 長 和 同 事 的 互 動 而 產 生 壓 力，另 外

在 面 對 學 生 成 績、態 度 或 常 規 表 現 不 佳 時，在 管 教 上 也 會 感 到

較 大 的 壓 力 。  

表 4 - 3 - 1  

受 試 者 工 作 壓 力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表  

工作壓力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角色壓力  2 . 7 9  0 . 7 1  1  

學生行為  2 . 7 4  0 . 6 2  2  

學校行政  2 . 3 6  0 . 6 7  3  

專業知能  2 . 2 8  0 . 6 3  4  

人際關係  2 . 0 0  0 . 6 0  5  

整體工作壓力  2 . 4 7  0 . 4 7   

  

二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節 之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等 五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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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1，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2所 示 ：  

表 4 - 3 - 2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形  

工 作 壓 力  性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學 生 行 為  男  1 7 7  2 . 7 1  0 . 6 5  ﹣ 0 . 7 0  

女  3 2 5  2 . 7 5  0 . 6 0  

角色壓力  男  1 7 7  2 . 6 6  0 . 6 8  ﹣ 3 . 1 4 0 * *  

女  3 2 5  2 . 8 7  0 . 7 2  

人際關係  男  1 7 7  2 . 0 3  0 . 6 5  1 . 0 2 4  

女  3 2 5  1 . 9 8  0 . 5 6  

學校行政  男  1 7 7  2 . 2 6  0 . 6 8  ﹣ 2 . 3 2 0 *  

女  3 2 5  2 . 4 1  0 . 6 6  

專業知能  男  1 7 7  2 . 2 0  0 . 6 4  ﹣ 2 . 2 7 8 *  

女  3 2 5  2 . 3 3  0 . 6 2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男  1 7 7  2 . 4 0  0 . 4 9  ﹣ 2 . 3 6 1 * *  

女  3 2 5  2 . 5 1  0 . 4 6  

註 明 ：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在 各 構 面 上 的 分 析 結 果，顯 示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角 色

壓 力、學 校 行 政、專 業 知 能 等 構 面 之 工 作 壓 力 情 形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情 形。而 學 生 行 為 與 人 際 關 係 兩 類 在 工 作 壓 力 情 形 上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而 「 角 色 壓 力 」 、 「 學 校 行 政 」 、 「 專 業 知 能 」 構 面 的

結 果 均 顯 示 ： 女 性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情 形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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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教 師 。 此 結 果 同 於 林 純 文（ 1 9 9 6）、 葉 龍 源（ 1 9 9 8）、 江 欣

霓 （ 2 0 0 2） 、 李 勝 彰 （ 2 0 0 3） 、 周 子 敬 （ 2 0 0 5） 的 研 究 。  

在 整 體 構 面 上 的 分 析 結 果，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是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情 形 。  

 

（ 二 ）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2，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3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0 3， p = 0 . 0 0 0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4所 示，「 人 際 關 係 」 ( F＝ 5 .607， p＝ 0 . 0 0 1 )、「 學

校 行 政 」 ( F＝ 5 .919， p＝ 0 . 0 0 1 )、 「 專 業 知 能 」 ( F＝ 3 .124， p＝

0 . 0 2 6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人 際 關 係 」此 構 面 ，

「 5 1歲 以 上 」、「 3 1 ~ 4 0歲 」、「 4 1 ~ 5 0歲 」顯 著 高 於「 3 0歲 以

下 」，此 結 果 同 於 D e F r a n k  與  S t r o u p ( 1 9 8 9 )、  C h a p l a i n ( 1 9 9 5 )、

邱 義 烜（ 2 0 0 2）的 研 究；在「 學 校 行 政 」此 構 面，「 3 1 ~ 4 0歲 」、

「 4 1 ~ 5 0歲 」 顯 著 高 於 「 3 0歲 以 下 」 ， 其 結 果 推 論 ， 年 紀 較 長

的 教 師 在 面 對 學 校 的 行 政 工 作 要 求 時 比 較 會 有 自 己 個 人 的 意

見 ，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能 力 不 足 而 感 到 壓 力 ；「 專 業 知 能 」構 面 事

後 比 較 則 無 差 異 。 而「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等 二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2 - 2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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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3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年 齡  3.441 15 1364.118 .903 0.000 

表 4 - 3 - 4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行 為  2.499 3 2.216 0.085 N / A  

角 色 壓 力  3.386 3 2.248 0.082 N / A  

人 際 關 係  5.808 3 5.607 0.001 
（ 4，2，3）

＞ 1  

學 校 行 政  7.748 3 5.919 0.001 
（ 2， 3）

＞ 1  

專 業 知 能  3.702 3 3.124 0.052 N / A  

註： 3 0歲 以 下 = 1， 3 1 ~ 4 0歲 = 2， 4 1 ~ 5 0歲 = 3， 5 1歲 以 上 = 4， N / A =

無 顯 著  

 

（ 三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3，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5發 現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5 7， p = 0 . 0 1 5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6所 示 ， 只 有 「 人 際 關 係 」 ( F＝ 3 .839， p＝

0 . 0 2 2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人 際 關 係 」此 構 面 ，



 116 

「 已 婚 單 身 」 顯 著 高 於 「 未 婚 」 ， 其 結 果 同 於 張 禕 芸 （ 2 0 0 8）

的 研 究，推 論 已 婚 單 身 因 為 心 態 或 心 情 上 的 考 量，在 人 際 關 係

上 的 壓 力 較 大。而「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學 校 行 政 」、

「 專 業 知 能 」 等 四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2 - 3獲

得 部 分 支 持，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5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婚 姻  

狀 況  

2.219 10 990.000 .957 .015 

表 4 - 3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行 為  1.452 2 1.925 0.147 N / A  

角 色 壓 力  0.024 2 0.024 0.977 N / A  

人 際 關 係  2.694 2 3.839 0.022 3＞ 1  

學 校 行 政  1.259 2 1.403 0.247 N / A  

專 業 知 能  1.497 2 1.877 0.154 N / A  

註 ： 未 婚 = 1， 已 婚 = 2， 已 婚 單 身 = 3， N / A =無 顯 著  

 

（ 四 ）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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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假 設 2 - 4，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7發 現 ，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5 0， p = 0 . 0 4 7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8所 示 ， 只 有 「 專 業 知 能 」 ( F＝ 3 .127， p＝

0 . 0 2 6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專 業 知 能 」此 構 面 ，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顯 著 高 於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 此 結

果 推 論 和 教 師 的 年 齡 有 關，年 紀 較 大 的 教 師 在 面 對 現 今 課 程 改

革 或 專 業 資 訊 能 力 時 感 到 的 壓 力 是 比 年 輕 教 師 來 得 大 的 。 而

「 學 生 行 為 」 、 「 角 色 壓 力 」 、 「 人 際 關 係 」 、 「 學 校 行 政 」

等 四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2 - 4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7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子 女  

狀 況  

1.692 15 1364.118 .950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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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8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行 為  1.102 3 0.970 0.407 N / A  

角 色 壓 力  2.205 3 1.457 0.225 N / A  

人 際 關 係  0.208 3 0.195 0.900 N / A  

學 校 行 政  0.894 3 0.662 0.576 N / A  

專 業 知 能  3.705 3 3.127 0.026 4＞ 2  

註 ： 無 子 女 = 1，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2，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3，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4， N / A =無 顯 著  

 

（ 五 ）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5，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9發 現 ，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6 1， p = 0 . 0 3 2 )。 進 一 步

分 析，結 果 如 表 4 - 3 - 1 0所 示，「 角 色 壓 力 」( F＝ 4 .001，p＝ 0 . 0 1 9 )、

「 人 際 關 係 」 ( F＝ 5 .226， p＝ 0 . 0 0 6 )等 二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 在 「 角 色 壓 力 」 及 「 人

際 關 係 」構 面 ，「 折 衷 家 庭 」顯 著 高 於「 小 家 庭 」， 其 結 果 推

論 折 衷 家 庭 的 教 師 對 上 要 服 侍 父 母，對 下 要 照 顧 孩 兒，有 時 間

上 的 束 縛，以 致 於 在 面 對 家 長 的 問 題 或 人 際 關 係 的 處 理 上 較 有

壓 力 。 而 「 學 生 行 為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 等 三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2 - 5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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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9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家 庭  

型 態  

1.981 10 990.000 .961 .032 

表 4 - 3 - 1 0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行 為  0.218 2 0.287 0.751 N / A  

角 色 壓 力  3.999 2 4.001 0.019 2＞ 1  

人 際 關 係  3.647 2 5.226 0.006 2＞ 1  

學 校 行 政  0.128 2 0.141 0.868 N / A  

專 業 知 能  1.052 2 1.316 0.269 N / A  

註 ： 小 家 庭 = 1， 折 衷 家 庭 = 2， 大 家 庭 = 3， N / A =無 顯 著  

 

（ 六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6，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1 1發 現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5 2，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1 2所 示 ， 「 學 生 行 為 」 ( F＝ 2 .570， p＝

0 . 0 3 7 )、 「 人 際 關 係 」 ( F＝ 5 .334， p＝ 0 . 0 0 0 )、 「 學 校 行 政 」 ( F

＝ 8 .038， p＝ 0 . 0 0 0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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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學 生 行 為 」此 構 面 ，

「 6 ~ 1 0年 」顯 著 高 於「 2 1年 以 上 」，此 結 果 同 於 林 純 文（ 1 9 9 6）

的 研 究 ； 在 「 人 際 關 係 」 此 構 面 ， 「 1 6 ~ 2 0年 」 顯 著 高 於 「 5

年 以 下 」及「 2 1年 以 上 」， 其 結 果 推 論 年 資 較 深 之 教 師 在 人 際

關 係 的 處 理 上 較 為 成 熟，而 最 資 淺 的 教 師 年 紀 輕，對 於 融 入 團

體 較 無 顧 慮 ； 在 「 學 校 行 政 」此 構 面 ，「 1 6 ~ 2 0年 」、「 1 1 ~ 1 5

年 」 顯 著 高 於 「 2 1年 以 上 」 及 「 5年 以 下 」 ， 其 結 果 推 論 ， 工

作 在 1 1 ~ 2 0年 間 的 教 師 對 於 行 政 工 作 較 有 個 人 主 見 ， 另 外 則 是

學 校 擔 任 行 政 工 作 者 多 為 這 個 年 齡 層 的 教 師，擔 任 行 政 工 作 的

壓 力 是 比 較 大 的 。 而「 角 色 壓 力 」及「 專 業 知 能 」等 二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2 - 6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1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任 教  

年 資  

4.049 20 1636.046 .8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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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2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行 為  3.844 4 2.570 0.037 2＞ 5  

角 色 壓 力  3 . 1 3 3  4 1.555 0.185 N / A  

人 際 關 係  7 . 3 1 7  4 5.334 0.000 4＞（ 1，5） 

學 校 行 政  1 3 . 6 7 5  4 8.038 0.000 
（ 4， 3）

＞ （ 5， 1） 

專 業 知 能  2 . 4 1 7  4 1.517 0.196 N / A  

註 ： 5年 以 下 = 1， 6 ~ 1 0年 = 2， 1 1 ~ 1 5年 = 3， 1 6 ~ 2 0年 = 4， 2 1年 以

上 = 5， N / A =無 顯 著  

 

（ 七 ）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 7，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3 - 1 3發 現 ，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0 3，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3 - 1 4所 示 ， 「 人 際 關 係 」 ( F＝ 3 .297， p＝

0 . 0 2 0 )、 「 學 校 行 政 」 ( F＝ 4 .079， p＝ 0 . 0 0 7 )、 「 專 業 知 能 」 ( F

＝ 3 .927， p＝ 0 . 0 0 9 )等 三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學 校 行 政 」此 構 面 ，

「 教 師 兼 組 長 」、「 教 師 兼 導 師 」顯 著 高 於 「 專 任 教 師 」， 此

結 果 推 論 專 任 教 師 沒 有 帶 班 的 壓 力，配 合 的 行 政 工 作 也 較 少 ，

故 壓 力 少 於 其 它 教 師。在「 專 業 知 能 」此 構 面，「 教 師 兼 導 師 」

顯 著 高 於「 教 師 兼 主 任 」，此 結 果 同 於 張 禕 芸（ 2 0 0 8）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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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論 教 師 兼 導 師 因 為 教 學 的 重 點 在 帶 班，在 專 業 知 能 上 的 接 觸

較 少 於 教 師 兼 主 任 ， 故 壓 力 較 大 ；「 人 際 關 係 」此 構 面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顯 著 差 異 。 而「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等 二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2 - 7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 1 3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現 任  

職 務  

3.442 15 1364.118 .903 .000 

表 4 - 3 - 1 4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行 為  0.677 3 0.595 0.618 N / A  

角 色 壓 力  1 . 0 5 1  3 0.691 0.558 N / A  

人 際 關 係  3 . 4 6 1  3 3.297 0.020 N / A  

學 校 行 政  5 . 3 9 7  3 4.079 0.007 
（ 3， 2）

＞ 1  

專 業 知 能  4 . 6 3 1  3 3.927 0.009 2＞ 4  

註 ： 專 任 教 師 = 1， 教 師 兼 導 師 = 2， 教 師 兼 組 長 = 3， 教 師 兼 主

任 = 4， N / A =無 顯 著  

（ 八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示 教 師 在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 「 子 女 狀 況 」 、 「 家 庭 型 態 」 、 「 任 教 年 資 」 、 「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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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職 務 」於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下 表

4 - 3 - 1 5。  

表 4 - 3 - 1 5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景  

變項  
學 生 行 為  角 色 壓 力  人 際 關 係  學 校 行 政  專 業 知 能  

性別   ◎   ◎  ◎  

年齡    ◎  ◎   

婚姻

狀況  
  ◎    

子女

狀況  
    ◎  

家庭

型態  
 ◎  ◎    

任 教

年 資   
◎   ◎  ◎   

現 任

職 務  
   ◎  ◎  

註 明 ： ◎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第 四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的 三

個 構 面（ 工 作 效 率 、 工 作 行 為 、 工 作 態 度 ）之 現 況 ， 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的 差 異 情 形，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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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  

一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4 - 1得 知 ， 受 試 者 之 工 作 績 效 以 「 工作態度」（ 平 均

值 ＝ 4 . 3 6）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工作效率」（ 平 均 值 ＝ 3 . 8 7）、

「 工作行為」（ 平 均 值 ＝ 3 . 7 3） 為 最 低 ，「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

平 均 值 為 3 . 9 7。  

    就 教 師 各 構 面 績 效 （ 平 均 數 介 在 3 . 7 3 ~ 4 . 3 6） 及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3 . 9 7）來 說 ， 教 師 對 績 效 的 自 我 感 受 力 為 中 等 偏 高 的 情

形 且 各 構 面 之 間 的 平 均 數 差 異 性 也 不 大 。 其 中 教 師 之 「 工作態

度」高 於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平 均 值，顯 示 嘉 義 縣 教 師 在 工 作 態 度 上

是 較 為 良 好 的 。  

表 4 - 4 - 1  

受 試 者 工 作 績 效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表  

工作績 效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工作態度  4 . 3 6  0 . 4 8  1  

工作效率  3 . 8 7  0 . 5 3  2  

工作行為  3 . 7 3  0 . 5 2  3  

整體工作績 效  3 . 9 7  0 . 4 1   

  

（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1，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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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2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形  

工 作 績 效  性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工 作 效 率  男  1 7 7  3 . 9 5  0 . 5 2  2 . 7 9 4 * *  

女  3 2 5  3 . 8 2  0 . 5 2  

工 作 行 為  男  1 7 7  3 . 7 8  0 . 5 6  1 . 6 2 0  

女  3 2 5  3 . 7 0  0 . 5 1  

工 作 態 度  男  1 7 7  4 . 3 4  0 . 5 1  ﹣ 0 . 5 9 4  

女  3 2 5  4 . 3 7  0 . 4 6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男  1 7 7  4 . 0 2  0 . 4 5  1 . 9 0 0  

女  3 2 5  3 . 9 4  0 . 3 9  

註 明 ：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在 各 構 面 上 的 分 析 結 果，顯 示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效 率 等 構 面 之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情 形。而 工 作 行 為 和 工

作 態 度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而 「 工 作 效 率 」 構 面 的 結 果 顯 示 ： 男 性 教 師 的 工 作 效 率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教 師 ， 此 結 果 同 於 游 育 如 （ 2 0 1 0） 的 研 究 。  

在 整 體 構 面 上 的 分 析 結 果 ，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情 形。此 結 果 同 於 曹 采 華（ 2 0 0 2）、陳 思 瑋

（ 2 0 0 8）、 賴 德 銘 （ 2 0 0 8）、 黃 煜 凱 （ 2 0 0 9） 針 對 不 同 的 行 業

人 員 所 做 的 研 究 。  

 

（ 二 ）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2，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3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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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效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3 6， p = 0 . 0 0 0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4 - 4所 示，「 工 作 效 率 」 ( F＝ 6 .312， p＝ 0 . 0 0 0 )、「 工

作 行 為 」 ( F＝ 7 .070， p＝ 0 . 0 0 0 )、 「 工 作 態 度 」 ( F＝ 3 .729， p＝

0 . 0 1 1 )等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 在 「 工 作 效 率 」 及 「 工

作 行 為 」構 面，「 5 1歲 以 上 」顯 著 高 於「 3 0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 「 4 1 ~ 5 0歲 」 ； 在 「 工 作 態 度 」 此 構 面 ， 「 5 1歲 以 上 」

顯 著 高 於 「 3 0歲 以 下 」 、 「 3 1 ~ 4 0歲 」 。 由 此 結 果 推 論 年 紀 較

大 的 教 師 工 作 經 驗 豐 富，有 較 佳 的 方 法 提 升 做 事 的 效 率 且 配 合

工 作 的 態 度 也 較 佳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3 - 2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在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 3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年 齡  3.680 9 1207.284 .936 0.000 

表 4 - 4 - 4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工 作 效 率  5.078 3 6.312 0.000 
4＞ （ 1，

2， 3）  

工 作 行 為  5.639 3 7.070 0.000 
4＞ （ 1，

2， 3）  

工 作 態 度  2.509 3 3.729 0.011 4＞（ 1，2） 

註： 3 0歲 以 下 = 1， 3 1 ~ 4 0歲 = 2， 4 1 ~ 5 0歲 = 3， 5 1歲 以 上 = 4， N / A =

無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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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3，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5發 現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6 0， p = 0 . 0 0 3 )。 進 一 步

分 析，結 果 如 表 4 - 4 - 6所 示，「 工 作 效 率 」( F＝ 7 .007，p＝ 0 . 0 0 1 )、

「 工 作 態 度 」 ( F＝ 4 .818， p＝ 0 . 0 0 8 )  等 二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 在 「 工 作 效 率 」 及 「 工

作 態 度 」構 面 ，「 已 婚 」顯 著 高 於「 未 婚 」， 由 此 結 果 推 論 已

婚 教 師 的 身 分 背 負 一 種 責 任 感，而 這 種 責 任 也 反 應 在 對 學 校 的

工 作 態 度 及 效 率 上。而「 工 作 行 為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3 - 3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 5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婚 姻  

狀 況  

3.383 6 994.000 .960 0.003 

表 4 - 4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工 作 效 率  3.787 2 7.007 0.001 2＞ 1  

工 作 行 為  1.580 2 2.890 0.057 N / A  

工 作 態 度  2.163 2 4.818 0.008 2＞ 1  

註 ： 未 婚 = 1， 已 婚 = 2， 已 婚 單 身 = 3， N / A =無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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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4，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7發 現 ，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8 5，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結 果 如 表 4 - 4 - 8所 示，「 工 作 效 率 」( F＝ 7 .302，p＝ 0 . 0 0 0 )、

「 工 作 行 為 」( F＝ 1 2 .973， p＝ 0 . 0 0 0 )、「 工 作 態 度 」( F＝ 4 .722，

p＝ 0 . 0 0 3 )等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工 作 效 率 」此 構 面 ，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顯 著 高 於 「 無 子

女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由 此 結 果 推 論 ， 教 師 的 子 女 都

還 需 要 照 顧 管 教 的 階 段，教 師 在 學 校 的 做 事 效 率 的 要 求 會 比 教

師 無 子 女 或 子 女 年 紀 己 大 的 教 師 來 得 高 ；在「 工 作 行 為 」此 構

面，「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顯 著 高 於「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無 子 女 」， 由 此 結 果 推 論 ， 由 子 女 的 年

齡 推 論 教 師 年 齡 層 在 3 0 ~ 4 5歲 ， 這 個 階 段 的 教 師 在 工 作 行 為 上

較 重 視 和 同 事 之 間 的 互 動 ； 在「 工 作 態 度 」此 構 面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顯 著 高 於 「 無 子 女 」 ， 由

此 結 果 推 論，有 子 女 的 教 師 責 任 感 反 映 在 工 作 態 度 上。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3 - 4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 7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子 女  

狀 況  

6.923 9 1207.284 .88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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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8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工 作 效 率  5.841 3 7.302 0.000 
（ 3， 2）

＞ （ 1， 4） 

工 作 行 為  10.005 3 12.973 0.000 
3＞ （ 2，

4， 1）  

工 作 態 度  2.163 3 4.722 0.003 
（ 3， 2）

＞ 1  

註 ： 無 子 女 = 1，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2，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3，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4， N / A =無 顯 著  

 

（ 五 ）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5，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9發 現 ，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9 1， p = 0 . 5 8 8 )。  

表 4 - 4 - 9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家 庭  

型 態  

0.777 6 994.000 .991 0.588 

 

（ 六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6，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1 0發 現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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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工 作 績 效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3 5， p = 0 . 0 0 1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4 - 1 1所 示 ， 「 工 作 效 率 」 ( F＝ 2 .647， p＝

0 . 0 3 3 )、 「 工 作 行 為 」 ( F＝ 5 .304， p＝ 0 . 0 0 0 )、 「 工 作 態 度 」 ( F

＝ 3 .236， p＝ 0 . 0 1 2 )等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工 作 行 為 」此 構 面 ，

「 2 1年 以 上 」 顯 著 高 於 「 1 1 ~ 1 5年 」 、 「 1 6 ~ 2 0年 」 、 「 6 ~ 1 0

年 」； 在 「 工 作 態 度 」 此 構 面 ，「 2 1年 以 上 」 顯 著 高 於 「 6 ~ 1 0

年 」， 此 結 果 和 年 齡 變 項 相 仿 。 而「 工 作 效 率 」此 構 面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3 - 6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 1 0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任 教  

年 資  

2.805 12 1309.938 .935 0.001 

表 4 - 4 - 1 1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工 作 效 率  2.891 4 2.647 0.033 N / A  

工 作 行 為  5.651 4 5.304 0.000 
5＞ （ 3，

4， 2）  

工 作 態 度  2.899 4 3.236 0.012 5＞ 2  

註 ： 5年 以 下 = 1， 6 ~ 1 0年 = 2， 1 1 ~ 1 5年 = 3， 1 6 ~ 2 0年 = 4， 2 1年 以

上 = 5， N / A =無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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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 7， 檢 定 結 果 由 表 4 - 4 - 1 2發 現 ，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4 1， p = 0 . 0 0 0 )。 進 一

步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4 - 1 3所 示 ， 「 工 作 效 率 」 ( F＝ 3 .645， p＝

0 . 0 1 3 )、「 工 作 態 度 」 ( F＝ 3 .601， p＝ 0 . 0 1 3 )等 二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由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在「 工 作 態 度 」此 構 面 ，

「 教 師 兼 導 師 」顯 著 高 於「 專 任 教 師 」， 由 此 結 果 推 論 教 師 兼

導 師 在 面 對 學 生 的 安 全 問 題 及 帶 班 上 的 問 題 多 於 專 任 教 師，故

在 工 作 態 度 上 要 求 更 甚 於 專 任 教 師 ； 在「 工 作 效 率 」此 構 面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工 作 行 為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3 - 7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 1 2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現 任  

職 務  

3.408 9 1207.284 .94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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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3   

不 同 現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型 I I I平 方 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 後 比 較  

工 作 效 率  2.978 3 3.645 0.013 N / A  

工 作 行 為  1.589 3 1.933 0.123 N / A  

工 作 態 度  2.425 3 3.601 0.013 2＞ 1  

註 ： 專 任 教 師 = 1， 教 師 兼 導 師 = 2， 教 師 兼 組 長 = 3， 教 師 兼 主

任 = 4， N / A =無 顯 著  

 

（ 八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示 教 師 在 「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而「 家 庭 型 態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茲 將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下 表 4 - 4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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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4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景  

變項  
工 作 效 率  工 作 行 為  工 作 態 度  

性別  ◎    

年齡  ◎  ◎  ◎  

婚姻

狀況  
◎   ◎  

子女

狀況  
◎  ◎  ◎  

家庭

型態  
   

任 教

年 資   
 ◎  ◎  

現 任

職 務  
  ◎  

註 ： ◎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第 五 節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節 分 為 四 小 節 ， 旨 在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與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情 形 。 在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考 驗 以

皮 爾 森（ P e a r s o n ’ s）積 差 相 關 之 統 計 分 析 之，而「 工 作 壓 力 」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考 驗 則 以 典 型 相 關 之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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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另 外，探 討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是 否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顯 著

的 影 響 工 作 績 效，則 以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分 析 之，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P e a r s o n ’ s）積 差 相 關 對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壓 力 各 構 面 進 行 關 聯 性 分 析，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5 - 1  所 示 ：  

表 4- 5 - 1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工 作 壓 力 各 構 面  

學 生  

行 為  

角 色  

壓 力  

人 際  

關 係  

學 校  

行 政  

專 業  

知 能  

戶 外 運 動  - . 0 5 8  - . 0 9 7  . 0 1 0  - . 1 1 9 * *  - . 0 8 3  

養 生 健 身 運

動  

- . 0 5 0  . 0 7 9  - . 1 8 0 * * *  . 0 8 3  . 0 5 7  

球 類 運 動  - . 0 5 3  - . 0 6 2  . 0 1 2  - . 0 4 8  . 0 0 2  

水 域 運 動  - . 0 8 5  . 0 2 8  - . 0 5 4  - . 0 2 5  . 0 0 0  

舞 蹈 運 動  - . 0 5 6  - . 0 7 8  . 0 5 3  . 0 0 5  - . 0 3 9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 0 7 7  - . 0 7 1  . 0 0 0  - . 0 3 5  . 0 0 4  

技 擊 運 動  - . 0 3 4  . 1 7 5 * * *  . 0 4 0  . 0 1 1 1 *  . 1 3 6 * *  

其 它  - . 1 3 9 * *  . 0 0 4  . 0 9 0 *  . 0 3 7  . 0 6 4  

註 明 ：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由 表 4- 5 - 1可 知 ，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中 僅 戶 外 運

動、養 生 運 動、技 擊 運 動 和 其 他 對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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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戶 外 運 動 與 學 校 行 政 壓 力 存 在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 1 1 9 * * )，亦 即，參 與 戶 外 運 動 能 減 輕 學 校 行 政 工 作 壓

力 ； 養 生 運 動 與 人 際 關 係 存 在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 1 8 0 * * * )，

亦 即，參 與 養 生 運 動 有 助 於 改 善 人 際 關 係 上 的 壓 力。而 技

擊 運 動 對 角 色 壓 力  ( r = . 1 7 5 * * * )、 學 校 行 政  ( r = . 1 11 * )、 專

業 知 能  ( r = . 1 8 6 * * )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 ， 顯 示 參 與 技 擊 類 運

動 者 在 角 色 壓 力、學 校 行 政、專 業 知 能 上 有 較 大 的 壓 力 存

在 。  

二 、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 P e a r s o n ’ s )積 差 相 關 對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進 行 關 聯 性 分 析，分 析 結

果 如 下 表 4-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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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 2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各

構 面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工 作 效 率  工 作 行 為  工 作 態 度  

戶 外 運 動  . 2 0 6 * * *  . 2 1 2 * * *  . 0 6 8  

養 生 健 身 運 動  . 11 5 * *  . 0 5 5  . 1 5 1 * *  

球 類 運 動  - . 0 9 0 *  . 0 3 3  - . 0 8 9 *  

水 域 運 動  . 0 3 7  - . 0 2 7  - . 0 3 4  

舞 蹈 運 動  - . 0 1 8  . 0 5 1  - . 0 3 0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0 2 0  . 0 2 7  - . 0 3 2  

技 擊 運 動  - . 0 3 6  . 0 1 4  - . 0 5 5  

其 它  - . 0 7 8  . 0 0 0  - . 0 2 0  

註 明 ：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由 表 4- 5 - 2  可 知，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中 僅 戶 外 運 動 、

養 生 運 動、球 類 運 動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戶 外 運 動

與 工 作 效 率  ( r = . 2 0 6 * * * )、 工 作 行 為  ( r = . 2 1 2 * * * )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亦 即，參 與 戶 外 運 動 能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以 及 改 善 工 作

行 為 ； 養 生 運 動 與 工 作 效 率  ( r = . 1 1 5 * * )  及 工 作 態 度

( r = . 1 5 1 * * )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亦 即，參 與 養 生 運 動 有 助 於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及 改 善 工 作 態 度 ； 球 類 運 動 與 工 作 效 率  

( r = - . 0 9 0 * )  及 工 作 態 度 ( r = - . 0 8 9 * )  存 在 顯 著 負 相 關 。  

三 、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為 探 討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個 構 面 的 相 關 情 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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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控 制 變 項 之 構 面 如 何 影 響 效 標 變

項，藉 此 來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  

針 對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其

結 果 如 下 表 4 - 5 - 3 所 示 ， 本 研 究 以 工 作 壓 力 各 構 面 因 素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為 控

制 變 項 （ X變 項 ） ， 以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因 素 （ 工 作 效 率 、 工

作 行 為 、 工 作 態 度 ） 為 效 標 變 項 （ Y變 項 ） ， 求 出 三 組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共 有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0 . 3 4 4
* * *

( p < 0 . 0 0 1 )； 第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 0 . 2 5 2
* * *

( p < 0 . 0 0 1 )；第 三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3 = 0 . 1 6 4
* *

( p < 0 . 0 1 ) ， 即 工 作 壓 力 的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三 組 典 型 因 素 徑 路 來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詳 如 圖

4 - 5 - 1。  

（ 一 ）控 制 變 項（ 工 作 壓 力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工 作 績 效 ）之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1 1 . 8 3 %，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5 7 . 0 9 5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6 . 7 5 1 %，因 此，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與 η 1）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 7 5 1 %。  

（ 二 ）控 制 變 項（ 工 作 壓 力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工 作 績 效 ）之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6 . 3 5 %，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1 8 . 8 9 5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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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1 . 1 9 6 %，因 此，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與 η 2）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 1 9 6 %。  

（ 三 ）控 制 變 項（ 工 作 壓 力 ）的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χ 3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工 作 績 效 ）之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η 3 )的 總 變 異

量 為 2 . 6 9 %，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η 3 )，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的 變 項 變 異 量 為 2 4 . 0 0 9 %，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份 為 0 . 6 4 3 %，因 此，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χ 3  與 η 3）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6 4 3 %。  

（ 四 ）在 第 一 至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份，共 計 8 . 5 9 %  ，亦

即 控 制 變 項 的 工 作 壓 力 各 構 面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經 由 第 一 、 第

二、第 三 典 型 相 關 因 素，共 可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工 作 效 率 、 工 作 行 為 、 工 作 態 度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 5 9 %。  

（ 五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較 大，第

三 個 的 重 疊 量 較 小，因 此，工 作 壓 力 之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 學 生 行 為 、 角 色 壓 力 、 人 際 關 係 、 學 校 行 政 、 專 業

知 能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之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工 作 效 率 、 工 作 行 為 、 工 作 態 度 ）。

而 工 作 壓 力 的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

結 構 係 數 較 高 且 達 . 7 0 0 以 上 者 有 一 個 ， 為 「 專 業 知

能 」， 其 結 構 係 數 為 ﹣ . 9 1 4；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中，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關 係 較 密 切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 7 0 0以 上 者 有 兩 個 ， 為 「 工 作 效 率 」 及 「 工 作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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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9 1 1與 . 7 9 0。  

    因 此，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主 要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 專 業 知 能 」構 面 ，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工 作 效 率 」及

「 工 作 態 度 」， 可 見 當 教 師 的 「 專 業 知 能 」 愈 佳 ， 其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工 作 效 率 」及「 工 作 態 度 」的 表 現 也 愈 佳 。

其 中，又 以 透 過「 專 業 知 能 」影 響「 工 作 效 率 」最 為 顯 著 。

在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主 要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人 際 關 係 」

構 面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工 作 態 度 」。 在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 主 要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角 色 壓 力 」構 面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 工 作 行 為 」 ， 故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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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 3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典 型 因 素 ( K a i )  

效標 

變項 
典 型 因 素 ( E t a )  

X變 項  χ 1  χ 2  χ 3  Y變 項  η 1  η 2  η 3  

學生 

行為 
- . 4 9 8  - . 1 4 2  .035 

工作 

效率 
. 9 1 1  - . 3 1 1  . 2 7 1  

角色 

壓力 
- . 4 5 4  - . 1 2 6  - . 7 1 7  

工作 

行為 
. 5 0 8  . 4 6 0  . 7 2 8  

人際 

關係 
- . 6 0 5  - . 7 5 9  . 1 0 3  

工作 

態度 
. 7 9 0  . 5 0 9  - . 3 4 2  

學校 

行政 
- . 3 5 5  - . 5 2 6  - . 6 2 6      

專業 

知能 
- . 9 1 4  . 2 7 8  - . 2 2 1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3 5 . 6 1 3  1 9 . 3 1 6  1 9 . 3 3 6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5 7 . 0 9 5  1 8 . 8 9 5  2 4 . 0 0 9  

重疊量（％） 4 . 2 1 1  1 . 2 2 3  1 . 2 2 3  重疊量（％） 6 . 7 5 1  1 . 1 9 6  . 6 4 3  

    ρ
2
 . 1 1 8 3  . 0 6 3 5  . 0 2 6 9  

    ρ  . 3 4 4
* * *

 . 2 5 2
* * *

 . 1 6 4
* *

 

 註 明 ： * *
p＜ 0 . 0 1   

* * *
p＜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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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 1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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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工 作 壓 力 之 徑 路

關 係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於 探 討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以 及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依 關 係 。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S E M )， 用 以 處 理 複 雜 的 多 變 量

研 究 數 據 ， 目 的 在 探 討 變 數 與 變 數 間 之 因 果 關 係 。 分 為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是 「 測 量 模 型 」， 主 要 是 描 述 觀 察 變 項 與 濳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第 二 部 分 是 「 結 構 模 型 」， 分 析 濳 在 變 數 之 間

的 關 係 （ 張 芳 全 ， 2 0 0 8）。 如 同 其 他 的 統 計 方 法 ， 可 以 衡 量 自

變 數 及 依 變 數 的 觀 察 值。這 些 觀 察 值 是 用 來 定 義 其 個 別 的「 潛

在 變 數 」。 所 謂 的 潛 在 變 數 是 指 那 些 不 能 直 接 測 量 ， 而 只 能 由

觀 察 變 項 所 推 論 ( i n f e r r e d )或 假 定 ( h y p o t h e s i z e d )的 變 項 。 在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中，大 部 分 的 觀 察 變 項，被 直 接 視 為 線 性 連 續

性 的 變 項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 2 0 0 0）。  

根 據 陳 正 昌 、 程 炳 林 （ 1 9 9 8） 所 述 ， S E M 模 式 中 有 四 種

變 項 ， 兩 種 潛 在 變 項 ， 兩 種 觀 察 變 項 。 潛 在 變 項 中 ， 被 假 定

為 因 者 ， 稱 為 潛 在 自 變 項 ( l a t e n t  i n d e p e n d e n t  v a r i a b l e s )或 外

生 變 項 ( e x o g e n i o u s  v a r i a b l e s )， 以 ξ 表 示 。 被 假 定 為 果 的 潛

在 變 項 稱 為 潛 在 依 變 項 ( l a t e n t  d e p e n d e n t  v a r i a b l e s )或 內 生 變

項 ( e n d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s )， 以 η 表 示 。 在 觀 察 變 項 中 ， 屬 於

潛 在 自 變 項 ξ 的 觀 察 指 標 者 稱 為 X 變 項 ， 屬 於 潛 在 依 變 項 η

的 觀 察 指 標 者 稱 為 Y 1 變 項 。 這 四 種 變 項 中 ， ξ 與 Y 沒 有 直

接 關 係，潛 在 依 變 項 η 與 X 變 項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X 與 Y 變 項

也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本 研 究 所 建 立 的 因 果 假 設 模 型 圖 如 圖 4 - 5 - 2 所 示 。 根 據

J o r e s k o g  與  S o r b o m  ( 1 9 8 9 )， 完 整 的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可 以 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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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三 個 公 式 表 示 之 ：  

結 構 方 程 式 ： η = β η + Γ ξ + ζ  

          y 變 數 之 測 量 模 式 ：  y  = Λ y η + ε    

          x 變 項 之 測 量 模 式 ：  x  = Λ x ξ + δ  

 

 

 

 

 

 

 

 

 

 

 

 

 

 

 

 

 

 

 

 

圖 4 - 5 - 2  研 究 假 設 模 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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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在 本 研 究 模 式 中（ 圖 4 - 5 - 2）， ξ 1  及 代 表 工 作 壓 力

（ 外 生 變 項 ）所 構 成 的 向 量，η 1  代 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而 η 2  代

表 工 作 績 效 所 構 成 之 向 量 。 β 是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因 徑 係 數 ， Γ 則 是 代 表 著 工 作 壓 力 對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工 作 績 效

的 因 徑 係 數 。 Y 代 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工 作 績 效 的 衡 量 構 面 所

構 成 的 向 量 ， X 則 代 表 工 作 壓 力 的 衡 量 構 面 所 構 成 的 向 量 。

本 研 究 之 潛 在 變 項 與 潛 在 變 項 所 屬 的 觀 察 值 如 表 4 - 5 - 4 及

4 - 5 - 5 所 示 。  

表 4 - 5 - 4   

本 研 究 假 設 模 式 之 潛 在 變 項  

潛   在   變   項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ξ 1 =工 作 壓 力  
η 1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η 2  =  工 作 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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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5   

本 研 究 假 設 模 式 之 觀 察 變 項  

觀   察   變   項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X 1  =學 生 行 為  

X 2 =角 色 壓 力  

X 3 =人 際 關 係  

X 4 =學 校 行 政  

X 5 =專 業 知 能  

Y 1 =戶 外 運 動  

Y 2 =養 生 運 動   

Y 3 =球 類 運 動   

Y 4 =水 域 運 動  

Y 5 =舞 蹈 運 動  

Y 6 =極 限 運 動  

Y 7 =技 擊 運 動  

Y 8 =其 他  

Y 9 =工 作 效 率  

Y 1 0 =工 作 行 為  

Y 1 1 =工 作 態 度  

 

（ 二 ） 模 式 估 計 結 果 分 析  

    根 據 程 炳 林 、 陳 正 昌 （ 1 9 9 8） 所 述 ， 模 式 配 適 度 評 鑑 的

主 要 目 的 乃 是 要 從 各 方 面 來 評 鑑 理 論 模 式 是 否 能 解 釋 實 際 觀

察 所 得 的 資 料 ， 或 者 是 說 理 論 模 式 與 實 際 觀 察 所 得 之 資 料 的

差 距 多 大 （ A n d e r s o n  &  G e r b i n g ,  1 9 8 8 ）。 儘 管 S E M 分 析 是 採

用 χ ²檢 定 的 方 式 來 評 估 模 式 的 配 適 度 ， 但 由 於 χ ²值 會 隨 樣 本

數 而 波 動 的 缺 點 已 在 許 多 文 獻 中 獲 得 證 實 ， 因 此 ， 有 關 模 式

配 適 度 的 評 鑑 ， 則 以 配 適 度 指 標 （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G F I ）、 平 均 變 異 殘 根 平 方 根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R e s i d u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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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R ） 及 調 整 後 模 配 適 度 指 標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A G F I）等 做 為 模 式 判 定 指 標 ， 並 輔 以 相 對 適 合 度 指 標

（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C F I） 做 為 判 斷 的 依 據 。 G F I ,  A G F I ,  

C F I 之 值 介 於 0 與 1 之 間，愈 接 近 1 則 模 式 適 合 度 愈 佳；R M R

表 示 潛 在 變 項 未 能 解 釋 的 部 分 ， 愈 接 近 0 則 模 式 的 適 合 度 愈

佳 。  

（ 三 ） 結 構 模 式 之 路 徑 檢 定  

 1 .  潛 在 變 數 間 之 直 接 效 果 分 析  

本模式在測量之後的模式適合度為 GFI=0.89， A G F I = 0 . 8 5 ，

C F I = 0 . 7 2， R M R = 0 . 2， 模 式 適 配 度 尚 佳 ； 圖 4 - 5 - 3 為 本 研 究

之「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路 徑 圖 。

表 4 - 5 - 6 則 是 該 模 式 的 潛 在 自 變 數 對 潛 在 依 變 數 的 直 接 效

果 。 從 圖 4 - 5 - 6 可 以 發 現 ， 假 設 4 成 立 ， 即 國 小 教 師 之 「 工

作 壓 力 」 對 「 工 作 績 效 」 具 有 顯 著 之 直 接 且 負 向 的 影 響 ， 其

相 關 係 數 - . 3 6， p 值 = . 0 0 0， 對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則 沒 有 顯 著 之

影 響 效 果 ， 其 相 關 係 數 - . 0 6， p 值 = 1 . 9 1。  

 

表 4 - 5 - 6   

潛 在 自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直 接 效 果  

潛  在  

 自  變  項  
潛  在  依  變  項  

工 作 壓 力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工 作 績 效  

- 0 . 0 6  - 0 . 3 6 * * *  

註 明 ：   
* * *

p＝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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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 3  工 作 壓 力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徑 路 分 析 圖  

  

2 .  潛 在 自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間 接 效 果 與 總 合 效 果 分 析   

    間 接 效 果 乃 指 變 數 對 於 另 一 變 數 的 影 響 是 經 由 其 他 變 數

的 間 接 傳 遞 所 造 成 。 而 總 效 果 則 是 間 接 效 果 與 直 接 效 果 的

和 。 由 表 4 - 5 - 7 可 知 ， 本 模 式 中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績 效 的 間 接 效 果 並 不 顯 著 ， 在 總 合 效 果 方 面 ， 工 作 壓

力 對 於 「 工 作 績 效 」 有 顯 著 負 向 的 效 果 （ 表 4 - 5 - 8）。            

 

 

 

工 作 壓 力  

. 3 4  
專 業  e 5  . 5 9  

. 4 7  
行 政  e 4  

. 6 9  

. 3 0  
人 際  e 3  

. 5 5  

. 0 0  休 閒 行 為  

. 4 0  

舞 蹈  

e 1 0  

. 6 4  

. 2 8  

球 類  

e 9  

. 1 1  

水 域  

e 8  

. 0 5  

養 生  

e 7  

. 1 2  

戶 外  

e 6  

. 3 4  

. 1 3  

工 作 績 效  

. 5 4  
角 色  e 2  

. 7 4  

. 3 1  
學 行  e 1  

. 5 6  

. 6 0  

效 率  e 1 4  . 7 7  

. 4 4  行 為  e 1 5  
. 6 7  

. 3 6  
態 度  e 1 6  . 6 0  

- . 3 6 * * *  

- . 0 6  . 0 1  

e 1 7  

e 1 8  

. 5 3  

. 1 0  

極 限  

e 1 1  

. 0 8  

技 擊  

e 1 2  

. 0 5  

其 他  

e 1 3  

. 3 4  . 2 1  
. 3 1  

. 2 2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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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7  

潛 在 自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間 接 效 果  

 工 作 壓 力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工 作 績 效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0 0 0  . 0 0 0  . 0 0 0  

工 作 績 效  - . 0 0 1  . 0 0 0  . 0 0 0  

 

表 4 - 5 - 8  

潛 在 自 變 項 對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總 合 效 果  

 工 作 壓 力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工 作 績 效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 . 0 6 0  . 0 0 0  . 0 0 0  

工 作 績 效  - . 3 6 1  - . 0 1 2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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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根 據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在 七 個 研 究 假 設 中 其 研 究 結 果 如

表 4 - 6 - 1， 其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  

一、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在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 家 庭 型 態 、 任 教

年 資、現 任 職 務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全 數 獲

得 支 持 。  

二、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在

性 別、年 齡、婚 姻 狀 況、子 女 狀 況、家 庭 型 態、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全 數 獲 得 支

持 。  

三、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在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上 達 顯 著 差 異，而 家 庭 型 態 未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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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根 據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 主 要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專 業 知 能 」構 面 ，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 工 作 效 率 」 及 「 工 作 態 度 」， 其 中 又 以 透 過 「 專

業 知 能 」影 響「 工 作 效 率 」最 為 顯 著 。 在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 主 要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人 際 關 係 」構 面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工 作 態 度 」。 在 第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中 ， 主 要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角 色 壓 力 」構 面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構 面 之「 工

作 行 為 」 ， 故 本 研 究 假 設 獲 得 支 持 。  

五、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驗 證 結 果 ： 不 成 立  

根 據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研 究 結 果 發 現，整 體 休 閒 運 動 與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故 本 研 究 假 設 未 獲 得 支 持 。 

六、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驗 證 結 果 ： 不 成 立  

根 據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研 究 結 果 發 現，整 體 休 閒 運 動 與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故 本 研 究 假 設 未 獲 得 支 持 。 

七、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顯 著 的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驗 證 結 果 ： 不 成 立  

    根 據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休 閒 運 動 行 為 對 於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並 沒 有 中 介 的 效 果 ， 所 以 假

設 不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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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 1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H 1：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童 在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全 數 成 立  

H 1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2   不 同 年 齡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4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5   不 同 家 庭 形 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6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7   不 同 職 務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2：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全 數 成 立  

H 2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2 - 2   不 同 年 齡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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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H 2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2 - 4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2 - 5   不 同 家 庭 形 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2 - 6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2 - 7   不 同 職 務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3：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分 成 立  

H 3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3 - 2   不 同 年 齡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3 - 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3 - 4   不 同 子 女 狀 況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3 - 5   不 同 家 庭 形 態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成 立  

H 3 - 6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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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3 - 7   不 同 職 務 之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4：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  
成 立  

H 5：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  
不 成 立  

H 6：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  
不 成 立  

H 7：嘉 義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顯 著 的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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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論與 建 議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以 及 探 討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三 者 之 間 之 關 聯 性。經 實 證 分 析

後，依 據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 加 以 彙 整 說 明，進 而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具 體 建 議，提 供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進 一 步 規 畫 政 策 來 推 廣 相 關 的 活

動，提 升 教 師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意 願 以 紓 解 身 心 壓 力，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 而 此 研 究 可 作 為 推 動 及 規 劃 時 的 輔 助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國 小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差 異 分 析  

依 據 本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發 現，受 訪 者 背 景 資 料 之 分 佈 情

形 ， 性 別 以「 女 性 」教 師 較「 男 性 」教 師 為 多 ， 女 性 教 師

所 佔 比 例 多 了 近 3 0個 百 分 點；年 齡 以「 3 1 - 4 0  歲 」及「 4 1 - 5 0  

歲 」教 師 最 多 ， 佔 抽 樣 樣 本 人 數 九 成 左 右 ； 婚 姻 狀 況「 已

婚 」者 為 多 ， 約 佔 八 成 ； 子 女 狀 況 以「 最 小 子 女 7 - 1 7  歲 」

為 最 多 ； 家 庭 型 態 以「 小 家 庭 」為 最 主 ， 約 佔 八 成 ； 任 教

年 資 以「 1 1 - 1 5  年 」居 多 ， 樣 本 之 教 師 年 資 在 十 年 以 上 佔

八 成 ； 現 任 職 務 以「 教 師 兼 導 師 」為 最 多 ， 佔 六 成 以 上 。 

二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現 況 與 差 異 分 析  

（ 一 ）教 師 以「 戶 外 運 動 」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 球 類 運 動 」、「 水 域 運 動 」、「 舞 蹈 運 動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 「 技 擊 運 動 」 ， 「 其 它 」 為 最 低 。  

（ 二 ） 教 師 在 「 性 別 」 、 「 年 齡 」 、 「 婚 姻 狀 況 」 、 「 子 女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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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 家 庭 型 態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 於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  

1、 男 性 教 師 在 「 球 類 運 動 」 、 「 技 擊 運 動 」 、 「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水 域 運 動 」上 參 與 高 於 女 性 教 師 ； 女 性 教 師 在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舞 蹈 運 動 」上 的 參 與 高 於 男 性 國 小

教 師 。  

2、 年 齡「 3 1 ~ 4 0歲 」之 教 師 在「 水 域 運 動 」的 參 與 上 顯 著 高

於 「 5 1歲 以 上 」 。  

3、 已 婚 教 師 在 「 戶 外 運 動 」 的 參 與 上 高 於 未 婚 教 師 。  

4、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及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之 教 師 在

「 戶 外 運 動 」的 參 與 上 高 於「 無 子 女 」教 師 ； 而「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及「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之 教 師 在「 水 域 運 動 」

高 於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教 師 ；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之 教 師 在「 其 它 」參 與 上 高 於「 無 子 女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之 教 師 。  

5、 家 庭 型 態 為 「 折 衷 家 庭 」 之 教 師 在 「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及

「 其 它 」的 參 與 上 高 於「 小 家 庭 」教 師 ；「 小 家 庭 」教 師

在 「 水 域 運 動 」 參 與 上 則 高 於 「 折 衷 家 庭 」 教 師 。  

6、 任 教 年 資 「 6 ~ 1 0年 」 之 教 師 在 「 舞 蹈 運 動 」 的 參 與 上 高

於 「 1 6 ~ 2 0年 」 之 教 師 。  

7、 「 教 師 兼 組 長 」 在 「 球 類 運 動 」 的 參 與 上 高 於 「 教 師 兼

導 師 」之 教 師 ；「 專 任 教 師 」在「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的 參 與

上 則 高 於 「 教 師 兼 導 師 」 。  

三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現 況 與 差 異 分 析  

（ 一 ）受 試 者 之 工 作 壓 力 以「 角色壓力」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學

生行為」 、 「 學校行政」 、 「 專業知能」 、 而 「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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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最 低 ， 「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 平 均 值 為 2 . 4 7。  

（ 二 ） 教 師 在 「 性 別 」 、 「 年 齡 」 、 「 婚 姻 狀 況 」 、 「 子 女 狀

況 」、「 家 庭 型 態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 於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  

1、 女 性 教 師 在 「 角 色 壓 力 」、「 學 校 行 政 」 及 「 專 業 知 能 」

之 工 作 壓 力 上 高 於 男 性 教 師 。  

2、 年 齡 在「 5 1歲 以 上 」、「 3 1 ~ 4 0歲 」及「 4 1 ~ 5 0歲 」在「 人  

際 關 係 」 的 壓 力 高 於 「 3 0歲 以 下 」 教 師 ； 「 3 1 ~ 4 0歲 」 及

「 4 1 ~ 5 0歲 」 之 教 師 在 「 學 校 行 政 」 的 壓 力 高 於 「 3 0歲 以

下 」 教 師 。  

3、「 已 婚 單 身 」教 師 在「 人 際 關 係 」的 壓 力 上 高 於「 未 婚 」

教 師 。  

4、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教 師 在 「 專 業 知 能 」 的 壓 力 高 於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之 教 師 。  

5、 家 庭 型 態 為 「 折 衷 家 庭 」 之 教 師 在 「 角 色 壓 力 」 及 「 人

際 關 係 」 的 壓 力 高 於 「 小 家 庭 」 之 教 師 。  

6、年 資「 6 ~ 1 0年 」之 教 師 在「 學 生 行 為 」的 壓 力 上 高 於「 2 1

年 以 上 」 教 師 ； 「 1 6 ~ 2 0年 」 教 師 在 「 人 際 關 係 」 的 壓 力

上 高 於「 5年 以 下 」及「 2 1年 以 上 」教 師 ；「 1 6 ~ 2 0年 」及

「 1 1 ~ 1 5年 」 教 師 在 「 學 校 行 政 」 的 壓 力 上 高 於 「 2 1年 以

上 」 及 「 5年 以 下 」 教 師 。  

7、 「 教 師 兼 組 長 」 及 「 教 師 兼 導 師 」 在 「 學 校 行 政 」 的 壓

力 上 高 於 「 專 任 教 師 」 ； 「 教 師 兼 導 師 」 在 「 專 業 知 能 」

的 壓 力 高 於 「 教 師 兼 主 任 」 。  

四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與 差 異 分 析  

（ 一 ）受 試 者 之 工 作 績 效 以「 工作態度」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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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 、 「 工作行為」 ， 「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 平 均 值

為 3 . 9 7。  

（ 二 ） 教 師 在 「 性 別 」 、 「 年 齡 」 、 「 婚 姻 狀 況 」 、 「 子 女 狀

況 」、「 任 教 年 資 」、「 現 任 職 務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家 庭 型 態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情

形 陳 述 如 下 ：  

1、 女 性 教 師 在 「 工 作 效 率 」 之 工 作 績 效 上 高 於 男 性 教 師 。  

2、 年 齡 在 「 5 1歲 以 上 」 之 教 師 在 「 工 作 效 率 」 及 「 工 作 行

為 」 績 效 上 高 於 「 3 0歲 以 下 」 、 「 3 1 ~ 4 0歲 」 、 「 4 1 ~ 5 0

歲 」；「 5 1歲 以 上 」教 師 在 「 工 作 態 度 」 上 高 於 「 3 0歲 以

下 」 及 「 3 1 ~ 4 0歲 」 。  

3、「 已 婚 」教 師 在「 工 作 效 率 」及「 工 作 態 度 」上 高 於「 未

婚 」 教 師 。  

4、「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及「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效 率 」上 高 於「 無 子 女 」及「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之 教

師；「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行 為 」上 高 於「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 及 「 無 子 女 」

之 教 師 ；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 及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 之

教 師 在 「 工 作 態 度 」 上 高 於 「 無 子 女 」 之 教 師 。  

5、任 教 年 資「 2 1年 以 上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行 為 」上 高 於「 1 1 ~ 1 5

年 」 、 「 1 6 ~ 2 0年 」 及 「 6 ~ 1 0年 」 之 教 師 ； 「 2 1年 以 上 」

之 教 師 在 「 工 作 態 度 」 高 於 「 6 ~ 1 0年 」 之 教 師 。  

6、 「 教 師 兼 導 師 」 在 「 工 作 態 度 」 上 高 於 「 專 任 教 師 」 。  

五、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經 典 型 相 關、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及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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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結 果 陳 述 如 下 ：  

（ 一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專 業 知 能 的 壓 力 影 響 工 作 效 率 最

大 ， 故 提 升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 工 作 效 率 表 現 佳 。  

（ 二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中 僅 戶 外 運 動、養

生 運 動 、 技 擊 運 動 和 其 他 對 工 作 壓 力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戶 外 活 動 與 學 校 行 政 壓 力 存 在 顯 著 負 相 關 。  

（ 三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構 面 中 僅 戶 外 運 動、養

生 運 動 、 球 類 運 動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 四 ）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並 沒 有 中 介 效 果 。  

 

第 二 節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驗 證 結 果，分 別 從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學 校 單 位 、

國 小 教 師 及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下 列 建 議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對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之 建 議  

（ 一 ） 落 實 相 關 法 案 ， 促 使 家 長 尊 重 教 育 專 業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教 師 最 大 的 工 作 壓 力 在 「 角 色 壓 力 」，

在 本 研 究 中 意 指 家 長 的 態 度，教 師 面 對 家 長 和 自 己 教 育

觀 點 不 同 而 心 生 壓 力，教 育 主 管 單 位 在 明 定 法 案 後，應

該 落 實 法 案 ， 透 過 相 關 管 道 讓 家 長 明 白 「 參 與 教 育 事

務，應 以 學 生 之 最 佳 利 益 為 目 的，並 應 促 進 教 育 之 進 步

發 展 及 尊 重 教 育 專 業。」而 不 是 一 味 質 疑 教 師 專 業，讓

教 師 教 學 生 涯 備 感 無 奈 。  

（ 二 ） 降 低 班 級 人 數 ， 重 視 授 課 時 數 的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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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學 生 行 為 問 題 亦 是 造 成 教 師 壓 力 的 成

因 ， 目 前 嘉 義 縣 國 小 師 生 編 制 為 1： 2 9， 多 數 班 級 學 生

人 數 仍 多，導 致 教 師 教 學 和 輔 導 的 困 難，學 生 的 學 習 品

質 也 難 以 提 升。實 施 小 校 小 班 的 精 緻 化 教 學，提 高 師 生

比 例 可 以 達 到 較 優 質 的 教 育。再 者 當 教 師 在 面 對 班 上 有

情 緒 或 學 習 障 礙 的 學 生 時，需 花 費 的 心 力 更 多，教 育 主

管 機 關 是 否 可 因 應 這 類 特 殊 的 學 童 做 班 級 人 數 編 制 上

的 考 量 。  

另 外 雖 然 課 稅 減 課 後 教 師 的 授 課 時 數 降 低，但 延 伸 的 問

題 卻 也 是 值 得 考 量 的 事，如 低 薪 的 鐘 點 教 師 與 非 合 格 教

師 匆 促 站 上 講 台，教 學 的 熱 忱 及 教 學 的 專 業 性 是 否 同 一

般 教 師，班 級 導 師 還 要 面 對 可 能 引 發 的 問 題；當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師 在 這 波 課 稅 減 課 中 似 乎 必 需 要 負 擔 更 多

的 行 政 工 作 時，他 們 感 受 的 無 奈 及 產 生 辭 去 行 政 工 作 的

情 緒，也 造 成 學 校 在 整 體 運 作 上 的 不 便；教 師 在 必 需 請

假 時 卻 找 不 到 代 課 老 師，學 校 此 時 在 調 度 人 力 上 產 生 困

擾 亦 是 個 問 題。所 以 建 議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應 該 重 視 課 稅 減

課 後 的 問 題 ， 並 做 行 政 編 制 人 員 上 的 考 量 。  

（ 三 ） 開 辦 專 業 課 程 或 研 習 活 動  

      儘 管 本 研 究 顯 示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與 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無 顯 著 相 關，但 筆 者 仍 建 議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可 以 利 用 週 三

進 修 時 間 安 排 教 育 專 業 課 程、親 師 溝 通、情 緒 管 理 或 休

閒 運 動 的 課 程，一 方 面 充 實 教 師 在 工 作 場 域 上 的 各 項 能

力，減 少 工 作 上 的 壓 力；一 方 面 規 劃 休 閒 運 動，提 高 教

師 運 動 的 機 會，讓 教 師 接 觸 各 類 活 動，進 而 喜 歡 運 動 、

參 與 團 體 活 動 而 紓 解 壓 力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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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對 學 校 單 位 之 建 議  

（ 一 ） 建 立 諮 詢 輔 導 制 度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年 輕 教 師 在 面 對 學 生 行 為 上 的 壓 力 較

大，資 深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表 現 較 佳，筆 者 認 為 學 校 是

辦 理 教 育 的 地 方，除 了 教 育 學 生，對 於 資 深 教 師 對 資 淺

教 師 的 經 驗 傳 承 亦 可 發 揮 功 能，應 該 讓 專 業 或 資 深 的 教

師 領 導 教 師 團 隊，做 好 教 學、班 級 經 營、行 政 工 作 的 指

導 與 增 強 其 溝 通 協 調 能 力，以 提 升 教 師 的 教 學 工 作 的 水

準 ， 而 獲 得 社 會 的 認 同 與 尊 重 。   

（ 二 ） 職 務 分 配 適 才 適 所 、 適 時 輪 調  

      學 校 在 職 務 分 配 上 應 用 心 觀 察 了 解 教 師 的 專 長 及 意

願，讓 教 師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崗 位 上 如 願 且 發 揮 所 長，若 教

師 有 其 能 力 卻 不 願 擔 任 其 職 務，行 政 主 管 人 員 便 努 力 溝

通 協 調。亦 常 發 現 擔 任 導 師 和 兼 任 行 政 人 員 相 互 抱 怨 自

己 的 工 作 壓 力，如 果 適 時 的 做 職 位 上 的 輪 調，可 以 減 少

對 工 作 上 的 抱 怨，也 能 了 解 每 個 位 置 工 作 的 辛 苦，進 而

設 身 處 地 為 他 人 著 想 。  

（ 三 ） 營 造 學 校 正 向 氣 氛 、 提 升 社 交 互 動 品 質  

      營 造 學 校 組 識 氣 氛 和 校 長 領 導 有 很 大 的 關 係，校 長 主 動

關 懷 教 師、聽 取 教 師 的 意 見 及 心 聲、做 任 何 考 量 都 會 考

慮 到 教 師 的 感 受 時，會 讓 教 師 倍 感 溫 馨，對 教 學 環 境 比

較 有 安 全 感，就 算 面 對 無 法 溝 通 的 家 長 及 無 法 管 教 的 學

生，教 師 會 願 意 敞 開 心 胸 和 他 人 分 享、尋 求 幫 忙。為 了

減 少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可 以 增 進 教 師 彼 此 間 的 人 際 互 動

關 係，由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主 導 建 立 教 師 社 群 或 運 動 社 團 的

方 式 會 有 所 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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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辦 理 親 職 教 育 講 座 與 活 動 ， 建 立 和 諧 親 師 關 係  

學 校 可 以 透 過 定 期 舉 辦 親 職 教 育 的 活 動，讓 家 長 了 解 學

校 的 運 作 及 管 理 方 式，也 讓 家 長 了 解 學 校 在 教 育 專 業 上

的 堅 持 ， 更 透 過 溝 通 的 機 會 讓 家 長 對 於 學 校 產 生 信 任

感 ， 以 減 少 因 為 不 了 解 、 不 信 任 產 生 的 問 題 ， 讓 教 師 在

教 學 上 減 輕 壓 力 。  

三 、 對 國 小 教 師 之 建 議  

（ 一 ） 充 實 自 我 知 能 、 肯 定 自 我  

      教 師 應 該 不 斷 的 進 修 與 學 習，充 實 自 己 的 專 業 知 能，厚

植 自 己 解 決 事 情 的 能 力，培 養 自 己 的 自 信 心，肯 定 自 己

在 教 育 現 場 上 有 能 力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任 何 問 題 及 處 理 人

際 上 的 各 種 關 係 ， 期 能 因 應 各 種 環 境 變 革 。  

（ 二 ） 面 對 壓 力 正 向 思 考  

      在 教 育 工 作 上 面 對 他 人 對 自 己 的 期 待 或 自 己 對 自 己 的

期 待 總 會 產 生 壓 力 ， 在 面 對 壓 力 時 如 何 積 極 的 面 對 問

題、處 理 問 題，是 教 師 要 學 習 的 課 題。教 師 應 該 以 樂 觀

泰 然 的 心 態 面 對 困 境 及 挫 折，肯 定 自 己 一 定 有 能 力 解 決

一 切 問 題 ， 時 常 激 勵 自 己 也 鼓 勵 他 人 。  

（ 三 ） 做 好 個 人 時 間 管 理  

許 多 老 師 反 應 自 己 沒 有 時 間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或 教 師 進

修 ， 因 為 學 校 的 工 作 負 荷 太 多 、 自 己 工 作 效 率 不 佳 或

缺 乏 有 效 掌 控 教 學 或 工 作 進 度 的 能 力 等 。 其 實 只 要 妥

善 的 規 劃 時 間 ， 好 好 地 善 用 時 間 ， 將 可 協 助 個 人 有 效

運 用 時 間 ， 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  

四 、 對 家 長 的 建 議  

（ 一 ） 信 任 老 師 ， 善 用 溝 通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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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 著 教 育 環 境 的 改 變，家 長 看 待 教 師 的 角 度 已 不 如 往 常

尊 師 重 道，有 些 家 長 開 始 質 疑 教 師 的 專 業，在 零 體 罰 的

政 令 下，教 師 在 面 對 學 生 的 管 教 問 題 也 常 和 家 長 有 分 歧

的 看 法，教 師 言 語 的 管 教 禁 不 起 孩 子 回 家 的 轉 述，親 師

之 間 如 果 沒 有 建 立 溝 通 的 平 台，沒 有 信 任 感 做 為 基 礎 ，

對 於 教 師、家 長 及 孩 子 往 往 造 成 三 敗 俱 傷 的 局 面，所 以

家 長 在 面 對 孩 子 學 習 上、生 活 常 規 的 處 理 上，應 秉 持 理

性 溝 通，設 身 為 教 師 的 立 場 想 想，對 教 師 的 努 力 多 一 點

肯 定、少 一 點 批 評，相 信 彼 此 之 間 必 能 解 決 孩 子 問 題 。 

（ 二 ） 花 時 間 參 與 和 孩 子 有 關 的 活 動  

      主 動 了 解 政 府 頒 定 的 教 育 法 令、積 極 地 了 解 教 育 中 家 庭

所 發 揮 的 功 能、多 參 與 學 校 所 舉 辦 的 活 動，都 能 有 效 的

掌 握 孩 子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的 點 點 滴 滴，而 不 是 把 所 有 教 育

的 責 任 寄 望 在 學 校 教 育 上，唯 有 自 己 主 動 參 與 及 親 師 共

同 的 合 作，孩 子 在 人 格 與 課 業 的 成 長 上 才 能 發 揮 正 向 的

影 響 力 。  

五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在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本 研 究 受 到 時 間 及 人 力 的 限 制，研 究 對 象 只 限 於 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隨 機 抽 樣 調 查，建 議 未 來 對 此 研 究 有 興 趣 的 研

究 者 可 以 對 嘉 義 縣 教 師 進 行 嘉 義 縣 教 師 全 面 性 的 普

查 ， 可 能 更 能 反 應 研 究 的 事 實 。  

（ 二 ） 在 研 究 方 法 方 面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蒐 集 資 料，受 試 者 填 答 意 願 可 能  

會 受 到 主 觀 因 素 的 影 響 ， 也 可 能 因 為 對 題 目 的 解 讀 有

異，或 問 卷 無 法 完 整 呈 現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163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整 體 面 向，因 此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的 真 實 性 與

客 觀 性。建 議 日 後 可 輔 以 質 性 研 究，如 深 度 訪 談、實 地

觀 察 以 獲 得 更 完 整 的 資 料，使 研 究 能 兼 顧 質 與 量，讓 研

究 結 果 能 更 具 有 代 表 性 與 完 整 性 。  

（ 三 ） 在 研 究 變 項 方 面  

本 研 究 探 討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工 作 壓 力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差 異 及 關 聯 性，背 景 變 項 除 了 本 研 究 所 提 及 的

變 項 外，尚 可 以 考 慮 的 變 項 還 有 學 校 規 模、教 育 程 度 、

校 長 的 領 導 風 格、個 人 特 質 等。考 慮 的 變 項 越 多 元，對

研 究 的 推 論 可 以 更 準 確 ， 更 貼 近 事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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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su.edu/~mkteer/journals.html#Psych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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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調 查 問 卷 （ 預 試 問 卷 ）  

親 愛 的 教 育 伙 伴 ，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在 忙 碌 的 工 作 之 餘，惠 允 撥 冗 填 答 這 份 問 卷。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問 卷 所 得 資 料 只 作 學 術 上 的 分 析，絕 不 對 外 公 開，請 依 照 您 對

問 題 的 實 際 狀 況 或 感 受 填 答 。  

本 問 卷 共 分 為「 基 本 資 料 」與「 問 卷 內 容 」兩 大 部 分 。 問 卷 中

各 題 答 案 無 所 謂 對 或 錯 ， 調 查 結 果 絕 對 保 密 ， 敬 請 放 心 填 答 。  

懇 請 您 於 一 週 內 填 答 完 畢，並 將 填 好 的 問 卷 交 由 問 卷 發 放 的 協

助 者 。 再 次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敬 祝    平 安 喜 樂   教 學 愉 快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黃 彥 翔  博 士  

                                 研 究 生  蔡 雅 玲  敬 上  

壹 、 教 師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一 、 性     別 ： 1 .□ 男        2 .□ 女  

二 、 年     齡 ： 1 .□ 3 0歲 以 下  2 .□ 31 ~ 4 0歲    

3 .□ 4 1~ 5 0歲   4 .□ 51歲 以 上  

三 、 婚 姻 狀 況 ： 1 .□ 未 婚      2 .□ 已 婚       3 .□ 已 婚 單 身  

四 、 子 女 狀 況 ： 1 .□ 無 子 女      

2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3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4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五 、 家 庭 型 態 ： 1 .□ 小 家 庭    2 .□ 折 衷 家 庭   3 .□ 大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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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任 教 年 資 ： 1 .□ 5年 以 下    2 .□ 6~ 1 0年    3 .□ 11 ~ 1 5年   

4 .□ 1 6~ 2 0年    5 .□ 2 1年 以 上  

七 、 現 任 職 務 ： 1 .□ 專 任 教 師   2 .□ 教 師 兼 導 師   

3 .□ 教 師 兼 組 長 4 .□ 教 師 兼 主 任  

貳 、 問 卷 內 容  

第 一 部 份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說 明：此 部 分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您 個 人 工 作 壓 力 來 源，請 您 在 詳

細 閱 讀 後，依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或 感 受 在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上 打「 ˇ 」。 

 完

全

沒

有  

很

少

覺

得  

有

時

覺

得  

常

常

覺

得  

總

是

如

此  

1.  我 會 因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不 佳 而 心 情 低 落 …  1 2 3 4 5 

2 .  我 會 因 學 生 常 規 不 好 而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 .  1 2 3 4 5 

3 .  我 會 因 學 生 成 績 不 好 而 感 到 自 責 懊 惱 … .  1 2 3 4 5 

4 .  我 會 因 學 生 的 管 教 問 題 而 產 生 挫 折 感 … .  1 2 3 4 5 

5 .  我 為 了 趕 教 學 進 度 而 忽 略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   我 會 因 家 長 的 要 求 過 多 而 心 生 厭 煩 … . .  1 2 3 4 5 

7 .   我 會 因 家 長 過 度 關 注 孩 子 的 成 績 而 有 壓

力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8 .   我 會 因 家 長 配 合 度 低 而 有 無 力 感 … … …  1 2 3 4 5 

9 .   為 了 學 校 的 發 展 ， 我 必 須 花 心 力 尋 求 家

長 的 配 合 與 協 助 … … … … … … … … … …  

 

1 

 

2 

 

3 

 

4 

 

5 

1 0 .  我 會 因 家 長 教 養 理 念 的 偏 差 而 感 到 溝 通

困 難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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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全

沒

有  

很

少

覺

得  

有

時

覺

得  

常

常

覺

得  

總

是

如

此  

 

1 1 .  我 遇 到 工 作 上 的 困 擾 時 ， 同 事 給 我 的 協

助 支 援 非 常 少 而 感 到 失 望 … … … … … … . .  

 

1 

 

2 

 

3 

 

4 

 

5 

1 2 .  我 和 同 事 相 處 過 於 生 疏 ， 覺 得 無 法 融 入

團 體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3 .  我 和 同 事 會 為 了 班 級 表 現 而 產 生 衝 突 或

不 愉 快 的 感 覺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4 .  我 必 需 利 用 非 上 班 時 間 處 理 學 校 或 班 級

事 務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5 .  我 覺 得 學 校 舉 辦 活 動 太 多 ， 工 作 繁 重 …  1 2 3 4 5 

1 6 .  我 會 因 工 作 需 要 應 付 突 發 狀 況 而 緊 張 煩

悶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7 .  我 和 家 長 之 間 產 生 衝 突 時 ，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不 支 持 老 師 ， 令 人 無 助 … … … … … …  

 

1 

 

2 

 

3 

 

4 

 

5 

1 8 .  我 因 為 學 校 校 長 或 主 任 領 導 風 格 強 勢 ，

很 少 聽 取 教 師 的 意 見 而 感 到 心 煩 … … …  

 

1 

 

2 

 

3 

 

4 

 

5 

1 9 .  我 因 為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和 教 師 溝 通 不 良 而

感 到 煩 憂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0 .  我 因 學 校 行 政 的 要 求 與 規 定 感 到 壓 力 … .  1 2 3 4 5 

2 1 .  我 因 為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無 法 給 予 明 確 的 工

作 目 標 而 產 生 無 力 感 … … … … … … … … … .  

 

1 

 

2 

 

3 

 

4 

 

5 

2 2 .  我 因 為 行 政 單 位 無 法 提 供 我 在 教 學 或 班

級 管 理 上 的 協 助 而 產 生 挫 折 感 … … …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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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全

沒

有  

很

少

覺

得  

有

時

覺

得  

常

常

覺

得  

總

是

如

此  

 

2 3 .  我 覺 得 學 校 硬 體 設 備 不 夠 完 善 ， 影 響 我

的 教 學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4 .  我 會 因 工 作 壓 力 而 影 響 到 家 庭 和 諧 的 氣

氛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5 .  我 會 因 家 庭 因 素 影 響 我 工 作 的 情 緒 … …  1 2 3 4 5 

2 6 .  我 會 因 無 法 受 到 學 生 、 家 長 或 同 事 的 肯  

定 而 心 生 煩 憂 … … … … … … … … … … …  

 

1 

 

2 

 

3 

 

4 

 

5 

2 7 .  我 因 現 階 段 的 課 程 內 容 負 荷 太 重 而 感 到

吃 力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8 .  我 會 因 自 己 的 專 業 知 能 不 足 而 煩 惱 … … .  1 2 3 4 5 

2 9 .  我 會 因 嚴 重 的 少 子 化 問 題 而 擔 心 成 為 超

額 教 師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0 .  我 會 因 退 休 制 度 的 變 革 ， 擔 心 影 響 到 自  

己 的 退 休 權 益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1 .  我 會 因 教 育 專 業 評 鑑 的 實 施 而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2 .  我 會 因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的 應 用 能 力 不 足 而

畏 懼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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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說 明：此 部 分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您 個 人 在 最 近 半 年 內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類 型 ， 依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在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上 圈 選 。  

 未

曾

參

與  

偶

而

參

與  

有

時

參

與  

較

常

參

與  

經

常

參

與  

1.球 類 運 動 （ 慢 速 壘 球 、 籃 球 、 棒 球 、 撞

球、排 球 、保 齡 球、足 球 、羽 球、 桌 球 、

網 球 、 木 球 、  槌 球 、 高 爾 夫 球 等 ） …  

 

 

1 

 

 

2 

 

 

3 

 

 

4 

 

 

5 

2 .戶 外 運 動 （ 跳 繩 、 健 行 、 騎 自 行 車 、 放

風 箏 、 散 步 、 慢 跑 、 飛 盤 、 登 山 、 直 排

輪 等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技 擊 運 動 （ 空 手 道 、 跆 拳 道 、 拳 擊 、 劍

道 、 擒 拿 、 擊 劍 、 柔 道 、 角 力 、 射 擊 、

射 箭 等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4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瑜 珈 、 氣 功 、 坐 禪 、 太

極 拳 、 國 術 、 舉 重 、 啞 鈴 、 重 量 訓 練 、

有 氧 課 程 、 室 內 腳 踏 車 、 健 力 、 體 操 等 ） 

 

 

1 

 

 

2 

 

 

3 

 

 

4 

 

 

5 

5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高 空 彈 跳 、 滑 翔 翼 、 攀  

岩 、 潛 水 、 賽 車 、 漆 彈 射 擊 、 泛 舟 、 拖

曳 傘 、 溯 溪 、 滑 板 、 越 野 車 、 滑 草 、 浮

潛 、 直 排 輪 等 ） … … … … … … … … … …  

 

 

 

1 

 

 

 

2 

 

 

 

3 

 

 

 

4 

 

 

 

5 

6 .水 域 運 動 （ 游 泳 、 划 船 、 水 上 機 車 、 滑

水 、 潛 水 、 跳 水 、 帆 船 、 衝 浪 等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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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曾

參

與  

偶

而

參

與  

有

時

參

與  

較

常

參

與  

經

常

參

與  

7.舞 蹈 運 動 （ 土 風 舞 、 社 交 舞 、 國 標 舞 、

有 氧 舞 蹈 、 芭 蕾 舞 、 街 舞 、 方 塊 舞 、 現

代 舞、韻 律 舞、民 族 舞 蹈、元 極 舞 等 ）…  

 

 

1 

 

 

2 

 

 

3 

 

 

4 

 

 

5 

8 .其 它 … … … … … … … … … … … … … … …

（ 如 ：                           ）  

1 2 3 4 5 

 

第 三 部 分 ：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說 明：此 部 分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您 個 人 在 學 校 的 工 作 績 效，請 您

在 詳 細 閱 讀 後 ， 依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或 感 受 在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上 圈

選 。  

 很

不

同

意  

稍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大

致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 能 如 期 完 成 學 校 行 政 交 付 的 工 作 … …  1 2 3 4 5 

2 .  我 對 於 學 校 的 教 學 或 行 政 工 作 熟 練 ，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  我 經 常 計 畫 與 安 排 自 己 所 負 責 的 工 作  

進 度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4 .  我 能 如 期 完 成 課 程 安 排 的 授 課 進 度 … .  1 2 3 4 5 

5 .  我 總 是 將 我 的 工 作 資 料 建 檔 … …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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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不

同

意  

稍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大

致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  我 能 馬 上 找 到 欲 參 考 的 資 料 … … … … …  1 2 3 4 5 

7 .  我 的 工 作 速 度 比 其 它 同 事 來 得 快 … … …  1 2 3 4 5 

8 .  我 能 確 定 自 己 的 工 作 進 展 順 利 無 誤 … . .  1 2 3 4 5 

9 .  我 能 掌 控 班 上 同 學 上 課 的 秩 序 … … … …  1 2 3 4 5 

1 0 .我 能 掌 握 班 上 同 學 的 學 習 狀 況 … … … …  1 2 3 4 5 

1 1 .對 於 學 生 在 學 校 的 安 全 問 題 ， 我 會 特  

別 提 高 警 覺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2 .當 我 遇 到 工 作 上 的 困 難 時 ， 我 會 設 法  

想 辦 法 解 決 困 難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3 .我 在 工 作 的 場 所 會 自 我 克 制 、 遵 守 紀  

律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4 .我 會 遵 守 適 當 的 程 序 完 成 工 作 ， 不 越  

權 行 事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5 .我 對 額 外 的 工 作 總 是 接 受 ， 不 推 卸 … . .  1 2 3 4 5 

1 6 .我 期 望 做 比 較 具 有 挑 戰 性 的 工 作 … … . .  1 2 3 4 5 

1 7 .我 和 同 事 可 以 互 相 合 作 將 工 作 完 成 … . .  1 2 3 4 5 

1 8 .我 會 主 動 幫 助 同 事 ， 使 他 完 成 他 負 責  

的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9 .當 主 管 不 在 學 校 時 ， 我 仍 然 依 照 平 常  

的 規 定 行 事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0 .我 會 尊 重 校 長 主 任 所 做 的 決 定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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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不

同

意  

稍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大

致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1 .當 同 事 遇 到 問 題 時，我 能 適 時 鼓 勵 並 加

以 支 持 他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2 .我 會 主 動 地 參 與 教 學 之 外 的 活 動，以 幫

助 學 校 爭 取 績 效 … … … … … … … … …  

 

1 

 

2 

 

3 

 

4 

 

5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請 您 再 次 確 認 有 無 漏 答，感 謝 您 對 本 研 究 的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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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義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 正 式 問 卷 ）  

親 愛 的 教 育 伙 伴 ，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在 忙 碌 的 工 作 之 餘，惠 允 撥 冗 填 答 這 份 問 卷。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問 卷 所 得 資 料 只 作 學 術 上 的 分 析，絕 不 對 外 公 開，請 依 照 您 對

問 題 的 實 際 狀 況 或 感 受 填 答 。  

本 問 卷 共 分 為「 基 本 資 料 」與「 問 卷 內 容 」兩 大 部 分 。 問 卷 中

各 題 答 案 無 所 謂 對 或 錯 ， 調 查 結 果 絕 對 保 密 ， 敬 請 放 心 填 答 。  

懇 請 您 於 一 週 內 填 答 完 畢，並 將 填 好 的 問 卷 交 由 問 卷 發 放 的 協

助 者 。 再 次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敬 祝    平 安 喜 樂   教 學 愉 快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黃 彥 翔  博 士  

                                 研 究 生  蔡 雅 玲  敬 上  

壹 、 教 師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一 、 性     別 ： 1 .□ 男        2 .□ 女  

二 、 年     齡 ： 1 .□ 3 0歲 以 下  2 .□ 31 ~ 4 0歲    

3 .□ 4 1~ 5 0歲   4 .□ 51歲 以 上  

三 、 婚 姻 狀 況 ： 1 .□ 未 婚      2 .□ 已 婚       3 .□ 已 婚 單 身  

四 、 子 女 狀 況 ： 1 .□ 無 子 女      

2 .□ 最 小 子 女 未 滿 7歲    

3 .□ 最 小 子 女 7 ~ 1 7歲   

4 .□ 最 小 子 女 1 8歲 以 上  

五 、 家 庭 型 態 ： 1 .□ 小 家 庭    2 .□ 折 衷 家 庭   3 .□ 大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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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任 教 年 資 ： 1 .□ 5年 以 下    2 .□ 6~ 1 0年    3 .□ 11 ~ 1 5年   

4 .□ 1 6~ 2 0年    5 .□ 2 1年 以 上  

七 、 現 任 職 務 ： 1 .□ 專 任 教 師   2 .□ 教 師 兼 導 師   

3 .□ 教 師 兼 組 長 4 .□ 教 師 兼 主 任  

貳 、 問 卷 內 容  

第 一 部 份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說 明：此 部 分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您 個 人 工 作 壓 力 來 源，請 您 在 詳

細 閱 讀 後，依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或 感 受 在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上 打「 ˇ 」。 

 完

全

沒

有  

很

少

覺

得  

有

時

覺

得  

常

常

覺

得  

總

是

如

此  

1.  我 會 因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不 佳 而 心 情 低 落 …  1 2 3 4 5 

2 .  我 會 因 學 生 常 規 不 好 而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 .  1 2 3 4 5 

3 .  我 會 因 學 生 成 績 不 好 而 感 到 自 責 懊 惱 … .  1 2 3 4 5 

4 .  我 會 因 學 生 的 管 教 問 題 而 產 生 挫 折 感 … .  1 2 3 4 5 

5 .  我 會 因 家 長 的 要 求 過 多 而 心 生 厭 煩  1 2 3 4 5 

6 .  我 會 因 家 長 過 度 關 注 孩 子 的 成 績 而 有 壓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7 .  我 會 因 家 長 配 合 度 低 而 有 無 力 感 … … …  1 2 3 4 5 

8 .  我 遇 到 工 作 上 的 困 擾 時，同 事 給 我 的 協 助

支 援 非 常 少 而 感 到 失 望 … … … … … … . .    

 

1 

 

2 

 

3 

 

4 

 

5 

9 .  我 和 同 事 相 處 過 於 生 疏，覺 得 無 法 融 入 團

體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0 .  我 因 為 學 校 校 長 或 主 任 領 導 風 格 強 勢，很

少 聽 取 教 師 的 意 見 而 感 到 心 煩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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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全

沒

有  

很

少

覺

得  

有

時

覺

得  

常

常

覺

得  

總

是

如

此  

 

1 1 .  我 因 為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和 教 師 溝 通 不 良 而

感 到 煩 憂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2 .  我 因 學 校 行 政 的 要 求 與 規 定 感 到 壓 力 … .  1 2 3 4 5 

1 3 .  我 因 為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無 法 給 予 明 確 的 工

作 目 標 而 產 生 無 力 感 … … … … … … … … … .  

 

1 

 

2 

 

3 

 

4 

 

5 

1 4 .  我 因 為 行 政 單 位 無 法 提 供 我 在 教 學 或 班

級 管 理 上 的 協 助 而 產 生 挫 折 感 … … … … . .  

 

1 

 

2 

 

3 

 

4 

 

5 

1 5 .  我 會 因 自 己 的 專 業 知 能 不 足 而 煩 惱 … …  1 2 3 4 5 

1 6 .  我 會 因 教 育 專 業 評 鑑 的 實 施 而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7 .  我 會 因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的 應 用 能 力 不 足 而

畏 懼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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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說 明：此 部 分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您 個 人 在 最 近 半 年 內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的 類 型 ， 依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在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上 圈 選 。  

 未

曾

參

與  

偶

而

參

與  

有

時

參

與  

較

常

參

與  

經

常

參

與  

1.球 類 運 動 （ 慢 速 壘 球 、 籃 球 、 棒 球 、 撞

球、排 球 、保 齡 球、足 球 、羽 球 、 桌 球 、

網 球 、 木 球 、  槌 球 、 高 爾 夫 球 等 ） …  

 

 

1 

 

 

2 

 

 

3 

 

 

4 

 

 

5 

2 .戶 外 運 動 （ 跳 繩 、 健 行 、 騎 自 行 車 、 放

風 箏 、 散 步 、 慢 跑 、 飛 盤 、 登 山 、 直 排

輪 等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技 擊 運 動 （ 空 手 道 、 跆 拳 道 、 拳 擊 、 劍

道 、 擒 拿 、 擊 劍 、 柔 道 、 角 力 、 射 擊 、

射 箭 等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4 .養 生 健 身 活 動 （ 瑜 珈 、 氣 功 、 坐 禪 、 太

極 拳 、 國 術 、 舉 重 、 啞 鈴 、 重 量 訓 練 、

有 氧 課 程 、 室 內 腳 踏 車 、 健 力 、 體 操 等 ） 

 

 

1 

 

 

2 

 

 

3 

 

 

4 

 

 

5 

5 .極 限 冒 險 運 動 （ 高 空 彈 跳 、 滑 翔 翼 、 攀  

岩 、 潛 水 、 賽 車 、 漆 彈 射 擊 、 泛 舟 、 拖

曳 傘 、 溯 溪 、 滑 板 、 越 野 車 、 滑 草 、 浮

潛 、 直 排 輪 等 ） … … … … … … … … … …  

 

 

 

1 

 

 

 

2 

 

 

 

3 

 

 

 

4 

 

 

 

5 

6 .水 域 運 動 （ 游 泳 、 划 船 、 水 上 機 車 、 滑

水 、 潛 水 、 跳 水 、 帆 船 、 衝 浪 等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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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曾

參

與  

偶

而

參

與  

有

時

參

與  

較

常

參

與  

經

常

參

與  

7.舞 蹈 運 動 （ 土 風 舞 、 社 交 舞 、 國 標 舞 、

有 氧 舞 蹈 、 芭 蕾 舞 、 街 舞 、 方 塊 舞 、 現

代 舞、韻 律 舞、民 族 舞 蹈、元 極 舞 等 ）…  

 

 

1 

 

 

2 

 

 

3 

 

 

4 

 

 

5 

8 .其 它 … … … … … … … … … … … … … … …

（ 如 ：                           ）  

1 2 3 4 5 

 

第 三 部 分 ：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說 明：此 部 分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您 個 人 在 學 校 的 工 作 績 效，請 您

在 詳 細 閱 讀 後 ， 依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或 感 受 在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上 圈

選 。  

 很

不

同

意  

稍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大

致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 能 如 期 完 成 學 校 行 政 交 付 的 工 作 … …  1 2 3 4 5 

2 .  我 經 常 計 畫 與 安 排 自 己 所 負 責 的 工 作  

進 度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  我 能 馬 上 找 到 欲 參 考 的 資 料 … … … … …  1 2 3 4 5 

4 .  我 能 如 期 完 成 課 程 安 排 的 授 課 進 度 … .  1 2 3 4 5 

5 .  我 總 是 將 我 的 工 作 資 料 建 檔 … … …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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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不

同

意  

稍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大

致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  我 的 工 作 速 度 比 其 它 同 事 來 得 快 … … …  1 2 3 4 5 

7 .  當 同 事 遇 到 問 題 時，我 能 適 時 鼓 勵 並 加

以 支 持 他 … … … … … … … … … … … …  

 

1 

 

2 

 

3 

 

4 

 

5 

8 .  我 會 主 動 地 參 與 教 學 之 外 的 活 動，以 幫

助 學 校 爭 取 績 效 … … … … … … … … …  

 

1 

 

2 

 

3 

 

4 

 

5 

9 .  我 和 同 事 可 以 互 相 合 作 將 工 作 完 成 … . .  1 2 3 4 5 

1 0 .我 會 主 動 幫 助 同 事 ， 使 他 完 成 他 負 責  

的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1 .對 於 學 生 在 學 校 的 安 全 問 題 ， 我 會 特  

別 提 高 警 覺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2 .當 我 遇 到 工 作 上 的 困 難 時 ， 我 會 設 法  

想 辦 法 解 決 困 難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3 .我 在 工 作 的 場 所 會 自 我 克 制 、 遵 守 紀  

律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4 .我 會 遵 守 適 當 的 程 序 完 成 工 作 ， 不 越  

權 行 事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請 您 再 次 確 認 有 無 漏 答，感 謝 您 對 本 研 究 的

協 助



 

 


